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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金名稱：聯博大利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二、基金型態：股票型開放式基金 

三、基本投資方針：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一、(九)之說明 

四、基金型態：開放式 

五、投資地區：本基金投資於國內 

六、本次核准發行總面額：新台幣伍拾億元整 

七、本次核准發行受益權單位數：伍億單位 

八、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一一三年一月刊印 

 

封面 

注意事項： 
一、本基金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核准生效，惟不表示本基金絕無風險。本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以往之經理績效不保證本基金之最低投資收益；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除盡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外，不負責本基金之盈虧，亦不保證最低之收益，投資人申購前應詳閱本
基金公開說明書。 

二、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本基金未投資國外地區之有價證券，故無影響。 
三、本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應由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與負責人及其他曾

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四、有關本基金運用限制及投資風險揭露請詳見第12頁至第14頁及第14頁至第16頁。 

五、為避免因受益人短線交易頻繁，造成基金管理及交易成本增加，進而損及基金長期持有之受
益人之權益，並稀釋基金之獲利，本基金不歡迎受益人進行短線交易。 

六、本公司最近兩年度財務報表請參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s://mops.twse.com.tw/之年度財務報告。 
七、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自民國100年01月03日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一)本基金受益憑證全數以無實體發行，受益人不得申請領回實體受益憑證。 
(二)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受益憑證銷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益憑證係登載於經理公司開設

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錄專戶，或得指定其本人開設於經理公司之
登錄專戶及證券商之保管劃撥帳戶，受益人不得申請領回實體受益憑證。 

(三)本基金未開放經理公司之登錄專戶及證券商之保管劃撥帳戶，僅由經理公司及其指定之
代理機構辦理本基金之申購或買回。 

八、本基金投資無受存款保障、保險安定基金或其他相關機制之保障，投資人需自負盈虧。 

九、因基金交易所生紛爭，投資人可先向本公司提出申訴，若對本公司處理結果不接受者，投資
人得向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網址：https://www.sitca.org.tw/)或財團法
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提出申訴(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電話：0800-789-885，網址： 

https://www.foi.org.tw)。 

十、基金買賣係以投資人之判斷為之，投資人應瞭解並承擔交易可能產生之損益，且最大可能損
失達原始金額。 

十一、公開說明書之取得： 
(一)本基金公開說明書備置於經理公司及其基金銷售機構營業處所，投資人可免費索取。 
(二)投資人亦可於經理公司網站（https://www.abfunds.com.tw）及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s:// 

mops.twse.com.tw）免費取得本基金公開說明書及基金近年度財務報告電子檔。 

 

聯博大利基金 

公開說明書 

https://mops.twse.com.tw/
http://newmops.t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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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經理公司總公司 

名稱：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 5 段 7 號 81 樓及 81 樓之一 

網址：https://www.abfunds.com.tw 

電話：(02)8758-3888 

傳真：(02)8758-3955 

經理公司發言人 

姓名：龔俊誠 

職稱：執行副總經理 

電話：(02)8758-3843 

電子郵件信箱：benjamin.kung@AllianceBernstein.com 

二、基金保管機構 

名稱：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38 號 

網址：https://www.hncb.com.tw 

電話：(02)2311-7171 

三、受託管理機構：無。 

四、國外投資顧問公司：無。 

五、國外受託保管機構：無。 

六、受益憑證簽證機構 

無，本基金採無實體發行 

七、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 

名稱：美商道富銀行台北分公司 (State Street Bank and Trust Company, Taipei Office) 

地址：10675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07 號 19 樓 

電話：(02)2735-1200 

    網址：https://www.statestreet.com 

八、基金之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 

會計師：陳賢儀、林維琪 

事務所：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 號 27 樓 

網址：https://www.pwc.com/tw 

電話：(02)2729-6666 

九、基金之信用評等機構：無。 

十、公開說明書陳列處所及索取方法： 

 陳列處所：基金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銷售機構。 
分送方式：向經理公司索取者，經理公司將以郵寄或電子郵件傳輸方式分送投資人。 
索取方法：投資人可於營業時間內前往陳列處所索取或至下列網址查詢下載聯博投信
(https://www.abfunds.com.tw )或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s://mops.twse.com.tw )。 

封裡 
 

封裡 

https://www.hncb.com.tw/
https://www.statestreet.com/
https://www.pwc.com/tw
https://mops.tw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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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概況】 

 

一.基金簡介 

(一)發行總面額 

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台幣伍拾億元，最低為新台幣貳億元。 

(二)受益權單位總數 

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伍億單位，最低為貳仟萬單位。 

(三)每受益權單位面額 

每受益權單位面額為新台幣壹拾元。 

(四)得否追加發行  

經理公司募集本基金，符合金管會之規定，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後，得辦

理追加募集。 

(五)成立條件 

於開始募集之日起三十天內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新台幣貳億元整，即符合本

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稱信託契約)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成立條件。 

本基金業已於民國八十六年一月八日成立。 

(六)預定發行日期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七)存續期間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但信託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八)投資地區及標的 

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上市或上櫃股票、以原股東身份認購已上市、上櫃

之現金增資股票、已上市、上櫃同種類之現金增資承銷股票、初次上市、上櫃

股票之承銷股票、在證券交易所上市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政府公債、

公司債、可轉換公司債、債券換股權利證書或金融債券。 

(九)投資基本方針及範圍 

本基金為股票型開放式基金，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並追  

求長期之資本利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其投資之範圍主要為中華民國境

內上市或上櫃股票、以原股東身份認購已上市、上櫃之現金增資股票、已上市、

上櫃同種類之現金增資承銷股票、初次上市、上櫃股票之承銷股票、在證券交易

所上市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政府公債、公司債、可轉換公司債、債券

換股權利證書或金融債券。本基金之有價證券投資將以各被投資公司最近三個

會計年度之盈餘增資配股、資本公積配股及現金股利合計平均在新台幣一點五

元（含本數）以上或投資當時實收資本額在新台幣壹佰億元（含本數）以上公司

所發行之上市、上櫃股票、可轉換公司債或債券換股權利證書為主。 

本基金在正常情況下，應將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含本數）以上投資於上列

公司之上市、上櫃股票、可轉換公司債或債券換股權利證書。但得依經理公司之

專業判斷，在特殊情況下，為分散風險及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將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全部或一部分投資於政府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及在證券交易所上市之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或其它非屬上列公司之上市、上櫃股票、可轉換公司

債或債券換股權利證書。 

  (十)投資策略及特色之重點摘述 

「鎖定大股本，投資高股利」為大利基金主要投資特色。大利基金投資於下列兩 

類型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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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股：近三個會計年度之盈餘增資配股、資本公積配股及現金股利合計平均

在新台幣一點五元（含本數）以上之績優股。 

大型股：實收資本額在新台幣壹佰億元（含本數）以上之大型股。 

(十一)本基金適合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本基金之風險程度： 

本基金為股票型基金，在正常市場條件下，本基金主要將其至少60%的資產投

資於在中華民國上市上櫃之企業股票、可轉換公司債或債券換股權利書。投資

經理整合基本面研究，以由下而上之方法，發掘具高品質與優越之長期增值潛

力企業，建構相對集中且具高確信度之投資組合，爭取資本增值機會。目前本

基金主要投資於流動性較佳、市值在一定規模以上之中華民國中大型股票，且

在投入特定有價證券時均已考量其流動性風險，在正常市場情況下流動性風險

相對較低。本基金主要投資於中華民國股票，投資人仍須承受產業景氣循環及

投資地區政治、社會或經濟變動風險。本基金過去五年淨值波動度，亦與同類

型基金相近。 

綜合評估本基金主要投資風險及投資策略、區域與組合，並考量投信投顧公會

所訂之基金風險報酬等級標準等多項因素後，本基金之風險報酬為RR4(註)。 

(註)風險報酬等級係依基金類型、投資區域或主要投資標的／產業，由低至高，區分

為RR1~RR5五個風險報酬等級。RR係計算過去5年基金淨值波動度標準差，以標準

差區間予以分類等級。此等級分類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

涵蓋所有風險(如：基金計價幣別匯率風險、投資標的產業風險、信用風險、利率風

險、流動性風險等)，亦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投資基金個別的

風險，其他主要風險（如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等）請詳見基金公開說明書。其他

相關資料(如年化標準差、Alpha、Beta及Sharp值等)可至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

問商業同業公會網站之「基金績效及評估指標查詢專區」

(https://www.sitca.org.tw/index_pc.aspx)查詢。          

本基金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一、本基金主要投資於中華民國上市上櫃股票，並透過資本增值，逐漸增加投

資人之投資價值，故較適合(1)了解本基金風險並具備基本投資知識；(2)

擬進行中長期投資；(3)希望曝險於中華民國上市上櫃股票市場；(4)具有

中度至較高風險承受度且能夠承受損失之投資人。 

二、有關本基金是否適合其投資需要，應由投資人自行判斷。 

 

(十二)銷售開始日 

本基金經證期會核准後，自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開始募集。承銷期間自民

國八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起至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止。 

(十三)銷售方式 

本基金受益權單位之銷售，將以承銷方式及經理公司自行銷售或委託銷售方式

為之。 

(十四)銷售價格 

1.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銷售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用。 

2.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1)本基金承銷期間及成立日前（含當日），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台

幣壹拾元。 

(2)本基金承銷期間屆滿且成立日之翌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銷售

日當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3.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用最高不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二。現行



7 

20230801/R/B2800-01A-027/B47 

之申購手續費用如下： 

發行價格 申購手續費用費率 

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 0～1.5% 

新台幣一百萬元(含)以上，五百萬元以下 0～1.4% 

新台幣五百萬元(含)以上 0～1.3% 

新台幣一千萬元(含)以上 0～1.2% 

 

(十五)最低申購金額 

自募集日起三十日內，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台幣壹萬元整，

如採定期定額扣款方式申購者，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貳仟元

整(超過者，以新台幣仟元或其整倍數之金額為限)。前開期間之後，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台幣貳仟元整，但若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

行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或收益分配價金再投資本基金者或透過「國內基金

特定金錢信託專戶」與「投資型保單受託信託專戶」申購者，其申購得不受

上開最低申購金額之限制。 

(十六)經理公司為防制洗錢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而可能要求申購人提出之文件及拒絕

申購之情況 

         1.經理公司受理客戶第一次申購基金時，應請客戶依規定提供下列之證件核驗： 

           (1)自然人客戶: 

              A.驗證身分或生日：客戶應提供附有照片且未過期之官方身分證明文  

                件，如身分證、護照、居留證、駕照等。如對上述文件效期有疑義，        

                應請另提供大使館或公證人之認證或聲明。 

              B.驗證地址：取得客戶所屬帳單、對帳單、或官方核發之文件等。 

           (2)客戶為法人、團體或信託之受託人： 

應取得公司設立登記文件（Certified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政府核發之

營業執照、合夥協議（Partnership Agreement）、信託文件（Trust Instrument）、

存續證明（Certification of Incumbency）、章程或類似之權力文件、高階管

理人員之姓名、生日及國籍等。如信託之受託人為洗錢防制法第五條第一

項列示之金融機構所管理之信託，其信託文件得由該金融機構出具之書面

替代之，惟該金融機構所在之國家或地區有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但書者不

適用。 

(3)有必要時，可另行以下資訊或方式驗證，例如： 

A.在帳戶開立後，以電話或函件聯繫客戶。 

B.由其他金融機構提供之資訊。 

C.交叉比對客戶提供之資訊與其他可信賴之公開資訊、付費資料庫等。 

                              D.取得客戶所提供住址之客戶本人/法人或團體之有權人簽署回函或辦 

                                   理電話訪查。 

E.取得個人財富及資金來源資訊之佐證資料。 

F.取得法人、團體或信託受託人資金來源及去向之佐證資料。 

G.如主要供應商名單、主要客戶名單等。 

H.實地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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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經理公司對於上開客戶所提供之之文件，除授權書應留存正本外，其餘文    

   件應留存影本備查。 

(5)經理公司不接受客戶以匿名或使用假名開戶、申購基金。 

(6)本公司完成確認客戶身分措施前，得拒絕與該客戶建立業務關係。         

2.經理公司不接受以臨櫃交付現金方式辦理基金申購業務。 

3.經理公司於檢視客戶及被授權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時，應注意有無疑似使用假名、

人頭、虛設行號或虛設法人團體辦理申購或委託者；或持用偽造、變造身分證

明文件；或所提供文件資料可疑、模糊不清，不願提供其他佐證資料或提供之

文件資料無法進行查證者；或客戶不尋常拖延應補充之身分證明文件者；或於

受理申購或委託時，有其他異常情形，客戶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者等之情形者；

或其他依法令應拒絕之情形者，若有發現上述情形經理公司應婉拒受理該類之

申購。 

4.經理公司對於不配合審視、拒絕提供實際受益人或對客戶行使控制權之人等資

訊、對交易之性質與目的或資金來源不願配合說明等客戶，得暫時停止交易，

或暫時停止或終止業務關係。 

5.若擬建立業務關係之對象為資恐防制法指定制裁之個人、法人或團體，以及外 

國政府或國際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分子或團體(但依資恐防制法第六條第一

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所為支付不在此限)，本公司得拒絕義務往來或逕行終止業

務關係。且本公司應依洗錢防制法第十條申報疑似洗錢或資恐交易，如該對象

為資恐防制法指定制裁之個人、法人或團體，本公司並應於知悉之日起不得有

資恐防制法第七條第一項行為，及依資恐防制法規定辦理通報。 

6.另外，若有其他符合法令(包括但不限於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所述得拒絕業務往來或逕行終止業務關係

之情形時，本公司亦將依規定得拒絕業務往來或逕行終止業務關係。 

7.有關申購基金時之應遵守之洗錢防制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注意事項，如因有關

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十七)買回開始日 

         自本基金成立日起九十日後，開始接受本基金受益憑證買回申請。 

(十八)買回費用 

本基金買回費用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並

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現行買回費用為零。 

(十九)買回手續費 

受益人每次請求買回受益憑證，得以掛號郵寄之方式向經理公司申請買回，或

到經理公司或指定之代理機構申請買回。以郵寄或到經理公司辦理者免收手續

費，至買回代理機構辦理者每件新台幣伍拾元。 

(二十)買回價格 

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

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買回日係指受益憑證買回申請書及其相關

文件到達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代理機構之次一營業日。 

(二十一)短線交易之規範及處理 

目前本基金短線交易定義為「持有受益權單位未滿十四個日曆日」（含第十四

日），進行短線交易之受益人需支付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貳(0.2%)之買回費用。

前開買回費用計算至新臺幣「元」，不足壹元者，四捨五入，買回費用併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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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資產。此外，若受益人「短線交易」頻繁，經理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次申購基金；但按事先約定條件之電腦自動交易投資、定時定額投資、同一基

金間轉換等得不適用短線交易認定標準。 

 

【範例說明】  

 

投資人於 102 年 10 月 3 日（星期四）申購本基金 100 萬元，申購

淨值為 10 元，申購單位數為 10 萬個單位。  

情況一：若該投資人於 10 月 16 日（星期三）申請買回，買回淨值

日為 10 月 17 日（星期四），仍須支付短線交易買回費

用，假設買回淨值為 10.10 元，則短線交易買回費用及入

帳金額之計算為：  

 

買回價金  100,000 單位 x10.10 元 ＝ 1,010,000 元 

短線交易買回費用  
1,010,000 元 x 0.2 ％ ＝ 2,020 元 

銀行匯款費用  
200 萬元以下，匯款費用為 30 元（依各銀行規定） 

入帳金額  1,010,000 –2,020– 30 ＝ 1,007,950 元 

 

情況二：若該投資人於 10 月 17 日（星期四）申請買回，買回淨值

日為 10 月 18 日（星期五），因已非 14 日內之短線交易，

則無須支付短線交易買回費用。  

 

 申購日    買回淨值

日  

買回淨值

日  

買回淨值

日  

日期  10/3  10/4  ……  10/16  10/17  10/18  

星期  四  五  ……  三  四  五  

曆日計算  T  T+1  ……  T+13  T+14  T+15  

費用收取    ……  收  收  不收取  

 

 

(二十二)基金營業日之定義 

本基金營業日係指本國證券市場交易日。 

 

(二十三)經理費 

經理公司之報酬，依下列方式計算並支付之： 

1.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壹點陸(1.6%)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

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但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屆滿三個月後，除本

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特殊情形外，投資於上市、上櫃公司股票之總金

額未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部分，經理公司之報酬應減半計收。 

2.經理公司將全權委託投資客戶之委託投資資產投資本基金時，如全權委託投資

客戶為一般法人，且原始委託投資資產價值達新台幣参仟萬元或等值外幣，

並於持有本基金受益憑證期間之委託投資資產價值不低於新台幣壹仟伍佰萬

元或等值外幣者，依上開比率計算所收取之經理費，得分別全部或部分返還

至各該全權委託投資客戶之全權委託投資專戶；如全權委託投資客戶為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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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且其所撥交之投資型保險專設帳簿之委託投資資產價值累計應達新台

幣参仟萬元或等值外幣，並於持有本基金受益憑證期間之委託投資資產價值

不低於新台幣壹仟伍佰萬元或等值外幣者，依上開比率計算所收取之經理費，

得分別全部或部分返還至各該全權委託投資客戶之全權委託投資專戶。 

(二十四)保管費 

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零點壹肆(0.14%)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

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二十五)是否分配收益 

本基金之收益全部併入本基金資產，不再另行分配收益。 

 

二.基金性質 

(一) 基金之設立及其依據 

本基金係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經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

會(以下簡稱證期會)於八十五年十二月二日以台財證(85)第六七七六○號函核准，

在中華民國境內募集而投資於國內有價證券之基金。本基金之經理及保管，均應

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辦理，並受金管會之監督。 

(二)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關係 

本基金之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係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有關法

令之規定訂立，本於信託關係以經理公司為委託人、基金保管機構為受託人，訂

立本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以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本

基金受益憑證持有人（以下簡稱受益人）間之權利義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

構自本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本契約當事人。除經理公司拒絕申購人之申購外，

申購人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起，成為本契約當事人。 

 

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職責 

經理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以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經理本基金。<<詳見本公開說明書【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主要內

容】第十條之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四.基金保管機構之職責 

保管機構應依法令、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及忠實義務，保管本基金之資產。<<詳見本公開說明書【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主要內

容】第十一條之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五.基金投資 

(一)基金投資之方針及範圍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一、(九)之說明。 

 

(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投資之決策過程、基金經理人之姓名、主要經（學）

歷及權限、最近 3 年擔任本基金經理人之姓名及任期： 

1. 基金投資之決策過程： 

(1)投資分析： 

負責人員：報告人、複核人員、權責主管。 



11 

20230801/R/B2800-01A-027/B47 

步 驟：由研究員或基金經理人廣泛依據各項投資研究資訊，包括國內  

外金融市場及政治經濟產業動態進行分析報告與討論、拜訪上

市公司報告、國內證券商提供的投資報告與簡報資料、上市公

司公開說明書及年報、財務報表分析、產業動態資訊及相關之

研究報告加以歸納分析後，撰寫投資分析報告。投資分析報告

經基金經理人會簽，部門主管與權責主管核准後，作為投資依

據。 

(2)投資決策： 

負責人員：基金經理人、複核人員、權責主管。 

步 驟：基金經理人依據投資分析報告做成投資決定書，並經部門主管

與權責主管核簽交付執行。依召開性質定期分為投資策略會及

選股會，投資策略會當中釐訂近期之投資政策、決定投資比例、

產業投資比重及檢討上月投資績效。選股會中報告產業之現況

及展望，同時推薦投資標的並與基金經理人研討投資狀況。 

(3)投資執行： 

負責人員：交易員、複核人員、權責主管。 

步 驟：交易員依據投資決定書執行基金買賣有價證券，並將執行結果

作成基金投資執行表。若執行時發生差異，則需寫明差異原因，

並送交複核人員及權責主管簽核。 

(4)投資檢討： 

負責人員：基金經理人，複核人員、權責主管。 

步 驟：根據近期證券市場走勢定期檢討，包括投資決策與實際執行差

異檢討報告及投資績效檢討。 

  2. 經理公司運用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之作業流程： 

本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之作業流程分為交易分析、交易決定、交易

執行及交易檢討四階段。 

(1)交易分析： 

由基金經理人或具備期貨交易知識或經驗之人員負責交易分析工作，並

提出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報告書。交易分析由從事證券相關商品

交易報告書撰寫人、基金經理人、相關權責主管負責。 

(2)交易決定： 

基金經理人依期貨/選擇權報告書，選定交易標的。 

(3)交易執行： 

基金經理人應開立期貨/選擇權交易決定書，交由交易員執行，並經相關

權責主管覆核。 

(4)交易檢討： 

基金經理人應於投資決策暨檢討會議中，檢討前月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

績效，如未符合預期標準，並應提出改善辦法。 

3. 基金經理人 

(1)姓名：徐正達 

(2)學歷：MBA, University of Keele 

(3)經歷：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經理人 

聯博亞太多重資產基金經理人 

聯博中國 A 股基金經理人 

安本標準投信基金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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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瑞投信基金經理人 

安聯投信基金經理人 

(4)權限：基金經理人應依據信託契約及相關法令規定遵照基金投資決策過

程操作，作成投資決定書，送交複核人員、權責主管簽核後，交

付交易部實施。 

4. 最近三年擔任本基金經理人姓名及任期： 

(1)徐正達 101/07/01~105/07/24 

(2)劉向晴 105/07/25~106/08/02 

(3)徐正達 106/08/03~迄今 

5. 本基金經理人除管理聯博大利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外，目前同時經理聯博中國

A 股基金。 

6. 基金經理人管理一個以上基金時，為防止利益衝突，該基金經理人需遵守下

列原則： 

(1)為維持投資決策之獨立性及其業務之機密性，除應落實職能區隔機制之  

「中國牆」制度外，經理公司業已建立「中央集中下單制度」完善建構投

資決策過程的監察及稽核體系，以防止利益衝突或不法情事；並基於內

部控制制度之考量，應將投資決策及交易過程分別予以獨立。 

(2)為避免基金經理人任意對同一支股票及具有股權性質之債券於不同基金

間作買賣相反之投資決定，而影響基金受益人之權益，除有因特殊類型之

基金性質或為符合法令、信託契約規定及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或法令另有

特別許可之情形外，應遵守不得對同一支股票及具有股權性質之債券，有

同時或同一日作相反投資決定之原則。 

(3)同一公司不同經理人不同帳戶對同一支股票及具有股權性質之債券不得

有同時或同一日作相反投資決定。但因特殊類型之基金性質或為符合法

令、信託契約或全權委託投資契約約定及公司內部作業規範且經權責主

管事先核准者，不在此限。  

 

 (三)經理公司運用基金，將基金之管理業務複委任第三人處理者，應敘明複委任業

務情形及受託管理機構對受託管理業務之專業能力： 

 本基金之管理業務，本公司無複委任第三人處理。 

 

(四)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將基金之管理業務複委任第三人處理者，應敘

明複委任業務情形及受託管理機構對受託管理業務之專業能力： 

 無，本基金未將基金之管理業務複委任第三人處理。 

 

(五)基金運用之限制 

1. 經理公司應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

並應遵守下列規定： 

(1)不得投資於結構式利率商品、未上市、未上櫃或私募之有價證券，但以原

股東身分認購已上市、上櫃之現金增資股票或認購已上市、上櫃同種類之

現金增資承銷股票及初次上市、上櫃股票之承銷股票，不在此限； 

(2)不得投資於未上市或未上櫃之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金融債券； 

(3)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 

(4)不得從事證券信用交易； 

(5)不得對經理公司自身經理之其他各基金、共同信託基金、全權委託帳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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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資金買賣有價證券帳戶間為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交易行為。但經由集

中交易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委託買賣成交，且非故意發生相對交易之結

果者，不在此限； 

(6)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或與經理公司有利害關係之公司所發行之證券； 

(7) 除經受益人請求買回或因本基金全部或一部不再存續而收回受益憑證外，

不得運用本基金之資產買入本基金之受益憑證； 

(8)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及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債)之總金額，不

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次順位公司

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公司

債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次順位公司債應符合金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

級以上； 

(9)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

總數之百分之十；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之股

份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十； 

(10)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公司所發行無

擔保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 

(11)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承銷股票之總數，不得超過該次承銷總數之

百分之一； 

(12)經理公司經理之所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投資於同一次承銷股票之總數，

不得超過該次承銷總數之百分之三； 

(13)不得將本基金持有之有價證券借予他人。但符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

辦法第十四條規定者，不在此限； 

(14)不得投資於未在證券交易所上市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 

(15)除投資於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外，不得投資於市價為前一營業日淨

資產價值百分之九十以上之上市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 

(16)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17)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任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

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十； 

(18)委託單一證券商買賣股票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當年度買賣股票總金額

之百分之三十。但基金成立未滿一個完整會計年度者，不在此限； 

(19)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債之總金額，不得超過該公司所發行

無擔保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十； 

(20)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經理之各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投資於其他上市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部份，經理公司不得計收經理費； 

(21)不得出售或轉讓本基金所購入股票發行公司股東會委託書； 

(22)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

淨資產值之百分之十，並不得超過新台幣五億元； 

(23)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股票及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

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

（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該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總額

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額，不得超過

該銀行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

十。上開次順位金融債券應符合金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上； 

(24)不得為經金管會規定之其他禁止或限制事項。 

2.前項第(8)至第(12)款、第(15)至第(18)款及第(22)至第(23)款規定比例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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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3.第 1 項第(5)款所稱各基金，第(9)款、第(12)款及第(17)款所稱所經理之全部基

金，包含經理公司募集或私募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期貨信託基金。 

 

(六)基金參與股票發行公司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 

   1.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行使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持有股票之投票表決權，除法令另有

規定外，應由經理公司指派本事業人員代表為之。 

   2.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行使前項表決權，應基於受益憑證持有人之最大利益，且不

得直接或間接參與該股票發行公司經營或有不當之安排情事。 

   3.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於出席基金所持有股票之發行公司股東會前，應將行使表決

權之評估分析作業，作成說明。 

   4.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應將基金所持有股票發行公司之股東會通知書及出席證登

記管理，並應就出席股東會行使表決權，表決權行使之評估分析作業、決策程

序及執行結果作成書面紀錄，循序編號建檔，至少保存五年。 

   5.依據中華民國一○○年四月二十八日金管證投字第 1000014214 號函，修正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行使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持有股票之投票表決權相關規範，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依下列方式行使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持有股票之投票表決權者，得不

受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指派本事業人員代表為之」之限制： 

(1)指派符合「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三條第二項規定條件之公司

行使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持有股票之投票表決權者。 

(2)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所經理之任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持有公開發行公司股份

均未達三十萬股且全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合計持有股份未達一百萬股者，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得不指派人員出席股東會。 

(3)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除依第一項規定方式行使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持有股票之

表決權外，對於所經理之任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持有公開發行公司股份達三

十萬股以上或全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合計持有股份達一百萬股以上者，於股

東會無選舉董事、監察人議案時；或於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議案，而

其任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所持有股份均未達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千分之

五或五十萬股時，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得指派本事業以外之人員出席股東會。 

 

(七)基金參與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出席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應基於該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人之最大利益行使表決權，並準用前揭第(六)點第 3 項及

第 4 項之規定。本基金目前未投資基金受益憑證。 

 

六.投資風險之揭露 

      (一)類股過度集中或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 

    各產業可能因循環週期或非經濟因素影響而導致價格出現劇烈波動。例如，當          

    整體產業景氣趨向保守時，相關企業盈餘及成長性將因此受到抑制，連帶股市    



15 

20230801/R/B2800-01A-027/B47 

    的表現將隨產業景氣收縮而向下修正，若過度集中少數類股可能影響本基金之 

    投資績效。 

      (二)流動性風險。 

    本基金主要投資國內之上市櫃有價證券，因國內證券交易市場仍有漲跌幅限 

    制，可能產生流動性風險。此外，國內之債券市場與成熟債券市場相較仍不夠 

    活絡，亦有流動性不足之風險，因此本基金如需投資固定收益商品仍將以貨幣 

    市場工具為主，惟流動性風險仍無法完全消除。 

  (三)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本基金未投資國外地區之有價證券，故無影響。 

  (四)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我國證券交易市場長期以來受政治因素影響頗大，因此有關國內外政經情勢發   

    展、兩岸關係互動等，均會影響本基金所投資證券價格之波動；此外，利率趨 

    勢及產業結構變化等因素亦會影響有價證券之價格，並造成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漲跌表現。 

  (五)商品交易對手及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 

     1.商品交易對手之信用風險：本基金之商品交易對手為國內知名大型合法金融 

      機構，所有交易流程及信用評等標準亦將要求遵守國內相關法令規定，因此 

      應可有效降低商品交易對手風險。 

     2.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無。 

  (六)投資結構式商品之風險。 

     本基金未從事結構式商品交易，故無投資此類商品之風險。 

      (七)其他投資標的或特定投資策略之風險。 

     1.投資台灣存託憑證之風險：存託憑證股價的波動性較高，風險相對提升。部   

      份原掛牌市場的財務報表揭露方式及時間因各個市場不同，外加雙方市場可 

      能有時差的影響，將增加存託憑證投資人維護其財報透明度的成本。 

     2.無擔保債券及次順位債券之風險：無擔保公司債雖有較高之利息，但仍可能   

      面臨發行公司無法償付本息之信用風險。而次順位公司債及次順位金融債券  

      因其債券收益率較一般金融債券收益率高，惟因次順位金融債券之債權請求 

      次序，相對保障較低。因此本基金將以審慎態度評估發行銀行之債信，以大 

      型行庫為優先考量，避免可能之風險。 

     3.投資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風險：其發行金額、本金持分、收益持分、  

      受償順位等受益人內容，皆影響受益證券之投資風險。雖然受益證券及資產    

      基礎證券係由一組可預測的現金流量所組合而成的有價證券，但仍可能面臨    

      利率風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及提前償款風險。 

     4.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及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之風險：前者係將不動產或   

      其相關權利切割為個別之受益證券，以債權方式，由受託機構支付本金與利 

      息予投資人，其類似於債券，旨在獲取固定收益，然投資門檻較高；而後者 

      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主要投資標的為不動產，除定期分配收益外，亦可享 

      有資產價值波動的資本利得。其可能有利率風險、不動產供過於求及不動產 

      證券化商品之個別營運風險等風險。 

      (八)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之風險。 

本基金為避險或增加投資效率之目的，將從事由股價指數、股票、存託憑證或

指數股票型基金所衍生之期貨或選擇權等證券相關商品之交易，惟若避險之證

券相關商品與本基金現貨部位相關程度不高，縱為避險操作，亦可能造成本基

金損失，經理公司自當善盡管理人之責，審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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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出借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借入有價證券之相關風險。 

    本基金不擬出借或借入有價證券，故無此類風險。 

 

七.收益分配 

本基金之收益全部併入本基金資產，不再另行分配收益。 

 

八.申購受益憑證 

     (一)申購程序、地點及時間 

1. 欲申購本基金受益權單位者，應向經理公司或指定之銷售機構辦理申購手續

並繳納申購價金。 

2. 本基金申購人申購之受益權單位數之計算，係依信託契約第五條第二項所定

之每受益權單位發行價格計算之。 

3. 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基金銷售機構應於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申購

價金之給付前，交付公開說明書，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標明

已備有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所。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

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

責。 

4.申請申購截止時間： 

(1)本基金申購截止時間為每營業日之下午四時三十分（16：30）止，經理

公司指定之基金銷售機構亦應於上述規定截止時間內自行訂定其受理申

購申請之截止時間。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或重大事件導致無法正常

營業，經理公司得依安全考量調整截止時間，惟截止時間前已完成申購

手續之交易仍屬有效。 

(2)申購人除能合理證明其確實於上述(1)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如

逾時申請時，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申購交易。 

(3)對於所有申購本基金之投資人，經理公司應公平對待之，不得對特定投

資人 提供特別優厚之申購條件。 

(二)申購價金之計算及給付方式 

1.申購價金之計算 

(1)申購價金係指申購本基金受益權單位應給付之金額，包括每受益權單位發

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發行價額及經理公司訂定之申購手續費用。 

(2)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銷售價格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用。 

(3)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A.本基金承銷期間及成立日前(含當日)，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台

幣壹拾元。 

B.本基金承銷期間屆滿且於成立日之翌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

為銷售日當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4)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

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5)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用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

之申購手續費用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二。 

現行申購手續費用如下： 

發行價額 申購手續費用費率 

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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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價額 申購手續費用費率 

新台幣一百萬元(含)以上，五百萬元以下 0～1.4％ 

新台幣五百萬元(含)以上，一千萬元以下 0～1.3％ 

新台幣一千萬元(含)以上 0～1.2% 

(6)最低申購金額： 

自募集日起三十日內，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台幣壹萬元整，

如採定期定額扣款方式申購者，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貳仟元

整(超過者，以新台幣仟元或其整倍數之金額為限)。 

前開期間之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台幣貳仟元整，但若

申購人以經理公司已發行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或收益分配價金再投資本

基金者或透過「國內基金特定金錢信託專戶」與「投資型保單受託信託專

戶」申購者，其申購得不受上開最低申購金額之限制。 

(7)申購價金給付方式： 

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

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經理

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

申購單位數。但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

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

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

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

購之單位數。申購人於付清申購價金後，無須再就其申購給付任何款項。

(詳見信託契約第五條) 

(三)受益憑證之交付 

1.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自民國100年1月3日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

受益憑證。 

2.本基金受益憑證全數以無實體發行，受益人不得申請領回實體受益憑證。 

3.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

起，於七個營業日內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本基金轉換為無實體發行後受理受益人之申購，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

價金之日起，於七個營業日由經理公司提供確認單或對帳單予受益人。 

4.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益憑證係登載於經理

公司開設於集保公司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錄專戶，或得指定其本人開設

於經理公司之登錄專戶及證券商之保管劃撥帳戶。登載於登錄專戶下者，

其後請求買回，僅得向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代理買回機構為之。 

本基金未開放經理公司之登錄專戶及證券商之保管劃撥帳戶，僅由經理公

司及其指定之代理機構辦理本基金之申購或買回。 

(四)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不接受申購或基金不成立時之處理 

1.不接受申購之處理： 

經理公司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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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

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2.本基金不成立時之處理 

(1)經理公司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日內，未符合信託契約第七條第一項規定

之成立條件時，本基金不成立。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本

基金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

轉讓票據或以匯款方式，退還申購價金及自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

之翌日起至發還日之前一日止，按華南商業銀行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

息，利息計至新台幣元，不滿一元者，四捨五入，基金保管機構應即辦理。 

(2)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除不得請求報酬外，為本基

金支付之一切費用應由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各自負擔，但退還申購

價金及其利息之掛號郵費或匯費由經理公司負擔。（詳見信託契約第七條） 

九.買回受益憑證 

(一)買回程序、地點及時間 

1.經理公司自本基金成立日起九十日後，開始接受本基金受益憑證買回之請求。 

2.欲申請買回者可於任何營業日向經理公司或指定代理機構辦理全部或部分受

益憑證買回之申請手續。 

3.所需文件 

(1)身份證明文件 

(2)買回申請書(受益人應加蓋登記印鑑) 

(3)印鑑證明卡 

(4)委任書(受益人委託他人代理者，應提出加蓋登記印鑑表明授權代理買回

事宜之委任書) 

4.申請買回截止時間： 

(1)本基金買回截止時間： 

經理公司為每營業日下午四點三十分止(16:30) ，經理公司指定之基金銷 

售機構亦應於上述規定截止時間內自行訂定其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 

如遇不可抗力之天然災害或重大事件導致無法正常營業，經理公司得依安 

全考量調整截止時間，惟截止時間前已完成買回手續之交易仍屬有效。 

(2)受益人除能合理證明其確實於上述(1)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申請者外，如逾

時申請時，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買回申請交易。 

(3)對於所有請求買回本基金之受益人，經理公司應公平對待之，不得對特定

投資人提供特別優厚之買回條件。 

 

(二)買回價金之計算 

1.買回價金之計算 

(1)除信託契約另有訂定外，本基金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應以

買回申請書及其相關文件送達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代理機構之次一營業日

所計算之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2)依信託契約規定有本條第(五)項之情形，買回價金之計算應依本基金恢復

計算買回價格日經理公司所計算出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經

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受益憑證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2.申請買回者於提出買回申請後，須待經理公司依信託契約之規定所計算出之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核算後，得知確實之買回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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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基金買回費用最高不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並

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 

4. 受益人短線交易之定義及其應支付之買回費用： 

持有本基金未滿十四個日曆日（含第十四個日曆日）者，視為短線交易，應

支付買回價金之百分之零點貳（0.2%）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計算至新台幣

「元」，不滿壹元者，四捨五入。 

經理公司為避免因受益人短線交易頻繁，造成基金管理及交易成本增加，進

而損及長期持有受益人之權益，並稀釋基金之獲利，本基金不歡迎受益人進

行短線交易。 

(三)買回價金給付之時間及方式 

1.給付時間 

(1)買回價金之給付期限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應自買回日起五個

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 

(2)依信託契約規定有本條第(五)項之情形而延緩給付買回價金者，經理公司

應在暫停計算本基金買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恢復計算本基

金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

計算日起五日內給付買回價金。 

2.給付方式 

本基金受益憑證買回價金之給付，經理公司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買回人為

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為之。給付買回價金之手續

費、掛號郵費、匯費，並得自買回價金中扣除。 

(四)受益憑證之換發 

本基金自民國100年1月3日採無實體發行，無印製實體或換發憑證之需要。 

 (五)買回價金遲延給付之情形 

1.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憑證買回價金總額扣除當日申購受益憑證發行價額之餘

額，超過流動資產總額時，經理公司得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暫停計算買回價

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2.經理公司因金管會之命令或有下列情事之一，並經金管會核准者，經理公 

司得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1)證券交易所或證券櫃檯買賣中心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易； 

(2)通常使用之通信中斷; 

(3)有無從收受買回請求或給付買回價金之其他特殊情事者。 

3.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買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

應即恢復計算本基金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計算之，並自該計算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

計算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六)買回撤銷之情形 

本基金有本條第(五)項所定暫停買回價格之核算及延緩給付買回價金之任何情

事發生時，得於暫停計算買回價格公告日(含公告日)起，向原申請買回之機構

或經理公司撤銷買回之申請，該撤銷買回之申請除因不可抗力情形外，應於恢

復計算買回價格日前(含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營業時間內到達原申請買回機

構或經理公司，其原買回之請求方失其效力，且不得對該撤銷買回之行為，再

予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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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 

(一)受益人應有之權利內容 

1.受益人得依信託契約之規定並按其所持有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行使下

列權利： 

(1)剩餘財產分派請求權。 

(2)受益人會議表決權。 

(3)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之其他權利。 

2.受益人得於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營業時間內，請求閱覽信託契約最新

修訂本，並得索取下列資料： 

(1)信託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得收取工本費。 

(2)本基金之最新公開說明書。 

(3)本基金之最近二年度(未滿二會計年度者，自本基金成立日起)之全部年報。 

3.受益人得請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履行其依信託契約規定應盡之義務。 

4.除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受益人不負其他義務或責任。 

 

(二)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給付方式 

1.聯博大利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人負擔之費用評估表如下： 

新台幣／元 

項目 費           用 

經理費 
請參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一、基金簡介、(二十三)經理費之說

明 

保管費 

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零點壹肆

(0.14%)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

曆月給付乙次。 

申購手續費用 

申購發行價額 申購手續費率 

一百萬元以下 0-1.5％ 

一百萬元(含)以上~五百萬元以下 0-1.4％ 

五百萬元(含)以上~一千萬元以下 0-1.3％ 

一千萬元(含)以上 0-1.2％ 

買回費用 
1.最高不得超過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 1%。 

2.現行買回費用為零。 

短線交易 

買回費 

受益人自申購日起持有受益憑證單位數不滿十四個日曆日(含)即

申請買回者視為短線交易，經理公司得收取買回價金百分之零點

貳(0.2%)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併入本基金資產。 

買回收件 

手續費 

1.至經理公司辦理者免收手續費。 

2.至買回代理機構者每件伍拾元。 

召開受益人會

議費用(*) 

預估每年新台幣壹佰萬元。受益人會議並非每年固定召開，故該

費用不一定每年發生。 

其它費用 

包括取得或處分基金資產所生之經紀商佣金、印花稅、證券交易

稅、證券交易手續費、訴訟及非訴訟費用及清算費用訴訟及非訴

訟費用及清算費用及財務報告簽證或核閱費用(以依法令或依本

契約規定應向受益人公告之財務報告為限)。 

*本評估表僅供參酌，各項費用應視情況以實際發生之數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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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給付方式 

除申購手續費於申購時另行支付，買回費及買回手續費於申請買回時另行支

付外，其餘項目均由本基金資產中支付。 

 

(三)受益人應負擔租稅之項目及其計算、繳納方式 

有關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之資產及其交易所產生之各項所得之賦稅事項均依

財政部 81 年 4 月 23 日台財稅第 811663751 號函、91 年 11 月 27 日台財稅第

0910455815 號函、99 年 12 月 22 日台財稅字第 09900528810 號函及其他有關法

令辦理；但有關法令修正者，應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以下各項係根據本基金

公開說明書製作日當時仍有效之中華民國稅賦規定所作之概略說明，其僅屬一

般性說明，未必涵蓋本基金所有類型投資者之稅務責任，且有關之內容及法令

解釋方面均可能隨時有所修改，投資人不應完全依賴此等說明，而應依其所具

備之國籍、居住地、住所地或公司成立地等因素影響，對於本基金之投資諮詢

專業顧問。依財政部 96 年 4 月 26 日台財稅字第 09604514330 號函及所得稅法

之規定，本基金受益人得授權同意由經理公司代為處理本基金投資相關之稅務

事宜，並得檢具受益人名冊(內容包括受益人名稱、身分證統一編號或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地址、持有受益權單位數等資料)，向經理公司登記所在地之轄區國

稅局申請按基金別核發載明我國居住者之受益人持有受益權單位數佔該基金發

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比例之居住者證明，已符合「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

稅協定」之規定，俾保本基金權益。 

1.證券交易稅 

(1)受益人轉讓受益憑證時，應由受讓人繳納證券交易稅。 

(2)受益人申請買回，或於本基金清算時，非屬證券交易範圍，均無需繳納

證券交易稅。 

2.印花稅 

受益憑證之申購、買回及轉讓等有關單據，均免納印花稅。 

3.證券交易所得稅 

(1)本基金清算時，分配予受益人之剩餘財產，非屬證券交易所得稅之課徵

範圍，免納所得稅。 

(2)受益人申請買回或轉讓受益憑證，非屬證券交易所得稅之課徵範圍，免

納所得稅。 

(3)本基金於證券交易所得稅停徵期間所生之證券交易所得，在其延後分配

年度仍得免納所得稅。 

4.所得稅 

基金受益人自本基金所獲配屬於中華民國境外之收益，基金受益人如為國內

自然人，應「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納入最低稅負之稅基，依所得基本稅

額條例，計算基本稅額；受益人如為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應併入其營

利事業所得額申報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十一.受益人會議 

(一)召開事由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召集本基金受益人會議，但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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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1.修訂信託契約者，但信託契約另有訂定或經理公司認為修訂事項對受益人之

利益無重大影響，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2.更換經理公司者。 

3.更換基金保管機構者。 

4.終止信託契約者。 

5.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報酬之調增。 

6.重大變更本基金投資有價證券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7.其他依法令、信託契約規定或經金管會指示事項者。 

(二)召開程序 

1.依法律、命令或信託契約規定，應由受益人會議決議之事項發生時，由經理

公司召開受益人會議。經理公司不能或不為召開時，由基金保管機構召開之。

基金保管機構不能或不為召開時，依信託契約之規定或由受益人自行召開；

均不能或不為召開時，由金管會指定之人召開之。受益人亦得以書面敘明提

議事項及理由，逕向金管會申請核准後，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 

2.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

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

之受益人。 

3.受益人會議得以書面或親自出席方式召開。受益人會議以書面方式召開者，

受益人之出席及決議，應由受益人於受益人會議召開者印發之書面文件（含

表決票）為表示，並依原留存簽名式或印鑑，簽名或蓋章後，以郵寄或親自

送達方式送至指定處所。 

(三)決議方式 

1.受益人會議得以書面或親自出席方式召開。受益人會議以書面方式召開者， 

受益人之出席及決議，應由受益人於受益人會議召開者印發之書面文件（含表

決票）為表示，並依原留存簽名式或印鑑，簽名或蓋章後，以郵寄或親自送達

方式送至指定處所。 

2.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代表已發行受益憑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

以上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下

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臨時動議方式提出： 

(1)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2)終止信託契約； 

(3)變更本基金種類。 

(四)受益人會議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人會議準則」之規定。 

 

十二.基金之資訊揭露 

(一)依法令及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應揭露之資訊內容 

1.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應於營業時間內在營業處所提供下列資料，以供受

益人索取或閱覽： 

(1)信託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得收取工本費。 

(2)本基金之最新公開說明書。 

(3)本基金之最近二年度(未滿二會計年度者，自本基金成立日起)之全部年報。 

2.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 

(1)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利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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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受益人，而以公告代之。 

(2)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3)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4)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5)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6)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

構認為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 

3.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事項： 

(1)前項所列事項。 

(2)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3)每週公布基金投資產業別之持股比例。 

(4)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

每季公布基金持有單一標的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一之標的種

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 

(5)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6)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7)本基金之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8)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或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保管機構認

為應公告之事項。 

(9) 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長期發

生無法交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證金情事)。 

 (二)資訊揭露之方式、公告及取得方法 

1.對受益人之通知或公告，應依下列方式為之： 

(1)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地址郵寄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人，

但經受益人同意者，得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為之。 

(2)公告：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報紙、傳輸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或公會

網站，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公告。經理公司向金管會指定之資

訊申報網站進行傳輸後，即視為已公告。 

2.通知及公告之送達日，依下列規定： 

(1)依前項第(1)款方式通知者，除郵寄方式以發信日之次日為送達日，應以傳

送日為送達日。 

(2)依前項第(2)款方式公告者，以首次刊登日或資料傳輸日為送達日。 

(3)同時以第(1)、(2)款所示方式送達者，以最後發生者為送達日。 

3.取得方法： 

於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營業處所提供基金相關資料(如(一)之 1.所載)，供

受益人閱覽或索取。受益人並得親赴或電洽經理公司詢問。 

(三)計算基金資產價值之基金後台帳務處理作業委託專業機構辦理 

1.委外業務情形(包括基金資產評價、基金淨值計算及基金會計等) 

經理公司自民國 101 年 6 月 8 日起陸續委託專業機構匯豐(台灣)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辦理全權委託投資帳戶與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值計算與基金會計

帳務事宜。 

2.受託機構名稱及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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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託機構名稱：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受託機構背景資料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一獨立專業機構，於 101 年 4 月 30 日獲准辦理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全權委託投資帳務資產評價、淨值計算及會計代理等業務﹔另滙豐（台灣）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原香港商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於 99 年 3 月 22 日經核准讓與在台分

行部分營業、資產及負債予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於 97 年 5 月 4 日獲

准辦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評價、淨值計算及會計等代理業務。 

(四)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令下之美國稅預扣及申報暨投資人申購本基金之限制 

         1.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FATCA）： 

美國1986 年國內稅收法第1471至1474節規定所立之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下

稱「FATCA」），針對不遵循FATCA 之外國金融機構取得之美國來源所得徵

收30%之扣繳稅（下稱FATCA 扣繳），本基金屬於外國金融機構並適用FATCA。 

自2014年7月1日起，FATCA 扣繳適用於給付予本基金之美國來源利息、股息、

及其他收益（例如美國企業支付之股利），且自2017年1月1日起，此扣繳稅延

伸適用於因銷售或處分產生美國來源股息或利息之資產所取得之收益。

FATCA 扣繳適用於給付予本基金之收益，除非(1)本基金完全遵守FATCA 及

所發佈之相關法規、通知及公告(2)本基金依跨政府協議提升對國際稅務遵循

並落實FATCA規定。本基金計畫及時參與FATCA，以確保本基金之投資收益

免受FATCA 扣繳。 

為履行FATCA 義務，本基金將被要求取得受益人之部份資訊，以確認受益人

之美國課稅地位。若受益人為特定之美國人、美國人擁有之非美國組織、非參

與FATCA 之外國金融機構 (下稱「非參與外國金融機構」)或無法提供必要證

明文件，於合法範圍內，本基金可能須向有關之稅務當局申報受益人資訊。 

若本基金之受益人或銷售機構未對本基金、其代理人或經授權之代表依

FATCA 要求提供正確、完整、精確的資訊，使本基金充份遵循FATCA，或其

為非參與外國金融機構，受益人之可分配收益金額可能受FATCA 扣繳，於法

令允許之範圍內，受益人可能被限制不得對基金進行任何額外投資，或可能須

贖回其基金投資。本基金可在未取得受益人之同意下，由本基金決定為配合遵

循FATCA 之所需修改公開說明書。對其他準備採納稅務資訊揭露法規的國家，

即使目前相關法令規定尚未明確，本基金亦計畫遵循類似之稅務規定，因此，

本基金可能需要蒐集受益人於其他國家法律的課稅地位及各受益人資訊，以向

相關政府機關揭露。 

受益人應就其自身狀況向其稅務顧問尋求有關FATCA 規範之建議，特別是透

過銷售機構或其他中間人持有基金的受益人更應確認該銷售機構或中間人遵

循FATCA 的狀況，以確保自身的投資收益不會受到上述FATCA 扣繳的影響。 

2.對美國人士募集及銷售之限制：本基金原則上限制或拒絕任何「美國人士」持  

有受益憑證，除於特殊情況下經經理公司酌情許可外，基金銷售機構不得募集

或銷售基金受益憑證予任何美國人士，「美國人士」係指 (i) 證券法 S 規則

所界定之美國人(含自然人及實體)；(ii)美國所得稅法 (最新增修條文) 所界定

之美國公民或「外籍居民」；或(iii)符合下列條件之非自然人：(A)於美國境內

或依美國聯邦或州法組設之法人或合夥事業；(B)符合下列條件之信託：(I)美

國法院得針對信託管理行使主要監督權；且(II)美國人有權控制信託之重大決

策者；或(C)其全球來源所得均應於美國納稅之財產。而有關「美國」係指美利

堅合眾國及其領土、屬地、管轄地，包括波多黎各自治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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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 

(1)若本章節內容與其他受益人與經理公司往來之服務、產品、業務關係、帳戶

或合約之條款有任何歧異或不一致時，本章節內容於法令許可範圍內優先

適用。 

(2)本章節內容之全部或部分條款依任何管轄法律規定而變成違法、無效或無

法執行者，該違法、無效或無法執行將不影響或減損該條文在任何其他管

轄區域或在原管轄區域內之其他條款之適法性、有效性或可執行性。 

4.受益人帳戶或服務終止後本章節內容之存續：當受益人死亡、破產、或無行

為能力，或受益人帳戶關閉，或經理公司終止提供客戶服務，或受益人贖回

於本基金之投資後，本章節內容仍繼續適用。 

5.投資人申購本基金之限制 

本基金並未且亦不會依美國 1933 年證券法暨其後續增修條文辦理登記，不得

直接或間接於美國境內或對美國人士發行、銷售、轉讓或提供。本基金未依美

國 1940 年投資公司法暨其後續增修條文辦理登記。投資人將依銷售機構、經

銷商、交易商或經理公司之要求提供適當保證，以確認潛在申購者並非美國人

士。此等資訊若有任何變更，本基金持有人將立即通知經理公司、銷售機構、

經銷商或交易商。本基金持有人應負責確認及證明其並非美國人士，因美國人

士將被限制或拒絕持有本基金。 

若經理公司發現本基金之受益權單位所有權歸屬於美國人士 (無論為單獨或

與他人共同持有)，經理公司得代表本基金，按買回價格強制買回該等受益權

單位。當提出強制買回通知起算屆滿十日後，該等受益權單位將被買回，受益

權單位持有人將喪失其所有權。有關美國人士之範圍詳前述第2點之說明。 

 

十三.基金運用狀況 

(一) 投資情形 

1. 淨資產總額之組成項目、金額及比率 

 
 112 年 12 月 31 日 

資產項目 證券市場名稱 金額(新臺幣百萬元) 比率(%) 

股票 

台灣證券交易所 646.95  85.32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75.08  9.90 

小計 722.03 95.22 

銀行存款(含活存、支存、定存) 銀行存款 37.00 4.88 

其他資產(扣除負債後) 其他資產 -0.75  -0.10  

合計 淨資產總額 758.28 100.00  

 

 

2. 投資單一股票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列示該股票之名稱、股

數、每股市價、投資金額及投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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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聯博大利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投資股票明細表 

民國一百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票名稱 證券市場名稱 股數(仟股) 每股市價(新台幣元) 投資金額(新台幣

佰萬元) 

投資比例(%) 

聯發科技 台灣證券交易所 55.00 1,015.00 55.83 7.36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 台灣證券交易所 83.00 593.00 49.22 6.49 

聯華電子 台灣證券交易所 687.00 52.60 36.14 4.77 

廣達電腦 台灣證券交易所 158.00 224.50 35.47 4.68 

日月光 台灣證券交易所 236.12 135.00 31.88 4.20 

大立光電 台灣證券交易所 11.00 2,870.00 31.57 4.16 

欣興電子 台灣證券交易所 175.00 176.00 30.80 4.06 

嘉澤端子工業 台灣證券交易所 26.00 1,070.00 27.82 3.67 

譜瑞-KY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22.00 1,200.00 26.40 3.48 

台達電子工業 台灣證券交易所 82.00 313.50 25.71 3.39 

瑞昱半導體 台灣證券交易所 48.00 471.50 22.63 2.98 

華碩電腦 台灣證券交易所 46.00 489.50 22.52 2.97 

中興電工機械 台灣證券交易所 182.00 116.50 21.20 2.80 

中租-KY  台灣證券交易所 105.20 193.00 20.30 2.68 

富邦金融控股 台灣證券交易所 293.79 64.80 19.04 2.51 

金像電子 台灣證券交易所 84.00 218.00 18.31 2.41 

順德工業 台灣證券交易所 159.00 113.50 18.05 2.38 

國泰金融控股 台灣證券交易所 386.00 45.75 17.66 2.33 

鴻海精密工業 台灣證券交易所 158.53 104.50 16.57 2.18 

聯詠科技 台灣證券交易所 31.00 517.00 16.03 2.11 

創意電子 台灣證券交易所 9.00 1,740.00 15.66 2.07 

群聯電子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27.00 520.00 14.04 1.85 

統一超商 台灣證券交易所 52.00 269.50 14.01 1.85 

統一企業 台灣證券交易所 181.65 74.50 13.53 1.78 

台灣晶技 台灣證券交易所 136.00 98.60 13.41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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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聯大投資控股 台灣證券交易所 161.00 81.60 13.14 1.73 

環球晶圓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21.00 587.00 12.33 1.63 

華通電腦 台灣證券交易所 171.00 70.70 12.09 1.59 

全新光電科技 台灣證券交易所 75.00 160.50 12.04 1.59 

南亞電路板 台灣證券交易所 47.00 251.50 11.82 1.56 

王品餐飲 台灣證券交易所 42.88 249.50 10.70 1.41 

家登精密工業 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26.23 370.50 9.72 1.28 

勤誠興業 台灣證券交易所 35.00 271.50 9.50 1.25 

註：以上所列為投資金額佔基金淨資產 1%以上者 

 

 

3.投資單一債券金額佔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列示該債券之名稱、

投資金額及投資比例：無。 

 

4.投資單一基金受益憑證金額佔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一以上者，應列示該基

金受益憑證名稱、經理公司、基金經理人、經理費費率、保管費費率、受益

權單位數、每單位淨值、投資受益權單位數、投資比率及給付買回價金之期

限：無。 

 

 

（二）投資績效 

1.最近十年度每單位淨值走勢圖 

 

 

 
（資料來源：Lipper; 截至 2023/12/31; 台幣計價） 

 

2.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每受益權單位收益分配之金額：無。 

 

 

聯博大利基金淨值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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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近十年度各年度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年度報酬率 

年度 年度報酬率(%) 

112 年度 44.74  

111 年度 -25.62  

110 年度 32.76  

109 年度 24.13  

108 年度 35.63  

107 年度 -16.67  

106 年度 20.93  

105 年度 8.74  

104 年度 -3.90  

103 年度 12.94  

（資料來源：Lipper; 截至 2023/12/31; 台幣計價） 

 

4.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季止，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個月、六個月、一年、

三年、五年、十年及自基金成立日起算之累計報酬率 

國內一般股票型：                                       

期間 累計報酬率(%) 

三個月 12.13  

六個月 11.37  

一年 44.74  

三年 42.93  

五年 140.64  

十年 186.19  

自成立以來 654.40  

（資料來源：Lipper; 截至 2023/12/31; 台幣計價） 

 
 
（三）最近五年度各年度基金之費用率： 
 
    

年度 112年度 111年度 110年度 109年度 108年度 

費用率 2.04% 2.06% 2.04% 2.13% 2.21% 

 
註： 

費用率：指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基金應負擔之費用(如：交易直接成本、手

續費、交易稅：會計帳列之費用-經理費、保管費、保證費及其他費用等)占平均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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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近年度及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季止，基金委託證券商買賣有價證券總金額

前五名之證券商名稱、支付該證券商手續費之金額： 

 

資料日期：112/12/31 

項目 

證券商名

稱 

受委託買賣證券金額     (新台幣千元) 
手續費金額       

(新台幣千元) 

證券商持有 
 

年度 股票 債券 其他 合計 
單位

數 
比例 

最近 

年度 

元大證券 142,109     142,109 113 0 0 

元富證券 121,210     121,210 96 0 0 

凱基證券 116,734     116,734 93 0 0 

國泰證券 108,685     108,685 86 0 0 

野村證券 102,619   102,619 82 0 0 

當年度

截至刊

印前一

季止 

元大證券 142,109     142,109 113 0 0 

元富證券 121,210     121,210 96 0 0 

凱基證券 116,734     116,734 93 0 0 

國泰證券 108,685     108,685 86 0 0 

野村證券 102,619   102,619 82 0 0 

 

(五) 最近二年度本基金之會計師查核報告、淨資產價值報告書、投資明細表、淨

資產價值變動表及附註：詳見本公開說明書【附錄一】。 

 

(六) 基金接受信用評等機構評等者，應揭露信用評等機構對基金之評等報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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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主要內容】 

 

一.基金名稱、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名稱、基金保管機構名稱及基金存續期間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封面、封底及第 5 頁。 

 

二.基金發行總面額及受益權單位總數 

本基金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台幣伍拾億元，最低為新台幣貳億元。每受益權單位面

額為新台幣壹拾元。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伍億單位。 

 

三.受益憑證之發行及簽證 

(一)受益憑證之發行 

1.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管會之事先核准。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受

益憑證，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2.受益憑證表彰受益權，每一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

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一位。 

3.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4.除因繼承而為共有外，每一受益憑證之受益人以一人為限。 

5.因繼承而共有受益權時，應推派一人代表行使受益權。 

6.政府或法人為受益人時，應指定自然人一人代表行使受益權。 

7.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

於七個營業日內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8.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不印製實體證券，而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時，應依有
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集保公司之相關規定辦理。 

(2)本基金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證券，免辦理簽證。 

(3)本基金受益憑證全數以無實體發行，受益人不得申請領回實體受益憑證。 

(4)經理公司與集保公司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雙方簽訂之開戶契約書及開放
式受益憑證款項收付契約書之規定。 

(5)經理公司應將受益人資料送交集保公司登錄。 

(6)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所為之申購，其受益憑證係登載於經理
公司開設於集保公司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錄專戶，或得指定其本人開設
於經理公司或證券商之保管劃撥帳戶。登載於登錄專戶下者，其後請求買
回，僅得向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代理買回機構為之。 

(7)受益人向往來證券商所為之申購或買回，悉依集保公司所訂相關辦法之規

定辦理。 

9.其他受益憑證事務之處理，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規定。 

(二)受益憑證之簽證 

本基金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受益憑證，免辦理簽證。 

 

四.受益憑證之申購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八之說明。 

 

五.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八、(四)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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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受益憑證之上市與終止上市： 

無。 

 

七.基金之資產 

(一)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

管機構保管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產應以「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保

管聯博大利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名義，經金管會核准後登記之，並得簡稱為

「聯博大利基金專戶」。 

(二)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就其自有財產所負債務，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二十一條規定，其債權人不得對於本基金資產為任何請求或行使其他權利。 

(三)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本基金製作獨立之簿冊文件，以與經理公司及基

金保管機構之自有財產互相獨立。 

(四)下列財產為本基金資產： 

1.申購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額。 

2.發行價額所生之孳息。 

3.以本基金購入之各項資產。 

4.以本基金購入之資產之孳息及資本利得。 

5.因受益人或其他第三人對本基金請求權罹於消滅時效，本基金所得之利益。 

6.買回費用(不含指定代理機構收取之買回收件手續費)。 

7.其他依法令或本信託契約規定之本基金資產。 

(五)本基金資產非依信託契約規定或其他中華民國法令規定，不得處分。 

 

  八.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一)下列支出及費用由本基金負擔，並由經理公司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支付之： 

1.依信託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佣金、交易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

要費用；包括但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易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

機構、證券交易所或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構

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過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錄公債、投資所在

國相關證券交易所、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

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用； 

2.本基金應支付之一切稅捐； 

3.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應給付經理公司與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4.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任何就本基

金或信託契約對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及經

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因此所發生之費用，未由第三人負擔者； 

5.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經理公司為

經理本基金或基金保管機構為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資產（包括但不限

於律師費），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所發生之一切費用，未由

第三人負擔者，或經理公司依信託契約第十二條第十二項規定，或基金保管



32 

20230801/R/B2800-01A-027/B47 

機構依信託契約第十三條第四項、第九項及第十項規定代為追償之費用（包

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6.召開受益人會議所生之費用，但依法令或金管會指示經理公司負擔者，不在此

限； 

7.本基金清算時所生之一切費用；但因信託契約第廿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事由

終止契約時之清算費用，由經理公司負擔。 

8.本基金財務報告簽證或核閱費用(以依法令或依本契約規定應向受益人公告之

財務報告為限)。 

(二)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新台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1款至第3款及第8款

所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他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 

  (三)除上述第(一)、(二)項所列支出及費用應由本基金負擔外，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

構就本基金事項所發生之其他一切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自行負擔。 

 

九.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詳見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十之說明。 

 

十.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一)經理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本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以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經理本基金，除本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

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

受僱人履行本信託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經理公司應與自己之故

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經理公司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本信託契約約定，

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經理公司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除經理公司、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有故意或過失外，經理公司對本基金

之盈虧、受益人或基金保管機構所受之損失不負責任。 

(三)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資產之取得及處分有決定權，並應親自為之，除金管會另

有規定外，不得複委任第三人處理。但經理公司行使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

利，必要時得要求基金保管機構出具委託書或提供協助。經理公司就其他本基

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得委任或複委任基金保管機構或律師或會計師行使之；委

任或複委任律師或會計師行使權利時，應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四)經理公司 在法令許可範圍內，就本基金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之權，並得不定期

盤點檢查本基金資產。經理公司並應依其判斷、金管會之指示或受益人之請求，

在法令許可範圍內，採取必要行動，以促使基金保管機構依本信託契約規定履

行義務。 

(五)經理公司如認為基金保管機構違反本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規定，或有違反之虞

時，應即呈報金管會。 

(六)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三日前，或追加募集核准函送達之日起三日內，

及公開說明書更新或修正後三日內，將公開說明書電子檔案向金管會指定之資

訊申報網站進行傳輸，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七)經理公司或基金基金銷售機構應於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申購價金之給

前，交付公開說明書，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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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及可供索閱之處所。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

司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八)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說明書，並公告之，但下列修訂事項應向金管會報

備： 

1.依規定無須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而增列新投資標的及其風險事項者； 

2.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3.申購手續費； 

4.買回費用； 

5.配合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變動修正公開說明書內容者； 

6.其他對受益人權益有重大影響之修正事項。 

(九)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或其他投資之行為，應符合中華民國證券市場之相

關法令，經理公司並應指示其所委任之證券商，就為本基金所為之證券買賣，

應以符合中華民國證券市場買賣交割實務之方式為之。 

(十)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之交易，應符合相關法令及金管會之

規定。 

(十一)經理公司與受益憑證承銷機構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

承銷契約或銷售契約之規定。經理公司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選任承銷

商或銷售機構。 

(十二)經理公司得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

本信託契約規定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司對於因可歸責於基金保管機

構或基金保管機構委任之第三人之事由，致本基金及（或）受益人所受之損害

不負責任，但經理公司應代為追償。 

(十三)除依法委託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外，經理公司如將經理事項委由第三人

處理時，經理公司就該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致本基金所受損害，應予負責。 

(十四)經理公司應自本基金成立之日起運用本基金。 

(十五)經理公司應依金管會之命令、有關法令及本信託契約規定召開受益人會議。

惟經理公司有不能或不為召開受益人會議之事由時，應立即通知基金保管機

構。 

(十六)本基金之資料消息，除依法或依金管會指示或本信託契約另有訂定外，在公

開前，經理公司或其受僱人應予保密，不得揭露於他人。 

(十七)經理公司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

經理公司職務者，應即洽由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

經理公司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者，金管會得命經理公司將本基金移轉於經指

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 

(十八)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

基金基金保管機構職務者，經理公司應即洽由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原基金

保管機構之原有權利及義務。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者，金管會

得命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指定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保管。 

(十九)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台幣參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產價值及受益人

人數告知申購人。 

(二十)因發生本信託契約第廿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致本信託契約終止，經理

公司應於清算人選定前，報經金管會核准後，執行必要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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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一)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受經理公司委託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

及收付本基金。受益人申購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額及其他本基金之資產，應全

部交付保管機構保管。 

(二)基金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相關法令、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

會之指示，並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

處分及收付本基金之資產，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

代表人、受僱人或第三人謀取任何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本信

託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基金保管機構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

負同一責任。基金保管機構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信託契約約定，致生損害

於本基金之資產者，基金保管機構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三)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取得或處分本基金之資產，並行使與該資

產有關之權利，包括但不限於向第三人追償等。但如基金保管機構認為依該項

指示辦理有違反本信託契約或有關中華民國法令規定之虞時，得不依經理公司

之指示辦理，惟應立即呈報金管會。基金保管機構非依有關法令或本信託契約

規定不得處分本基金資產，就與本基金資產有關權利之行使，並應依經理公司

之要求提供委託書或其他必要之協助。 

(四)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

事業、中央登錄公債、證券交易所、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

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但如有可歸責前述機構或系

統之事由致本基金受損害，除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過失者，基金保管機構不

負賠償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五)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期貨交易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複

委任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本基金購入之有價證券並履行本信託契約之

義務，有關費用由基金保管機構負擔。 

(六)基金保管機構僅得於下列情況下，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1.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1)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調整。 

(2)為從事相關證券商品之交易所需之保證金帳戶調整或支付權利金。 

(3)給付依本契約第十條約定應由本基金負擔之款項。  

(4)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之買回價金。 

2.於本信託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依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受益人其所應得之

資產。 

3.依法令強制規定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七)基金保管機構應依法令及本信託契約之規定，定期將本基金之相關表冊交付

經理公司，送由同業公會轉送金管會備查。基金保管機構應於每週最後營業日

製作截至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含股票股利實現明細）、銀行存

款餘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明細表交付經理公司；於每月最後營業日製作截至

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銀行存款餘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明細表，

並於次月五個營業日內交付經理公司，由經理公司製作金管會規定之相關報

表，交付基金保管機構查核副署後，於每月十日前送由同業公會轉送金管會備

查。 

(八)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理公司違反本契約或有關法令之事項，或有違反

之虞時，通知經理公司應依本契約或有關法令履行其義務，其有損害受益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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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之虞時，應即向金管會申報，並抄送同業公會。但非因基金保管機構之故意

或過失而不知者，不在此限。 

(九)經理公司因故意或過失，致損害本基金之資產時，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本基金向

其追償。 

(十)基金保管機構得依本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

法令及本信託契約規定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基金保管機構對於因可歸責於

經理公司或經理公司委任之第三人之事由，致本基金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

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十一)金管會指定基金保管機構召開受益人會議時，基金保管機構應即召開，所需

費用由本基金負擔。 

(十二)基金保管機構除依法令規定、金管會指示或本契約另有訂定外，不得將本基

金之資料訊息及其他保管事務有關之內容提供予他人。其董事、監察人、經

理人、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亦不得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從事有價證

券買賣之交易活動或洩露予他人。 

(十三)本基金不成立時，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於本基金不成立日起

十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及其利息退還申購人。但有關掛號郵費或匯費由

經理公司負擔。 

 

十二.運用基金投資證券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一、(九)之說明。 

 

十三.收益分配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七之說明。 

 

十四.受益憑證之買回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九之說明。 

 

十五.基金淨資產價值及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一)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之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除以已發行在外

受權單位總數，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新台幣元以下小數點第二位，第三位四

捨五入。 

(二)經理公司應於每日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十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更換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更換經理公司： 

1.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經理公司者； 

2.金管會基於公益或受益人之利益，以命令更換者； 

3.經理公司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經金管會命令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金管會指

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者； 

4.經理公司有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基

金經理公司之職務者。 

(二)經理公司之職務應自交接完成日起，由金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或由金管會命令移轉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之，經理公司之職務自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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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完成日起解除，經理公司依信託契約所負之責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之

日自動解除，但應由經理公司負責之事由在上述兩年期限內已發現並通知經理

公司或已請求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三)更換後之新經理公司，即為信託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經理公司之權利及義務

由新經理公司概括承受及負擔。 

(四)經理公司之更換，應由承受之經理公司公告之。 

 

十七.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更換基金保管機構： 

1.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保管機構； 

2.基金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經理公司同意者； 

3.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經金管會命令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金管

會指定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保管者； 

4.基金保管機構有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

本基金保管機構職務者。 

5.基金保管機構被調降信用評等等級至不符合金管會規定等級之情事者。 

(二)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由金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

或由金管會命令移轉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之，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

完成日起解除。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所負之責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

之日自動解除，但應由基金保管機構負責之事由在上述兩年期限內已發現並通

知基金保管機構或已請求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三)更換後之新基金保管機構，即為信託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基金保管機構之權

利及義務由新基金保管機構概括承受及負擔。 

(四)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應由經理公司公告之。 

 

十八.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終止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信託契約終止： 

1.金管會基於公益或受益人權益，認以終止信託契約為宜，以命令終止信託契

約者； 

2.經理公司因解散、破產、撤銷或廢止核准等事由，或因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

依金管會之命令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職務，而無其他適當之

經理公司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3.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破產、撤銷或廢止等事由，或因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

依金管會之命令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保管機構職務，而無其他適當之

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4.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而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或

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原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及義務者； 

5.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均值低於新台幣兩億元時，經理公司

應即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信託契約者； 

6.經理公司認為因市場狀況，本基金特性、規模(即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或

其它法律上或事實上原因致本基金無法繼續經營，以終止信託契約為宜，而

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信託契約者； 

7.受益人會議決議終止信託契約者； 

8.受益人會議之決議，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無法接受，且無其他適格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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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二)信託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申報備查或核准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之。 

(三)信託契約終止時，除在清算必要範圍內，信託契約繼續有效外，信託契約自終

止之日起失效。 

(四)本基金清算完畢後不再存續。 

 

十九.基金之清算 

(一) 本契約終止後，清算人應向金管會申請清算。在清算本基金必要範圍內，信託

契約終止後視為有效。 

(二)本基金之清算人由經理公司擔任之，經理公司有信託契約第廿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或第(四)款之情事時，應由基金保管機構擔任。基金保管機構有信託契約第

廿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情事時，由受益人會議決議另行選任符合

金管會規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保管機構為清算人。 

(三)因信託契約第廿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事由終止信託契約者，得由清

算人選任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機構，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擔任清算時期原基金

保管機構之職務。 

(四)除法律或信託契約另有訂定外，清算人及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在信託契約

存續範圍內與原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 

(五)清算人之職務如下： 

1.了結現務。 

2.處分資產。 

3.收取債權、清償債務。 

4.分派剩餘財產。 

           5.其他清算事項。 

(六)清算人應於金管會核准清算後，三個月內完成本基金之清算。但有正當理由無

法於三個月內完成清算者，於期限屆滿前，得向金管會申請展延一次，並以三

個月為限。 

(七)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務，並將清算後之

餘額，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依受益權單位數之比例分派與各受益人。但受益人會

議就上開事項另有決議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依該決議辦理。清算餘額分配前，

清算人應將前項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管會申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內

容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本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每受益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

例、清算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配日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內，清算人

應將處理結果向金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八)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通知應依信託契約第卅一條規定送達至受益人

名簿所載之地址。 

(九)清算人應自清算完結申報金管會之日起，將各項簿冊及文件保存至少十年。 

 

二十.受益人名簿 

(一)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指定之事務代理機構應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備

置最新受益人名簿壹份。 

(二)前項受益人名簿，受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或

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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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受益人會議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十一之說明。 

 

廿二.通知及公告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十二之說明。 

 

廿三.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修正 

信託契約及其附件之修正應經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同意，受益人會議為同

意之決議，並經金管會之核准。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利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經

受益人會議決議，但仍應經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意，並經金管會之核准。 

 

 

根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條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經理公司應於其營業處所及其基金銷售機構營業處所，或以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

之其他方式備置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供投資人查閱；經理公司且應依投資人之請求，

提供信託契約副本，並得收取工本費新台幣壹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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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 

一.事業簡介 

(一)設立日期： 

1.八十五年五月三日取得經濟部公司執照。 

2.八十五年五月十一日取得台北市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證。 

3.八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取得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特許證。

【（85）台財政（四）第 31296 號】 

4.九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取得金管會審查核准全權委託投資業務。【（90）台財政（四）
第 118783 號】 

5.九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取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更名核准函，更名為「匯達證券
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金管證投字第 0990052095 號】 

6.九十九年十月十四日取得台北市政府核准換發設立變更登記表。【府產業商字第
09988759900 號】 

7.九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取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換發營業執照。【金管證投
字第 0990064841 號】 

8.一０一年三月十五日取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更名核准函，更名為「聯博證券投
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金管證投字第 1010009334 號】 

9. 一０一年三月二十日取得台北市政府核准換發設立變更登記表。【府產業商字
第 10181849310 號】 

10. 一０一年四月六日取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換發營業執照。【金管證投字
第 1010014508 號】 

11.一０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取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換發營業執照。【金管證

投字第 1010022807 號】 

12.一０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取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換發營業執照。【金管證

投字第 1010029733 號】 

13.一０一年十月五日取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換發營業執照。【金管證投字

第 1010044853 號】 

14.一０二年三月二十日取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換發營業執照。【金管證投

字第 1020009055 號】。 

15.一０二年十月七日取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換發營業執照。【金管證投字

第 1020041253 號】。 

 

(二)最近三年股本形成經過： 

112 年 12 月 31 日 

時間 
每股 

面額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股本來源 

股數 金額 股數 金額 

97 10 元 57,500,000 575,000,000 44,550,000 445,500,000 
原始發行及
盈餘轉增資 

98 10 元 57,500,000 575,000,000 10,000 100,000 減資 

99/8 10 元 57,500,000 575,000,000 30,000,000 300,000,000 增資 

101/6 10 元 57,500,000 575,000,000 30,060,000 300,600,000 增資 

101/12 10 元 57,500,000 575,000,000 41,680,000 416,800,000 
合併發行新

股 

註：101 年 12 月以降無變動。 

 



40 

20230801/R/B2800-01A-027/B47 

(三)營業項目： 

1.證券投資信託業務。 

2.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3.證券投資顧問業務。 

4.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有關業務。 

 

(四)沿革： 
1.最近五年度基金新產品之推出 

 
   112年 12 月 31 日 

基金名稱 成立日 
淨資產金額  

受益權單位數 

每單位 

淨資產價值 

(新台幣元) (各類型計價幣)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 - A2類型(TWD) 103.03.19 

59,002,520,846 

155,601,294.89 14.57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 - AD類型(TWD) 103.03.19 206,794,352.59 8.57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2類型(CNH) 104.01.07 3,488,218.53 24.25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D類型(CNH) 104.01.12 21,690,248.85 13.02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D類型(USD) 104.01.13 3,819,070.66 13.35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2類型(USD) 104.01.14 755,132.64 21.86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D類型(AUD) 104.01.14 1,395,316.80 12.60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D類型(ZAR) 104.01.26 4,808,955.20 13.87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TWD) 107.01.16 3,097,856,149.49 6.09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USD) 107.01.16 68,722,826.85 9.14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CNH) 107.01.16 34,694,251.45 8.78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AUD) 107.03.29 1,885,837.35 8.93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ZAR) 108.07.17 4,475,789.17 10.40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N 類型(TWD) 109.05.13 558,675,326.22 8.74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N 類型(USD) 109.05.13 10,566,190.88 12.97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N 類型(CNH) 109.12.23 25,106,039.48 10.86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N 類型(AUD) 109.12.23 1,838,334.84 10.69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N 類型(ZAR) 110.02.09 12,848,016.55 10.65 

聯博亞太多重資產基金-A2 類型(TWD) 103.11.27 

1,304,002,734 

106,780,282.75 11.65 

聯博亞太多重資產基金-AD 類型(TWD) 103.11.27 8,122,298.61 7.35 

聯博亞太多重資產基金-A2 類型(USD) 107.10.01 666.67 16.86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2 類型(TWD) 103.11.27 

1,452,474,759 

71,213,876.72 12.10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D 類型(TWD) 103.11.27 7,311,855.59 7.69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D 類型(USD) 104.07.24 1,177,379.49 12.28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D 類型(CNH) 104.07.27 816,596.50 11.88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2 類型(EUR) 107.10.01 573.00 15.09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I 類型(TWD) 107.11.06 3,229,698.50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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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I 類型(USD) 107.11.06 69,163.43 11.55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2類型(TWD) 104.04.02 

39,460,344,481 

92,827,963.45 10.82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類型(TWD) 104.04.02 1,713,825,317.59 5.13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類型(USD) 104.04.02 13,693,133.78 8.28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類型(CNH) 104.04.02 197,125,112.12 8.08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類型(AUD) 104.04.02 1,299,114.47 7.61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類型(ZAR) 104.04.02 16,002,436.30 8.71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2類型(CNH) 106.03.10 1,963,838.03 17.27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N 類型(TWD) 109.05.13 1,013,901,487.04 8.65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N 類型(USD) 109.05.13 18,951,354.34 12.93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N 類型(CNH) 109.12.23 32,438,881.72 10.97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N 類型(AUD) 109.12.23 1,355,592.72 11.10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N 類型(ZAR) 110.03.16 9,146,268.59 11.26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T類型(TWD) 109.05.13 4,162,841.53 9.45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T類型(USD) 109.05.13 97,336.62 14.09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T類型(CNH) 109.05.13 514,289.98 13.72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I 類型(USD) 109.06.30 251,108.42 17.28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I 類型(TWD) 110.01.05 14,734,641.32 10.40 

聯博中國 A 股基金 - A2類型(TWD) 107.10.11 

806,471,149 

19,055,080.47 11.52 

聯博中國 A 股基金 - A2類型(USD) 107.10.11 858,604.87 17.49 

聯博中國 A 股基金 - A2類型(CNH) 107.10.11 1,613,488.23 18.00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2類型(TWD) 110.01.26 

17,798,810,384 

54,131,624.42 10.29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D類型(TWD) 110.01.26 38,523,539.99 9.00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I類型(TWD) 110.01.26 227,076,640.28 7.83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N 類型(TWD) 110.01.26 517,801,724.53 7.83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2類型(USD) 110.01.26 2,004,757.61 15.63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D類型(USD) 110.01.26 1,627,136.32 13.54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I類型(USD) 110.01.26 8,059,604.85 11.78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N 類型(USD) 110.01.26 16,144,810.68 11.78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I類型(CNH) 110.01.26 13,387,179.82 11.39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A2 類型(TWD) 110.01.26 

9,537,949,500 

89,346,537.56 12.70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AI 類型(TWD) 110.01.26 228,000,444.48 9.86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A2 類型(USD) 110.01.26 1,295,485.66 17.60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AI 類型(USD) 110.01.26 5,588,134.25 13.62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AI 類型(CNH) 110.01.26 11,297,276.91 13.13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N 類型(TWD) 110.05.07 154,711,866.10 9.46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N 類型(USD) 110.05.07 2,561,557.25 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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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四年到期全球美元債券基金-A2 類型(美元) 112.01.30 
3,601,821,038 

1,332,136.09 15.71 

聯博四年到期全球美元債券基金-AQ 類型(美元) 112.01.30 6,360,086.12 15.13 

 
 
 

 
2.分公司及子公司之設立：本公司已於民國 87 年 9 月分別於台中市及高雄市設立
分公司，以服務中南部投資人。台中分公司原設立於台中市西區公益路 132 號 7
樓，業於民國 105 年 5 月 16 日以金管證投字第 1050018969 號函核准遷址設立
於台中市西屯區府會園道 179 號 3 樓；高雄分公司原設立於高雄市前鎮區一心
二路 128 號 7 樓之一，業於民國 107 年 06 月 12 日以金管證投字第 1070322014
號函核准遷址設立於高雄市新興區民權一路 251 號 27 樓，復於民國 110 年 12
月 17 日以金管證投字第 1100377557 號函核准遷址設立於高雄市新興區民權一
路 251 號 20 樓。  

 

3.最近五年董事監察人或主要股東之移轉股權或更換：無 
 
4.經營權之改變及其他重要紀事： 

(1)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99 年 9 月 29 日金管證投字第 0990052095 號函核

准變更本公司名稱為「匯達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2) 民國 100 年 11 月 30 日美商 ALLIANCEBERNSTEIN L.P.受讓本公司股份共計

29,994,500 股，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約為 99.98﹪。 

(3) 民國 100年 12月 19日經本公司 100 年第四次股東臨時會全面改選董事五席、

監察人一席，分別由美商 ALLIANCEBERNSTEIN L.P.指派之法人代表人當選。 

(4) 本公司於民國 101 年 3 月 15 日獲金管會金管證投字第 1010009334 號函核准

更名為「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聯博投信」)，並於民

國 101 年 4 月 6 日經金管會金管證投字第 1010014508 號函核准換發營業執

照。 

(5) 本公司於民國 101 年 4 月 26 日獲金管會金管證投字第 1010014111 號函核准

經營權全委託投資業務，並經民國 101 年 5 月 28 日金管會金管證投字第

1010022807 號函核准換發營業執照。 

(6) 本公司於民國 101 年 6 月 1 日完成增資。增資後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參億零陸拾萬元，實收股份總數為 30,060,000。 

(7) 本公司於民國 101 年 12 月 1 日與「聯博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發行

新股完成合併，實收股份總數為 41,680,000。 

(8) 本公司股東美商 ALLIANCEBERNSTEIN L.P.於民國 102 年 5 月 17 日受讓另

一股東香港商聯博香港有限公司股份，共計 1,250,000 股，持有本公司股份比

例約為 7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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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業組織 

(一) 股東結構 

112 年 12 月 31 日 

結 

構 

數 

量 
 

其他法人 
外國機構 

及外國人 
個人 合計 

人    數 1 2 0 3 

持有股數 2,500 41,677,500 0 41,680,000 

持股比例 0.006% 99.994% 0% 100.00% 

 

 

(二) 主要股東名單(股權比例 5%以上股東之名稱、持股數額及比率) 

112 年 12 月 31 日 

股   東   名   稱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美商 ALLIANCEBERNSTEIN L.P. 31,307,500 75.114﹪ 

香港商 ALLIANCEBERNSTEIN 

Hong Kong Limited 
10,370,000 24.880% 

 



44 

20230801/R/B2800-01A-027/B47 

董事、監察人名冊 

 

112 年 12 月 31 日 

職  稱 

姓  名 

選任 

日期 

任

期 

選任時（現在） 

持有本公司股份 主   要     

經   歷 
備     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董事長 

翁振國 
112.12.20 

三

年 

31,307,500

股 
75.114% 

聯博證券投資顧

問（股）公司董事

長及董事 

美商

ALLIANCEBERNSTEIN 

L.P.代表人 

董  事 

Ajai 

Mohan 

Kaul（高

愛捷） 

112.12.19 
三

年 

31,307,500

股 
75.114% 

聯博證券投資顧

問（股）公司董事 

美商

ALLIANCEBERNSTEIN 

L.P.代表人 

董  事 

王東平 
112.12.19 

三

年 

31,307,500

股 
75.114% 

聯博證券投資信

託(股)公司法令遵

循部副總經理 

美商

ALLIANCEBERNSTEIN 

L.P.代表人 

董事 

吳中嵐 
112.12.19 

三

年 

31,307,500

股 
75.114% 

聯博證券投資信

託(股)公司資深執

行副總經理 

美商

ALLIANCEBERNSTEIN 

L.P.代表人 

董事 

林瓊林 
112.12.19 

三

年 

31,307,500

股 
75.114% 

聯博證券投資信

託(股)公司總經理 

美商

ALLIANCEBERNSTEIN 

L.P.代表人 

董事 

陳志軒

(Chi Hin 

Edmond 

Chan) 

112.12.19 

三

年 

31,307,500

股 

75.114% 聯博證券投資信

託(股)公司總經理 

美商

ALLIANCEBERNSTEIN 

L.P.代表人 

監察人 

Eileen 

Shou 

Chun 

Koo 

112.12.19 
三

年 

10,370,000

股股 
24.880% 

聯博證券投資顧

問（股）公司監察

人 

香港商

ALLIANCEBERNSTEIN 

Hong Kong Limited 代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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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系統 

1.組織架構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組織圖 (112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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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主要部門所營業務及員工人數：截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本經理公司員工

總人數為 118 人。 

部    門 工   作   職   掌 

債 券 投 資 部 

股 票 投 資 部 

多元資產投資部 

研 究 部 

債 券 交 易 部 

股 票 交 易 部 

多元資產交易部 

交 易 中 台 

一. 國內外總體經濟分析、單一國家或債券發行機構概況分

析、產業景氣概況分析。 

二. 信用評等狀況追蹤研究。 

三. 基金投資與管理。 

四. 投資標的及投資組合之風險控管。 

五. 執行基金投資之指示，下單給交易對手。 

六. 核對成交回報資料，並編制基金進出統計表。 

七. 定期對所進出之交易對手針對其信用狀況、人員接單能力

與效率及交易保密與市場訊息提供之提供做評鑑。 

全 委 投 資 部 

一.全權委託客戶委託投資帳戶之投資與管理。 

二.全權委託投資帳戶投資四大流程及法規規定相關報告之撰

寫。 

三.全權委託契約內容相關工作之執行。 

行 銷 部 
一.基金商品籌劃與發行募集。 

二.文宣品製作及行銷支援。 

業 務 部 
一.負責相關業務之開發及拓展、和基金推廣及教育訓練。 

二.與通路及相關客戶之關係維繫並進行客戶之開發。 

產 品 開 發 部 

一.境內投資產品之研究、開發，以及境外投資產品之分析與引

進。 

二.產品市場動態分析與產品線管理。 

基 金 會 計 部 

一.基金會計制度之研擬與執行。 

二.核算每日基金淨值與公告。 

三.基金各項帳務報告之編制。 

四.聯繫基金保管銀行完成各項基金交易指示之執行。 

五.依主管機關之規定定期申報基金各項財務報告。 

客 戶 服 務 部 

一.基金銷售、贖回等作業。 

二.基金受益憑證事務處理。 

三.客戶服務。 

四.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相關事務執行。 

人 力 資 源 部 負責人事管理、人力規劃、員工福利與教育訓練。 

財 務 部 

一.各項單據及傳票之審核。 

二.每月月結之帳務處理。 

三.編製公司/集團要求之財務報表及每月之差異性分析。 

四.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之申報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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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門 工   作   職   掌 

五.所得稅/營業稅及扣繳申報事宜。 

六.薪資作業處理。 

七.每季之資金調度處理。 

八.監督及控管帳務外包予會計師事務所之作業品質及流程。 

九.其他財務會計相關業務。 

法 務 部 

一.董事會/股東會相關事宜。 

二.契約審閱/法律諮詢。 

三.主管機關各項申報作業。 

四.公司營業執照申請/變更申報相關事宜。 

稽 核 部 
一.協助管理階層健全公司體制。 

二.查核相關作業流程是否適法。 

法 令 遵 循 部 

一.法令遵循制度之規劃、管理及執行。 

二. 建立清楚適當之法令傳達及追蹤機制，確認各項作業及內

部規章及內控制度均配合相關法規適時更新，確保營運符合法

令規範。 

三.法令遵循之宣導與教育訓練。 

四.督導各單位落實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相關作業。 

五.綜理盡職治理及責任投資相關事務。 

區域交易處理曁

客 戶 服 務 部 

一. 境外基金投資人之需求及回覆。 

二. 新設帳戶之處理及建立。 

三. 境外基金交易之處理。 

四. 境外基金投資人驗證需求。 

五. 境外基金帳戶資料之統計及變更。 

資 訊 部 

一.公司資訊系統之規劃、建置、維護及管理。 

二.系統供應商之聯絡及管理。 

三.軟硬體相關採購、維護及管理。 

四.資訊應用系統推廣及相關教育訓練。  

 



48 

20230801/R/B2800-01A-027/B47 

(四)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各單位主管之姓名、就任日期、主要經(學)歷 
112 年 12 月 31 日 

職      稱 姓名 就任日期 

持有本公司 
股份 

主   要   (學)   經   歷 
股數 

持股 
比率 
(%) 

總經理 林瓊林 101.03.14 0 0 

美國羅格斯大學商業管理碩士 

柏瑞投信亞洲區(香港)投資服務部

主管 

柏瑞投信(原友邦投信)營運長 

遠東德銀投信(原遠東大聯)營運長 

匯豐中華投信行政主管 

全委投資部 

副總經理 
陳怡君 107.04.02 0 0 

聯博投信全委投資部 協理/投資經

理人 

聯博投信多元資產投資部 經理 

摩根大通證券證券交割部 經理 

國立政治大學金融所碩士 

 

債券投資部 
資深執行副總經理 

陳俊憲 111.09.30 0 0 

聯博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經理

人  

聯博新興亞洲收益基金經理人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經理

人 

聯博收益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

聯博債券收益組合基金經理人 

德銀遠東投信(原遠東大聯投信)副

總經理/基金經理人 

景順投信(原中信投信)資深分析師/

基金經理人 

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 

股票投資部 
副總經理 

徐正達 111.09.30 0 0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經理人  

聯博亞太多重資產基金經理人  

聯博中國 A 股基金經理人  

安本標準投信(原惠理康和投信)基

金經理人  

柏瑞投信(原友邦投信)基金經理人  

安聯投信基金經理人 

英國艾塞克斯大學會計與金融碩士 

多元資產投資部 
副總經理 

 
黃靜怡 111.09.30 0 0 

聯博投信多元資產投資部副總/基

金經理 

瑞銀投信投資部副總裁/基金經理 

野村投信海外投資部基金經理 

台証證券海外股票研究分析部經理 

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管理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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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名 就任日期 

持有本公司 
股份 

主   要   (學)   經   歷 
股數 

持股 
比率 
(%) 

業務部 
資深執行副總經理 

莊琪如 101.12.19 0 0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系 

聯博投信業務部執行副總經理 

聯博投顧業務行銷部董事 

台中分公司 

經理人 
王秀蘭 103.04.01 0 0 

國立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學系碩士 

施羅德投信通路業務協理 

荷蘭銀行台中分行貴賓理財中心經

理 

匯豐銀行台中分行投資事業部資深

襄理 

花旗銀行高雄分行貴賓理財中心理

財顧問 

高雄分公司 

經理人 
董明凱 106.03.06 0 0 

聖路易大學 財務碩士 

聯博投顧高雄分公司經理人 

富達證券高雄分公司經理人 

行銷部 

執行副總經理 
龔俊誠 106.08.30 0 0 

University of Sydney, 碩士畢 

聯博投信行銷部執行副總經理 

施羅德投信行銷部資深副總裁 

富逹證券產品暨行銷部資深協理 

凱基投信行銷企劃部經理 

保德信投信行銷部經理 

產品開發部 

執行副總經理 
顏心怡 102.3.18 0 0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經濟學碩士 

聯博投顧業務行銷部執行副總經理 

新光金控/投資人關係專案經理 

新光保險/資產和負債管理專案經

理 

荷蘭銀行投資顧問經理 

法令遵循部 

副總經理 
王東平 101.12.19 0 0 

美國康乃狄克大學 MBA 

聯博投顧法令遵循部副總經理 

德銀遠東投信法規遵循部副總經理 

匯豐中華投信管理部經理 

法務部  

資深執行副總經理 
吳中嵐 101.12.01 0 0 

國立臺灣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聯博投顧副總經理及法律顧問 

南山人壽法務室法律顧問 

稽核室 

副總經理 
柯清耀 112.3.10 0 0 

美國聖路易斯華盛頓大學管理碩士 

聯博投信稽核室副總經理 

聯博投信稽核室協理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副理 

財務部 

副總經理 
楊適華 

 

101.12.19 

 

0 0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系 

聯博投顧財務會計部協理 

荷銀投信財務部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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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名 就任日期 

持有本公司 
股份 

主   要   (學)   經   歷 
股數 

持股 
比率 
(%) 

交易中台 

副總經理 
陳佳枚 111.90.30 0 0 

聯博投信交易部副總經理 

德盛安聯投信交割部主管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Finance 

債券交易部 

協理 
黃碧卿 111.09.30 0 0 

聯博投信交易員 

德銀遠東投信交易員 

中正大學財務金融碩士 

股票交易部 

副總經理 
李意萍 111.09.30 0 0 

聯博投信交易員 

匯達投信交易員 

國立屏東大學休閒事業經營學系 

多元資產交易部  

副總經理 
賴怡婷 111.12.23 0 0 

聯博投信交易員  

瑞銀亞太區(香港)交易部副總監  

瑞銀證券(上海)交易員  

里昂證券交易員  

清華大學工商管理碩士 

基金會計部 

副總經理 
張鳳珊 101.12.19 0 0 

Executive Master of Science in 

Finance ,  

The City University , New York  

日盛投信財務會計部經理 

匯豐中華投信基金會計部經理 

客戶服務部 

副總經理 
吳昭榮 104.09.01 0 0 

淡江大學企業管理系 

瀚亞投信基金股務部協理 

 

註：以上人員均未在其他公司兼任職務。 

 

  



51 

20230801/R/B2800-01A-027/B47 

三.關係人揭露 

（一）與經理公司具有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定關係者： 

持有他公司表
決權或資本額
50%以上 

直接間接控制他
公司人事、財務或
業務經營 

執行業務股東
或董事有半數
以上相同者 

表決權之股份總數
或資本額半數以上
為相同股東持有或
出資者 

相互投資各達對方
有表決權之股份總
數或資本額 1/3 以
上 

無 無 無 無 無 

 

（二）經理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綜合持股達 5%以上之股東 

經理公司之董事 經理公司之監察人 
除董事、監察人外，綜合持股達 5%

以上之股東 

美商ALLIANCEBERNSTEIN 

L.P. 

香 港 商 ALLIANCEBERNSTEIN 

Hong Kong Limited 
無 

 
（三）上開第 2 款人員或其配偶、投信經理人或其配偶擔任他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

理人或持有他公司已發行股份 10%以上(以上情形均含經理公司法人董監之代表)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關係人名單 
112 年 12 月 31 日 

利害關係之公司 與本公司之關係 

美商 ALLIANCEBERNSTEIN L.P.  

(NYSE Listed Company) 

本公司董事及綜合持股達百分之五以上之股

東 

香 港 商 聯 博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ALLIANCEBERNSTEIN Hong Kong Limited 

本公司監察人及綜合持股達百分之五以上之

股東;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為該公司董事 

聯博(澳洲)有限公司 

AllianceBernstein Australia Limited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為該公司董事 

聯博(澳洲)投資管理公司 

AllianceBernstein Investment Management Australia 

Limited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為該公司董事 

聯博(印度)資產管理公司 

Alliance Capital Asset Management India Private 

Limited 

本公司董事為該公司董事 

聯博(韓國)有限公司 

AllianceBernstein Asset Management (Korea) Ltd. 

本公司董事為該公司董事 

聯博(日本)有限公司 

AllianceBernstein Japan Ltd. 

本公司董事為該公司董事 

聯博(新加坡)有限公司 

AllianceBernstein (Singapore) Ltd. 

本公司董事為該公司董事 

聯博(盧森堡)有限公司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à r.l. 

本公司監察人為該公司董事 

自由人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經理人配偶為該公司董事 

相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暨經理人配偶為該公司董事 

中央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經理人配偶為該公司投資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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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經理人配偶為該公司經理人 

頂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長配偶為該公司董事 

佳寶威國際有限公司 
本公司經理人配偶為該公司董事長並持有該
公司已發行股份百分之十以上股份 

貝萊德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經理人配偶為該公司經理人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經理人配偶為該公司經理人 

霧裡看花有限公司 
本公司經理人配偶為該公司董事並持有該公
司已發行股份百分之十以上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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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營運情形： 

 (一)列示公司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個月月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其他基金之名稱成立 

日受益權單位數淨資產金額及每單位淨資產價值： 

 
 
   112年 12 月 31 日 

基金名稱 成立日 
淨資產金額  

受益權單位數 

每單位 

淨資產價值 

(新台幣元) (各類型計價幣) 

聯博大利基金(TWD) 86.01.08 758,278,322 10,051,608.60 75.44 

聯博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 - A2類型(TWD) 102.05.16 

702,006,075 

16,809,766.81 10.6109 

聯博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 - AA類型(TWD) 102.05.16 71,979,499.50 5.2229 

聯博新興市場企業債券基金 - AA類型(USD) 104.04.10 458,413.75 10.4827 

聯博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 A2 類型(TWD) 103.03.19 

1,656,345,374 

119,565,875.28 10.58 

聯博債券收益組合基金 - AA 類型(TWD) 103.03.19 49,875,278.86 5.60 

聯博債券收益組合基金-AA 類型(CNH) 104.01.09 1,765,195.11 9.47 

聯博債券收益組合基金-AA 類型(USD) 104.01.12 72,189.20 9.69 

聯博債券收益組合基金-A2 類型(CNH) 104.01.23 134,681.06 19.39 

聯博債券收益組合基金-AA 類型(AUD) 104.03.10 22,851.70 9.36 

聯博債券收益組合基金-AA 類型(ZAR) 104.03.11 86,259.08 10.36 

聯博債券收益組合基金-A2 類型(USD) 105.01.29 2,437.70 17.99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 - A2類型(TWD) 103.03.19 

59,002,520,846 

155,601,294.89 14.57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 - AD類型(TWD) 103.03.19 206,794,352.59 8.57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2類型(CNH) 104.01.07 3,488,218.53 24.25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D類型(CNH) 104.01.12 21,690,248.85 13.02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D類型(USD) 104.01.13 3,819,070.66 13.35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2類型(USD) 104.01.14 755,132.64 21.86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D類型(AUD) 104.01.14 1,395,316.80 12.60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D類型(ZAR) 104.01.26 4,808,955.20 13.87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TWD) 107.01.16 3,097,856,149.49 6.09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USD) 107.01.16 68,722,826.85 9.14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CNH) 107.01.16 34,694,251.45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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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AUD) 107.03.29 1,885,837.35 8.93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AI類型(ZAR) 108.07.17 4,475,789.17 10.40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N 類型(TWD) 109.05.13 558,675,326.22 8.74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N 類型(USD) 109.05.13 10,566,190.88 12.97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N 類型(CNH) 109.12.23 25,106,039.48 10.86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N 類型(AUD) 109.12.23 1,838,334.84 10.69 

聯博多元資產收益組合基金-N 類型(ZAR) 110.02.09 12,848,016.55 10.65 

聯博亞太多重資產基金-A2 類型(TWD) 103.11.27 

1,304,002,734 

106,780,282.75 11.65 

聯博亞太多重資產基金-AD 類型(TWD) 103.11.27 8,122,298.61 7.35 

聯博亞太多重資產基金-A2 類型(USD) 107.10.01 666.67 16.86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2 類型(TWD) 103.11.27 

1,452,474,759 

71,213,876.72 12.10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D 類型(TWD) 103.11.27 7,311,855.59 7.69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D 類型(USD) 104.07.24 1,177,379.49 12.28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D 類型(CNH) 104.07.27 816,596.50 11.88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2 類型(EUR) 107.10.01 573.00 15.09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I 類型(TWD) 107.11.06 3,229,698.50 7.21 

聯博歐洲多重資產基金-AI 類型(USD) 107.11.06 69,163.43 11.55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2類型(TWD) 104.04.02 

39,460,344,481 

92,827,963.45 10.82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類型(TWD) 104.04.02 1,713,825,317.59 5.13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類型(USD) 104.04.02 13,693,133.78 8.28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類型(CNH) 104.04.02 197,125,112.12 8.08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類型(AUD) 104.04.02 1,299,114.47 7.61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A類型(ZAR) 104.04.02 16,002,436.30 8.71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2類型(CNH) 106.03.10 1,963,838.03 17.27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N 類型(TWD) 109.05.13 1,013,901,487.04 8.65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N 類型(USD) 109.05.13 18,951,354.34 12.93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N 類型(CNH) 109.12.23 32,438,881.72 10.97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N 類型(AUD) 109.12.23 1,355,592.72 11.10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N 類型(ZAR) 110.03.16 9,146,268.59 11.26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T類型(TWD) 109.05.13 4,162,841.53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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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T類型(USD) 109.05.13 97,336.62 14.09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TT類型(CNH) 109.05.13 514,289.98 13.72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I 類型(USD) 109.06.30 251,108.42 17.28 

聯博全球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I 類型(TWD) 110.01.05 14,734,641.32 10.40 

聯博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2類型(TWD) 106.12.04 

717,203,701 

20,493,887.41 11.43 

聯博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A類型(TWD) 106.12.04 12,642,737.60 7.62 

聯博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A類型(USD) 106.12.04 680,520.09 11.80 

聯博美國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AA類型(CNH) 106.12.04 2,849,342.98 11.37 

聯博中國 A 股基金 - A2類型(TWD) 107.10.11 

806,471,149 

19,055,080.47 11.52 

聯博中國 A 股基金 - A2類型(USD) 107.10.11 858,604.87 17.49 

聯博中國 A 股基金 - A2類型(CNH) 107.10.11 1,613,488.23 18.00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2類型(TWD) 110.01.26 

17,798,810,384 

54,131,624.42 10.29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D類型(TWD) 110.01.26 38,523,539.99 9.00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I類型(TWD) 110.01.26 227,076,640.28 7.83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N 類型(TWD) 110.01.26 517,801,724.53 7.83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2類型(USD) 110.01.26 2,004,757.61 15.63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D類型(USD) 110.01.26 1,627,136.32 13.54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I類型(USD) 110.01.26 8,059,604.85 11.78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N 類型(USD) 110.01.26 16,144,810.68 11.78 

聯博美國多重資產收益基金-AI類型(CNH) 110.01.26 13,387,179.82 11.39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A2 類型(TWD) 110.01.26 

9,537,949,500 

89,346,537.56 12.70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AI 類型(TWD) 110.01.26 228,000,444.48 9.86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A2 類型(USD) 110.01.26 1,295,485.66 17.60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AI 類型(USD) 110.01.26 5,588,134.25 13.62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AI 類型(CNH) 110.01.26 11,297,276.91 13.13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N 類型(TWD) 110.05.07 154,711,866.10 9.46 

聯博美國成長入息基金-N 類型(USD) 110.05.07 2,561,557.25 12.84 

聯博四年到期全球美元債券基金-A2 類型(美元) 112.01.30 

3,601,821,038 

1,332,136.09 15.71 

聯博四年到期全球美元債券基金-AQ 類型(美元) 112.01.30 6,360,086.12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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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二年度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會計師查核報告、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及股東權益

變動表。(詳請參見本公開說明書【附錄一】 
 

五.受處罰之情形 :  

金管會於110.6.10處以糾正：公司辦理贊助銷售機構教育訓練，事後審核費用支付與事

前評估之費用項目及金額不符者，有未進行差異說明並作成紀錄，及對教育訓練實際費

用金額超逾換文金額之情形，未進行差異說明並作成紀錄等情事，核與中華民國證券投

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及其銷售機構通路報酬支付暨銷售行為準則第5條第5

項規定不符。 
 

六.訴訟或非訟事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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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憑證銷售及買回機構之名稱、地址及電話】 

一、受益憑證銷售機構 

1. 銷售機構 

銷售機構 

銷售機構名稱 地址 電話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81 樓及 81 樓之 1 (02)8758-3888 

特定金錢信託機構 

特定金錢信託機構 地址 電話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 16 號 2 樓 (02)2356-811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68 號 (02)3327-1688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66 號 3 樓 (02)2173-6699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2 段 97 號 12 樓 (02)2325-5818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民權路 87 號 (04)2223-6021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38 號 4 樓 (02)2718-6888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118 號 12 樓 (02)2326-8899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36 號 (02)2506-3333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3 段 115 號及 117 號 (02)2175-1313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吉林路 100 號 11 樓 (02)2563-3156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永綏街 7 號 (02)2311-8001 

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68 號 24 樓 (02)2962-9170 

法國巴黎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行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7 號 71 樓 (02)8758-3101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399 號 13 樓 (02)6612-9372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 27 號 3 樓 (07)238-5188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7 號 18 樓 (02)8722-6666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30 號 17 樓 (02)2348-1111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224 號 8 樓 (02)2751-6001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明水路 700 號 3 樓   (02)2181-8888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遼寧街 179 號 18 樓 (02)4058-0088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123 號 15 樓 (02)2371-3111 

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敬業四路 33 號 (02)2752-5252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 88 號 3 樓 (02)2820-8166 

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 1 段 333 號 13 樓 (02)6633-5858 

瑞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64 號 (02)7729-3900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56 號 14 樓之 3 (02)8789-8888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57 號 12 樓 (02)2536-2951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懷寧街 53 號 4 樓 (02)2348-3456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6 號 4 樓 (02)8780-8667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武昌街一段 49 號 (02)2361-8030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襄陽路 1 號 5 樓 (02)2312-3636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137 號 3 樓 (02)2507-4066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塔城街 30 號 (02)2550-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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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富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365 號 8 樓 (02)8712-1212 

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7 號 41 樓 (02)8101-2277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2 號 18 樓 (02)2312-3866 

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335 號 6 樓 (02)2326-9888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25 號 13、14 樓 (02)2718-1234 

鉅亨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89 號 2 樓 A-2 室 

(113 年 1 月 15 日起，遷移至台北市信義區松

仁路 89 號 18 樓 B 室) 

(02)2720-8126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169 號 4 樓 (02)8771-6888 

 

 

【特別記載事項】 

一、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遵守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自律公約

之聲明書 

詳閱本公開說明書【附錄二】 

 

二、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詳閱本公開說明書【附錄三】 

 

三、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治理情形 

詳閱本公開說明書【附錄四】 

 

四、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與契約範本條文對照表 

詳閱本公開說明書【附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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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及基金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
告 

 

[FY2022 公司財報] 

MOPS link: https://doc.twse.com.tw/server-

java/t57sb01?step=1&colorchg=1&co_id=A00018&year=111&seamon=&mtype=A& 

 

https://doc.twse.com.tw/server-java/t57sb01?step=1&colorchg=1&co_id=A00018&year=111&seamon=&mtype=A&
https://doc.twse.com.tw/server-java/t57sb01?step=1&colorchg=1&co_id=A00018&year=111&seamon=&mtyp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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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J.ijij~-¾-Wli~llM.t~•·~ 0 *-t"tt~:$-~•-¼tii~~~:f:JJt, ~;Jl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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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 
~~~~ 4 

t~!t~ 
~1;/111 

~{Sr. : RJr ~ ~ it 

111 if- 12 A 31 8 110 if- 12 A 31 8 
Ji'"£ f#t.i ½ t1i. % ½ tJi _%_ 

it ••• 
JJl. ½ &. ~ -t JJl. ½ :t-(-) $ 707,768,475 38 $ 783,643,642 42 
i!i§:.fji .S. ;Ji' 0-itfJt f:i ffi f: .,t.. -i-~ Ji'"£ -lf.tfh :t-(-=-)&.-1::(..=..) 1,559,994 2,076,593 
~•!HHt 4,091,450 11,327,747 1 
liiittk,tt.-J!ij~A.. -1:: (-=-) 809,303,406 44 882,139,675 48 
Jt.1e.a iit ,tt. 4,000 
fHt,tt.~ 823,484 1,629,156 

it··•½tt 1,523,546,809 82 1,680,820,813 91 
1~it- 'fA. 

i!i&!-tl ~ ;Ji' 0--1tft f:i-lir 1: .,t.. ½ ~ ~ £ - ~" m :t-(-=-) 

flJ 20,498,257 8,527,314 
~f/J£ll~fl :t-(..:=..) 1,971,791 2,505,059 
~ ~ffl-1Hx.J\'"£ :t-(A) 7,215,517 12,756,856 
#tl:ir-~½ 8,257,038 8,257,038 
ffi#i!#-.½- ~p;;,tf/J :t-(-1::) 12,511,418 1 6,476,974 
-f~ir-~½ :t-( Ji.) 80,000,000 4 80,000,000 4 
{!lff;fi'Jf A :t-(11!1) 213,853,704 12 56,933,840 3 

1~ ittf,. A. ½tt 344,307,725 18 175,457,081 9 

·••tt $ 1,867,854,534 100 $ 1,856,277,894 100 

1! fill:.ffi~ 

>A••· 
fi.!, #tk ,tt. $ 9,841,889 - $ 17,823,468 
li-tttk,tt.- nn ~A.. -1::(..=..) 309,055 
Jt.1e.li#,tt. 7'(~) 286,367,887 15 324,301,151 17 
;t..!'Jl ffl 1Hi 1! 1i 17,837,774 65,442,819 4 
ill. t ;; fi-;1,t f/J 31,069,154 2 38,534,632 2 

~t,, A -ft½tt 345,425,759 18 446, 102, 070 24 
Jp~t,, A-ft 

f.!l ){ ;; it-~p ;;,j_f/J 181,846,103 10 19,196,758 
.it~ffl -1HJi, 1! ft :t-(A) 2,502,284 1,295,395 

1~~- A 'ft½tt 184,348,387 10 20,492,153 

• ftJ&tt 529,774,146 28 466,594,223 25 
.. Jt 

,tt,t.. :t-( It,) 416,800,000 22 416,800,000 22 
)fJf--0-ft :t-( +) 149,865,441 8 149,865,441 8 
it- ;t _gl ¼'; %ft :t-( +-) 214,715,753 12 175,621,634 10 
~ }l•J_gl ¼'; %ft :t-(+-) 3,851,586 3,851,586 
.,t-.~~~,f.t. :t-( +-) 552,847,608 30 643,545,010 35 

•J.Ultt 1,338,080,388 72 1,389,683,671 75 
l ftll. JtJiitt $ 1,867,854,534 100 $ 1,856,277,894 100 



--~ a 
~ ~ ~ ~ ~ ~0-a) 

~~ 111 i¥-- 2 JJ 31 a 
IF-1n. : M- f: ~n:. 

111 1¥- Ji. 110 1¥- Ji. 
~g F/H:t ~ tJi % ~ tJi % 

.f jtijtA. :-'-(+.=.)&-I=(.::.) $ 2,288,176,300 100 $ 2,819,972,056 100 

-titf Jfl :t-( + .::.)( + l!!1 )&-t(.::.) ( 1,937,065,414)( 85)( 2,331,080,863)( 83) 

.f jt;'f::ftl 351,110,886 15 488,891,193 17 

-t • rr i1t id& t ¾i 9,672,802 1 ( 495,961) 

'1l.~~fl 360,783,688 16 488,395,232 17 

PIHHJt.fJfl :t-(A) ( 64,871,097)( 3)( 97, 184,442)( 3) 

~ JJl~f1 $ 295,912,591 13 $ 391,210,790 14 

~ -ft.- ½lA l.i 

~ :I:~ - .i Al J.i .:t..,_ ft : 

4-;t~::f1Jtt1:~.jlj-~i:it :t-( -I=) $ 5,413,990 - ($ 337,006) 

~:.f: ~11'-~~JJt B {§ n~ ~PJT-tHi :t-(A) 1,082,798) 67,401 

Jt.-ft.-½JA J.i ½tt ( tUl jf,._) $ 4,331,192 - ($ 269,605) 

~ JJl~½JAJ.iAi. $ 300,243,783 13 $ 390,941,185 14 



---
ll!~ f.. 11f ~ 

31 a 
.rji. ,{Sr. : !If~ ii(. .it 

1!f; ~ Et. ~ 
Jli * =tl * 0- ;fl'( i¼ ,t Ji ~ 0- :ft ~~ >J1J ii ~ 0- f1 ;if-. /T)- ~c.. ii ~ ¼ tt 

~~ 110 :3-:l.i 
110 41 A 1 B~$'ti $ 416,800,000 $ 149,865,441 $ 150,330,060 $ 3,851,586 $ 505,519,566 $1,226,366,653 

110 4/.iilJl-:H 391,210,790 391,210,790 

11 O 4 J.l it 1t. ~-i ¼4Hi - ( 269,605) ( 269,605) 

*Wltiri¼4.!HHU~ 390,941,185 390,941,185 

;/,'it 911):t- ,t £ ~0-:ffi 25,291,574 - ( 25,291,574) 

iJt-,t·JlU1J - ( 227,624,167) 227,624,167) 

110 412 A 31 B~$1i $ 416,800,000 $ 149,865,441 $ 175,621,634 $ 3,851,586 $ 643,545,010 $1,389,683,671 

~ l!]l lll:il\l 

111 4 1 A 1 a ~~ $ 416,800,000 $ 149,865,441 $ 175,621,634 $ 3,851 ,586 $ 643,545,010 $1,389,683,671 

111 4 J.i it :1:1 295,912,591 295,912,591 

111 4-Ji. .rt. 1M:r-¼4Ji ji 4,331,192 4,331,192 

*1lil f.iri¼4!l jiJ(t$fl 300,243,783 300,243,783 

.t{ r•J * ,t£ ~ 0-:f* 39,094,119 - ( 39,094, 119 ) 

JJbitJlU1J - ( 351,847,066) 351,847,066) 

111 -1¥- 12 A 31 a ~~ $ 416,800,000 $ 149,865,441 $ 214,715 ,753 $ 3,851,586 $ 552,847,608 $1,338,080,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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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1 ifc-.&. 11 31 8 

111 ifc- 1 fa.I 1 8 
--------'fl=t_tt__ ~ 1 2 fa.I 3 1 8 

110 ifc- 1 fa.I 1 8 
~ 12 fa.I 31 B 

.f--tifif/J~JJt½mJ: 

*AA fJi. R~ *f'l 
ttij~~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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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i&.A 
JlH1il1:.A 

#lf f lfl 
fU, t lfl 

····-~~---•~•-•&*• 
A 

AISifiM~M~wa11•~-
.%.,E.~ ~;! ~W A~*~M 
•aaA•~~-••t~½BW&-

J.t iJHU.k 
~i&.~ tx-M~A. 
fJl:-fttkJj{ 

fJt 1t i! 1-f-½- ilo ,m.. 
$!%-li~fh~M~l«~*~M 

f.!1t 1'f<.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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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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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1.t 
i&.~~~;ftJ 
~#~;ftJ,t 

~#~fair tt-fx. 
% Si~•~*JJt½ifitA 

.t~ Wifif/J~JJt½,1it t 
~f.J-;i::: fh A.&.~ 11k 

.ft j- ,Ef/J ~ * JJt ½i!I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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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 I •• *1--1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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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f/J~*JJt½,m. tll 
*AAJJt½.&.#J 't JJt½(i,,j_y )P;f nutl 
J.!j ;jJ] JJt ½ .&. #J 't JJt ½~~ 
J.!l *JJt½ .&.~'J 't JJt½~~ 

•• I.Uf.A.: -

~10~ 

$ 360,783,688 $ 488,395,232 

( 

32,126 ) ( 

56,935) 

41,979,458 

2,132,295 

11,801,895) ( 

347,551 

7,236,297 

72,836,269 ( 

805,672 

620,454) ( 

7,981,579 ) 

309,055 

37,933,264 ) 

428,004,032 

36,126 

56,935 

2,132,295) ( 

106,810,712) ( 

319,154,086 

1,173,623 ) ( 

1,173,623 ) ( -----

42,008,564) ( 

351,847,066) ( 

( 393,855,630) ( 

( 75,875,167) 

783,643,642 

$ 707,768,475 $ 

46,393 ) 

257,454 ) 

43,274,619 

2,389,706 

1,784,556 ) 

2,351,442 

7,052,575) 

157,001,841 ) 

1,069,786 

574,612) 

91,544 

15,125) 

97,645,893 

468,485,666 

47,729 

257,454 

2,389,706) 

61,379,368) 

405,021,775 

511,440 ) 

511,440) 

38,780,257 ) 

227,624,167) 

266,404,424) 

138,105,911 

645,537,731 

783,64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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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11 it-Ii.& 110 SJ=-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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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l ~ -,~ ~ ~ ~ rg-- ~ 1"~ ~ ~.R. JE. 11fJ 3Cci ..:C.. ~ ~ ~ ia 31/J O 4'- ~ 0 J hT, .-tr ~ ~ .1.:1:. ~.IL 11 1X 

=i 1t -tt a 1'71" 1f nt 0 ~ , ift I\ ~ 1 o 1 si=- 3 JJ ~ ~ A ll~ tf ~ ~ -t1 i- 1t tt. a 1'71" 1f 
nt0~ 0 £-l-ft*~0A~~fti-n-ttS.&~~•.1:.*~~~$1;:f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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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¼~•e•tt.1:.*•~~•••ift~iJ=-llJJ 30a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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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ioc ti# 0 ~A~~ Equitable Holdings, Inc. 0 

C-=-)*0~ 11:f:-t-iftl\~ 101 si=- 1 JI 25 a ~~$¾ JJn tt-~~-t1l-•r .. ,•fJJ"1f nt0 
~ ( J:J. r r~ ~ r l!~ if -t1. J ) ¼ 1#- • ¼ 1#- £ $ a A I\ ~ 1 0 1 SJ=- 1 2 JJ 1 El • ¼ 
1#-•*0~A#M0~•-tf&•A~*0~ 0 ½M••*·~- ♦ (Ur 
r~~ r ½* ♦ J )Sift!\~ 101 SJ=- II JJ 1 a **~tt'.:f-i 1010049919 ~q
l~iitilt.¼1#-~ 0 *0~triftl\~ 101 ij=-12 JJ 1 El $¾JJ~tf-t1•ll!•fr¼1#- 0 * 
0~••n~~-tftt•ffl1fi-Ai~.&-W.flA:ft·•~~--tt• 
Mft*~t•I\~~~Rl£.&M•~~£½:z.S:ft 0 

.::.. .. i! Y& M ft • %- z a IA .& f¥. J¥. 

*M:ft.%-e~I\~ 112 if:- 3 JJ 13 El f&it:f:t-i!~-ft-;Jji 0 

-=- , RJr -ft- ;Jji .& 1f tr $ J11J .& NH'f z ~ ffl 

C-)e•m½* ♦ •~••*~~zRJr-ft-;Jji,§.iE.•~~M••••~zti• 

r¾t~•*t-•~••;Jji~~zl\~ 111 si=-~mz~~M:ft:¥1l•$Mz 
RJr -ft- ;Jji , 1f iE. .& 1f tr z $ M .& NI- fr¥ : 

~ ~M••·$J11J i3~:z.1f .iE. r '.tfifl.;t:11H!t-z '!-SI J 

@~t-tt$Jl1Ji16~:z.1f.iE. r:f:f/JA, Jitk~,&~{l: i!f1Jffi~1J!. 
ffl !R ~ ~;J z 11 ~ J 

~ ~♦tt $J11J i37Mt.z1f .iE. r Jlt-ti,J-1.½t!J - -'lfr½t!J:z.4* J 

2018 - 2020j}!}.JA.z.if:-li?.ti-

~ ~1ttt$Jl1Jl£:f:t
~~-Z~~ El 

f;\~111.if:-lJJ I El 

!\~llliJ=-lJJ 1 El 

!,\~lllij=.lJJ I 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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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t•~z~•*·*.iE•m~M••••~zti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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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ll1f-trz.MllM-ff: 

m ~♦it •Jt•J JI Mtz1f .iE r ♦ttirt.Jitz-t~ ii- J 
m~t-#•MJ8Miz*.iE'it#~#z~AJ 
m ~t-it•M J 12Mt.z1f .iE r ~Ji--~ i fir A ±z 't All~ ft:Jj" 
IUl z~~flrtt-$l J 

m~irtt•J!IJJ.!:$=♦ 

9:$° z!i~ El 

t\.ml12.lfal 1 El 
t\.~112.lfal 1 El 

t\.~ 112•un e 

*~~-~~i~•MllM-ffW*~~M&~OC~M•-~tt&tkti 
~o 
a 

C~)~~t-tt•M•••e•*~~*••t••~z~~M••••Mzti 
~ 

T¾*N~~it#.MJ.I•t-~9*~~* ~ A½•t-•~z~~Ma• 
·•Mz~•*•*.iEll.fyz.MllWf-ff: 

m ~-t-it $Jt1JJ£:J ½
*'.$" z!i~ El 

~~Mti-•~•M JlOMillr@~ittt•M J28Rz1f .iE. 1 .fl't¼ #-r@~ittt$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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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f-•Jt•JJ17Mt. 1 1ifit½tt!J z1f.iE 
m ~M•• ~•Jt•J JI 7Mt.z1f .iE. r ~JJ::x.~m m ~M••••M i 
17~ll~ ~M&lll ~ •J!•J 19~-il:..fi 'W°MtJ 

it~~ 
t\. ~ 113 if:-1 }I 1 El 

t\.~ 112.lfal 1 El 
t\.~112.lfal 1 El 
t\. ~ 112 ff:-1 }I 1 El 

im ~ t-it • Jt1J i 1 Mt.z 1f .iE r ~ fl z 51.tfn ~ 11c m fh-$)-~ J t\. m 113 if=- I fa! 1 a 
~ ~ittt •Jt•J J Hitz1f .iE r J!-½~ti1i!-#tz:Jlcir.tfn ~ ft J ~ m 113ff:-l fa! 1 a 
*~~-W~i*•MllM-ffW*~~M-~OC~M&~~I&tkti 
~o 
a 

1!9 • t k it tt Jlj:_ i z * fa.! t'Ji, B~ 

••*M&lll%flr.fflz~~ ♦ #~Jil*~~~~T 0 ~~:Jj"~~~•~¥irt.Jit 
,ff_ fir :Jj" lll ¥} IJJ M - ft Jtl?. ~ ffl 0 

C- )J!1Nd~ ~ 

*M&lll%•*•**1t•~I9*±~z~~M&•~•~·l@~1t~ 
$ J!1J · M- ff ll M- ff ~ % ( J:J. r AA ~jfj. IF RS)~ ½ * ~ .ft ~ J 1 0 1 0 0 3 7 0 6 ~ 4-- 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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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tl. £. .G.tt 

1. ~ r f 1J :t -t- 4 El 7r , * M a :tll % 1hd~ & 3t. ~ * ~ tl. : 
C 1 ) #c ¾ Jc. 11 1A .ftr ;_ .1(.. ~ i& ti A # ¾ Jc.1111 .ftr ;_ z ½ ~ "Jr .a 0 

( 2 ) #c :i! #- £. ½ jf .a iA ~ ~ ~ t,¥i i1 j;, • JJt 1A z * ~ • 711 z ~ ~ t,¥i i1 ~ 11 
(Jt.£)0 

2. itii tl-14 ½ I FRSs z M :ti ill% :t -t- 1~ Jfl - .il6 :t -t- i" it 1t it • ,ff. 1t ffl * ¾ ~ 
~-t-~•-~•t~:t-t-*ftMM~JflJt.~-•~&~&~-~~•tt 
.1(.4§•~~&*Ma:tll%z:t*fit&~~z4§••nfflttli.~~ 0 

c ;_ ) i A ~ 1i i& {r- itit • a qf m • z ft- ~ ~ ~ 

1. "Jr A 14 ½ r fHi 14=- .1(.. - ¼ , ft- j~ A ifrt. fh "Jr .a 
(1 ) ffi IJU!f ~ .iE. 't * t" JJ! M 'f -'Jf JJt U "Jr .a , ~ ;t IE Mtf Jt. ill ~ ~ i% ,#. * 0 

(2)1-t-Ax&,@ ~iliii~;/f¼ 0 

C3)ffilJJ~ "Jr a~ 1t * a 1&. + .::.100 JJ ~ 1r JJt¼ 0 

( 4) JJt ½ ~ ~!J 'f JJt ½ , 1§. ~ "Jf A ~ 1i * a 1&. ~ Y +.::. f@ JJ x ~ ~ Jfl tl- m-1t 
~ 11 ~ ! 11 JlLl i1 ¼ ~ 9J- 0 

* ¾ ~ M PIT ;ff ~ t1 ½ J:..1ll 1i 14=- z "Jr a~ jJt A qjc. ifit f/J 0 

2 . ~ 1i t1 ½ r f 111i 14=- .1(.. - ¼ , ft- ~ A ilit f/J ~ 1i 

(1 ) ffi IJJ Mtf ~ .iE. 't ,f t" JJ! IA 'f it ft * 0 

C 2 ) £ -t- A x &, El ~ ifiJ it ;ff ¼ 0 

(3)ffilA~ "Jr A~ 1i * a 1&. + .::.f@ JJ ~ J1J IA m-1:t¼ 0 

( 4) ~ ~ ~ 1i 14=- Mf 5-k 1f IA JlLl ~~~"Jr A ~ 1i * a 1! ~ y +.::. f@ JJ ¼ 0 

* ¾ ~ ~f PIT ;ff ~ +1 ½ J:.. 1!l 1i 14=- z ~ 11 {r- ~ A qjc. i'm. flJ 0 

c~ )91- ••• 

*~~zMa:tll%P1T~z4@ ·•~*~MA1-t-•••~zW;!,\}(fy~~ 
ttiil,\})ffii 0 *Maill%•~*~~~~ttiil,\}r~½il,\}J~A*~iil,\} 
71J • 0 

1. 7r ii,\} x &, ~ Jfl x &, a ~ .ftr ;_ a z E!p M Ii! ~ t~ $. A ;i:/J ~ ·11. I ii,\} , t~ $. ~ ~ 
..... ~ z ,l. -'? -l~ 1rr ¥ ,:n; {-1] hl * ;Jf. jl:9 -l0 ~ 0 X. o/1 J.:E.. ::t.. ""-~ 7"r E.. 'i.R ~ 71 ,t;q "1 ,',11 '1~ =-

2. 9r ii,\} I ii,\} ·ti. "Jr A & ~ 1i ~ ~ • #c "Jr .a ~ 1i * a z E!p IA Ii! ~ it 11 ~ ~ ' ~ ~ 
~ifiJ.a1..z#f$.!:.&•~A-tWJaA 0 

3. * ~ ~ .1(.. x. #f tj A 1f-~ ½ tj A ¾ z Jt. 1e i1 A a tl !k 111 :tll 0 

(li.)JJt½&j!J ,f JJt½ 

~½&~'f~½.~¼~M#a&MMft~~&im.f/Jttz&"Jf•U&"Jf~ 
F~ *ll#f ~ ;t~ JJt½ JI.1111 ~ f/J zJil.. Fk-ii-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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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t .fij iF ,I # • M 11. 1&. * ffi _;_ sx. :i!. :i& $.- -ft!!. tt ½ .fl A # 0 it 11 1i m- .i z 1t i%i 
=«A 0 

2. --l'- 0 ~ :tt ~ tf ½ 'tl 1~1 x ¥i z :i!. ~ .fl A # 0 it 11 1i ffi _;_ z 1t i%i Jl A • ti m 
xJJ a -t-tt 0 

3 . * 0 ~ ~ /ffi ¥a tll: 111 Bi- # -0- it 11 1i ffi _;_ , ;f:fl ~ x ¥i A * t£ 111 ~ .t~ A , 11. 4 # 
0Jt«1iWi•$.-~Asx.•~-~~-A 0 

c -c ) • i& a Iti 

•M/ffi¥a.i.±z&i&~a&$.-1t!!.J.t~a••~£~*•:i&atua••* 
ffl.i.±z&~#k.Iti 0 ~/ffi¥atll:~Bi-~0Jt«1iffii•*#~~·~-*·• 
4 rJ.. /ffi ¥a A ~ 1t tJl ffi _i 0 

(A)½Ntk Jt A iJ;X.Jl 

*0~~%-=«Al1t*a•••~~•-"-1t!!.1.ti&a-#m~~1ta*• 
i% ~ 1t , ~ _;_ ffl ~ ½ JI 1L of 1£ ~ z J- 1tt C @.. # m ~ ·ti. ¼ ) 11. , :tt a ~ ¥o • 11Hl 
~m•~~~-•~~••#12~AffiM~m•~1ta,m_;_~~•~;* 
alffi¥o•~•~m•~~••~~••##MMra,ffiM~m•~1taw_;_ 
~-ft.fl~ 0 

CfL)7l<-fRA..za t x Ji -1tm ~ =« A./fll. ti 1t 

1. f.ll t =« A.~"1"**0 ~ 1tm ~ a ti111 ~1tm ~ =« A&fll. ti 1t O 'tf.ll t 
½~•-1••••~~«1t#~J-Azat!Ji-•K•f~#•A•*~ 
f.llfJlJJra,ti111~tm 0 

2. f.ll f l 1t ~ f.ll f PJJ ¥a 8 Mt ~ ~ ~ # z fli f M} # # * 0 ~ ~ tJl 1t #.k. f 1l ~ # 
JJUi. z JJt 1i ti 111 , f.ll f ~ # @. # : 

(1 ) 00 Jt M} # , '~ ~ of ~t ~ z 1±- 1aJ l1i f ~ ffi1 ; 
(2)~ ~~ l Iti {ij ti~ f ~ z ~ 1JJ fll. f M}f.t ; 
C3)~1i1ii'-~r *0 ~ ffi!lJJ ~1tz1ti~; 
C4)AA-J ~ .ff;fliztr1t1lt%, *7l<-f1l.A..of½Jik'fiJtM1ftr1l!.~~~;fli; a 
( 5) f.ll f ~ .tl:.. ffl 3Ji i.. 1t z -f.l #k , * f.ll f JlJJ PaL& ... ~ 7l<- f.ll A.. M!f- 1t 1t f.ll f ~ .tl:.. z 

~~;ti 0 

•4•~~*#•M•A**ffi.i•~atMra,•~~~fm 0 -t#M½ 
~*tt~AafMra,~at~#~YJJBi-•K•~~-f~~·~K*~_;_ 
ti ~ ~ 1t m ;ti Jl A 0 

3 . 1t m ;ti Jt A ~ f.ll f rJJ ¥o 8 # A * ti 111 ' A * @.. # : 

(1 )f.ll f i 1t z Jffi ¥a ~ _;_ 1t -ffi ; 
(2)~ M1 ¥o 8 ~ z n;J i.. # z-1£ 1aJ f.ll f M}f.t ; 
(3)-i-±z1±-1aJ/ffi¥a1i~l&.*; a 
(4)~-tff~, fj~~a!J"i.i.&11~$.-ffl~!tl?.J.5, ~Mf~~J-A.1l/ffi.f..f.llf 

zA#k.&A*tM**z~Az~~l&.--l'-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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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m•wAz~m~~4~*~•••~4~ 
*~*z••*·~N#Vlffl 0 #•tt&tw~*'~ffl8WA•~ 
!ll11 t I & z1£1oJ-Ptw i it 0 

C+);i:::fhA.&.tfl 

1. ;i::: • A ,&_ t~ fl ~ t,Uf~- n- ~ * A A ~ & • O 

2. {i ~ ~ * .R ~ -i±- ~ti~ § ~ lUl z **fa.~ ~ ~ A 4Ll ~of~ if.t A* i} ~ • Jl 
•~§z~*~af#wi*·*~ff1±-WAz~~*•~•~A-~• 
mWA 0 ~tI~~z~~½GA~N°ffl~~~-§lffl~*~*•~ 
A#JJJ;flA 0 

3. ;i::: fh A .&. t fl z 1&. ~ w i ~ iJ.. * tl ~ , ~ ~ tt i1u-t m ~ ~ t), 1i ti. i¼ tt ~ # 
l 0 ~fhA.&.t1i~~-~*•tA•m••~~#l 0 

4. * i} ~ ~ % - M • if- J.i .tt ~ El ft ~ ~ W A z ~ 1t , i1u-t ffl ~ fLl .&. # I -Ji i¼ 
~ff•«•*~1i.&.~m~~zBM1i~~iz~#;i:::M*·~WAffl¼ 
z**••ttAzBM~~~-~~•*~••m~~-•~a~*~ 
~·#$MJ8~r·#~a--•#~#~fh.&.MaJz ♦###~fh~ 
kAJ!. O ~~WAzi1u-tffliJc-Jlll-kur: 
't~i!Mlt{i 3-5 ~ 
f}Jfi}t~- 3-5 ~ 
111Ji!ktl 5 ~ 

~~t~- 5 ~ 

( + - ) '1F ½ M W A ifa'X. ;Ji 

*i}~~WAl&*a~W~*ffi~~zWA•~#~af~~½G•#af 
~~½a~~~~~½G*•M•N*ffiffi~ 0 af~~½G~ffi-~WA 
zi}~••*A~~*~~~ffl«1t•~*-~* 0 #~i~&~mNW 
A~ffizttoc;i:::#1±-~~~*•M~ff~ffiffi~·*~ff*ffiffi~~~~ 
zWA~~½a•;i:::~•-•i**•~*ffiffi~ltOCr*~#l~•
{izttl~½- 0 

( + -=- ) ½ M W A .&. I 1t ~ f 1J 

#*i}~W~**~½MWi~½~iz¼~-fl~tt*••~N½M 
WA 0 *i}~~¼~MazA•4ff---~~~M*·~~½Mi& 0 

C+~)½M WA.&. I &zli.~ 

#~i¼#iaf-ffz•fl•ffl-~z½MWA.&.i&½a~M•Jl~~ 
~*a&.i;Jt~~~~*TmWA.&.-«IM*•~af-½MWA.&.½M 
i&1z..~,~~WAIM*3/~*•*~o 

( + l!9 ) ft .:r.. ~ ttl 

1. M M ft .:r.. ~ t 1J 

M JJJ ff .:r.. ii ttl ~ tJ, B M ~ 1t z '1F # JJl ½ tJt w i , 1E ~ ;tij IUl Jlll. ~ 1¥-- * t¾ 
f 1JAt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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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 #- ½ 
( 1 ) c/i ~ .tJt.. tt t: 

-~-~••tt•·•*•••1-&••··•~m.#-£••·· 
~~-AA~:i!#-½~*·B#.tJt.8½~~:i!~m½~~~**-# 
~ .;e. ltJ ~ ti 111 A W A 0 

( 2 ) c/i ~ :t:i ;f:1 tt • 
A. 4 ~ #i ;t1 tt • r ~ * A 5 • J:A l ..I.. • M ~ .i& ¾ JJfl 5 FIT ~ 1i ~ * 

*•~½a#mtt••ft~Wat••a~4~•~A•m•~ 
~tttWA~0~«-·4~•~*A5••••·~•mBtt 
•~•~*tt••#m•M*~Wat••a••~•~tt•~ 
IV&AAM-A~~£10~•~•~•~•~~;4~•-• 
~~&•~~~~·~~ffl~M0•c~wat••a)~•~• 
;f•J • 0 

B. 4 ~ #J ;t1 tt • A 1-~ ~ m- ½ il -JR-* 1- • IA ti 111 ~ $.- 1t. ~ ¼ 4.Ji A , 
Jt*i!~i% r;a •• 0 

3. l i ~ 1f- a ii~~% 

li~1f-&1t~•~%~-JR-~*~~~~A;ffl-A½a~¼J£~tt*•• 
~Atma••·M•~-•~~•½aA~~½-~¾A*·M~• 
tt 1-l. tt ~ -f/J ~ J£ 0 

( -t 1i. ) ffl ff • 

1. ffl ff « I m ~ % • IA a ~ ~ FIT 1l « 0 ~ A 111 A $.- 1t. ~ ¼ 4.Ji ~ ~ .t. .ft 11J 
A•A~4§~M~fflff«~m~AJt-1t.~¼aA~.t.•~A•A 
7r , ffl ff « ~ ti 111 -JR- 4.Ji A 0 

2. * 0 al*• ,f ~ & A 1- & ~- FIT ff~ ffl-tt- ~ ~ -tE j- a I • * a ~ 1I... * 
~~Tftt1I...*~«•tt•«Mfflff«•*J£~~~-fflfflff&~~ 
*~~M~~fflff•••~aoc•ft-{E•mttocr*41l:BM~~«ffi 
•M~#~«a~~fflff«A•·*~~••*Mff«*~•~ffl* 
&•MA•a1-•&~~•&~•~••a••~~--·~~T~• 
-~~•tt~·•~*~&A•fflff«lffl· 

3.i!~ffl*«•m WA••**, ~WA&t1t~*«£~AJt-~WA 
t&•~~~½GM.i-1-~•*tt¾Aa~-~~~.Pfrff&•~~x 
$i ( ~ ~ # ½ 1f- ¼ #f- ) 'f ft W A ~ I 1:t ~ ~ ~ ti 111 • A -{E x $i « * :if-. t.; 
~ • it ;t•J ~L, ~ * « M 1i c ~ « 4.Ji !k ) , ~11 ~ -=f ti 111 ° ~ ~ ffl ff a• m -tE w 
At&•a~1I...*~~Tftt1I...*•ft~~~~ - ~fflttfli.WATm 
~ ~ ~ffl*« I. ~tf.t *BM. ffl ~«$- (&&* )~ ~ 0 

4. ~ ~ ffl * & W A ~ -t1" * ·Ii. :l: A -1Ll ~ ~ ft ffl J.1.. ~ ,)& :if-. * & ~ « ffl ff ~ ~ 
oo~•~•ft~•-wat&•a•~~*•~a~•~~~~ffl* 
&WA· 

5 .• ~ * ~ tit tr • ~~ ffl a 111 ~ « M FIT ff & W A & I 1:l ~ a 1i. ~ A ~ :t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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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w~&~*-~M~~m•Aa*••-~•¥oM~Mfflff&WA 
&~Mffl~&l•§~;~~*~~ffCM~Mfflff••Aa~Mffl 
~---§~•A-~M#•WA&l-~M-•ffl•~--ffl~& 
~M-~•ift,~~M~•iftA~~~iftS~uwa&~*« 
~M~~JJLWA&*«l•*•¥oM-~ffl~~WA&l•§~ 0 

( + 7") j .I. J&: fif £~ #Ht 

* ~ ~ Plf Ab ~ Ill ~ SL jl .I.~ ~ tt ~(Incentive Compensation Award 
Program) , ff M- 1f ½ {,! {q=- ~ j .I. M:} T 1/t !f9. .f~ J&:-'- {rr. ~ W :M- 0 Incentive 
Compensation Award Program 1t A JJL ½ x t,J ~ J&: fif £ ~ M:} # Uh tl , J:A Plf 

~--•~0~•«•M-R*MM~•~AMWlffl 0 

(+-t)i/tA&fffl 

*0~1/tAAtm••···~~~Mrun~ 0 i¾~S~~A= 
1.1&tt I 1/tA: 1t*0 ~ {,f-ff t-tt&½~t!f9.~ Im, M-&½w« t ~ a ;to 

iI,tjEt£71jijtA o 

2. Jlll • I ~i A : Jill • I ~i A M- * • {i(_ 1# ~ -t- tt jtJJ re, tt 71J 0 

3. • r", 1 i1t A : • r", 1 i1t A 1t 1& -!- 1r m ~ 11 ~ ~ -t~ w _. r", ~ • ~ i1t A 0 

4. f- ~ I ffl : 1t * 0 ~ ~ :f f- ~ ffl ;t ft A~ I ffl , i ¾ I& ~ A j .I. #i :f1 I 
m, #lilffl&Jt11!!.f-t"lffl 0 

~,tk-t"#~-,~#&fit~4~tt~i¾*~ 

*0~••*M•••*•f-Jf.fflM~~fflJt~-u~~ffl-ffl-t-#•••JE* 
--~•-•a~*~*oc•1t.-**•*~½Jf.BMU+'F~-t-#~#&fit 0 

*0~JE&tk-t"#~#Afit~~~tt~ltOC 0 

7' ' £ ¾ ,t- tt ~ § ~ t'}l BJ} 

111.ir-12Jl 31 a 110.ir-12Jl 31 a 
$ 707,768,475 $ 783,64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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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db~ El : 

•M•~-A~~~---i~½MWA 

tf-11~~ 
+it 

;J!=-ifftt/J ~ El : 

•M•~-A~~~---i~½MWA 
;JI=- ..1. rp" ill~~ 
tf-11~~ 

+it 
A~t 0" 

$ 
( 

$ 

$ 

1111J:-12JJ 31 a 1101J:-12JJ 31 a 

2,062,253 $ 2,409,804 
502,259) ( ___ _.:::3..::....:33~,~21::...:::..1) 

1,559,994 2,076,593 

8,588,910 $ 8,588,910 
11,909,347 ( ___ ~61~,-=--=59~6) 
20,498,257 8,527,314 
22,058,251 ~$=~1~0,~6~03~•,;;,;90~7 

1. • ~ 4l A~ ~ ~ 11 • ,fir i ~ ½ M W A ti 7,J ~ 4i A ~ aJl $111 -ka r 

•M•~-A~~~«--fifl~½MWA 
~ ~ .,.. 1l 
11E,..Jlll._1-.,, 

~~:~~ 

C.=--)~t/JA&.~ft 

~~ii. m ~ -fl 
1111¥-1 A 1 El 

~* $ 16,904,732 
ltt#~ ( 16, 682, 541) ( 

$ 222,191 

lll.!: 
lJU El $ 222,191 
~;$- 728,213 
;fli-tifJfl ( 369,187) ( 
12}] 31 El $ 581,217 

111.ij,-12}] 31 El 

~* $ 17,632,945 
I tt#~ ( 17, 051, 728) ( 

$ 581, 217 

$ 

$ 

$ 

$ 

$ 

s 

~i}~-fli 

54,378,457 

$ 
( 

$ 

$ 
53, 329, 049) ( 
1,049,408 $ 

1,049,408 $ 
269,010 
639,768) 
678,650 $ 

54,647,467 $ 
53, 968, 817) ( 

678,650 $ 

~18~ 

1111J:-li 

11,970,943 $ 1,902,702 
230, 220) ( ___ _.:::1~29~, ..::....:09::...:::..8 ). 

11,740,723 ===$=====1'==7==73~·==60==4 

~ j: lt tl_ $.--ft.~-fli ¼tt 

59,875,201 $ 10, 118, 938 $ 141, 277, 328 
59,875,201) ( 8,885,478) ( 138,772,269) 

- $ 1,233,460 $ 2,505,059 

- $ 1,233,460 $ 2,505,059 
176,400 1,173,623 

- ( 697, 936) ( 1,706,891) 
- $ 711, 924 $ 1, 971, 791 

59,875,201 $ 10,295,338 $ 142,450,951 
59, 875,201) ( 9, 583, 414) ( 140,479,160) 

- $ 711, 924 $ 1, 971, 791 



't Jr&) ii. -rn. tt {jij ~1}tt{jij ;f!l. 1f i.t l Jt. 1e tt {jij ½tt 
1101¥-IJH a 
~* $ 16,785,763 $ 54,191, 156 $ 59, 875, 201 $ 9,913,768 $ 140,765,888 
Jtt#i ( 16,477, 075) ( 52,675,201) ( 59, 875, 201) ( 7, 880, 551) ( 136,908,028) 

$ 308,688 $ 1,515,955 $ - $ 2,033,217 $ 3,857,860 
1.1..03:_ 

1 JJ 1 a $ 308,688 $ 1,515,955 $ - $ 2,033,217 $ 3,857,860 
pC)$ 118, 969 187,301 205,170 511,440 
#if jt Jfl ( 205,466) ( 653,848) - ( 1, 004, 927) ( 1, 864, 241) 
12JJ 31 a $ 222,191 $ 1,049,408 $ - $ 1,233,460 $ 2,505,059 

1101¥-12'3 318 
~* $ 
Jtt#i ( 

16,904,732 $ 54,378,457 $ 59,875,201 $10,118,938 $ 141,277,328 
16,682,541) ( 53,329,049) ( 59,875,201) ( 8,885,478) ( 138,772,269) 

$ 222,191 $ 1,049,408 $ - $ 1,233,460 $ 2,505,059 
======== 

1. ;f;.. ~ ~ l11 I .:t.. ti f/.J 'i A e?.. .-M- ~ #J a i ~Ji fi5 * ~ ~ , f11 I ½ $g .:t.. JJJ re, i! 'f 
¼~2~5~·-l½~k-•m~-~e?..¼~-~Mf/.J•~a~•*· 
~•l.:t..'iA~ffffl~*9a%*•*~~-~~.:t..mM• 

2 . 1t ffl ti 'i A .:t.. 7& uo f1t ia ~ ti 11J .:t.. # :ti f ffl 'i -m ~ r : 

111~12A 31 El 110~12A 31 El 

'lifluo~• 'lifluo~• 
!!£ $ 212,511, 195 $ 55,563,549 
f/lf~"tf,ftfi I, 342,509 I, 370, 291 

$ 213,853,704 $ 56,933,840 

lll~Ji 1101f:-Ji 
#:ti f ffl #lf f ffl 

!!£ $ 39,982,546 $ 39,817,759 
f/lf ~ "tf ,ftfi 290,021 I, 592, 619 

$ 40,272,567 $ 41,410,378 

3. ;f;.. ~ ~ ~ J;\ ii 111 1J:-,&_ 110 ~Ji1tffl 1J 'i A.:t..Jwi$-~>i•J ~$197, 255,816 
&$1, 585,874 ° 

4. ~ l11 I ½ $g ~ IUl .:t.. 4l ~ ~ § 'i tJt ~ r 

!V ~ ;}f. jj:R .ta u. ~ -rli A ,yJ a HI ,ill1Jt :nit.~~ t:i 

lll I ~ ft .:t.. ;l•J .t f ffl 
AH~f- {a 'i Alll I .:t.. f ffl 

$ 

lll~Ji 
2,132,295 $ 

348,600 
2,389,706 

367,920 

5. ;_f;.. ~ ~ ~ J;\ ~ 111 ~ ll 110 1f:- Ji lll I JJt ~ ✓-fit tll J,t a~ >i•J ~ $44, 489, 459 ll 
$41, 537, 883 ° 

6. ;f;.. ~ ~ t't .f. t\ I@ 111 ~ a 11 o .1¥- 12 A 31 a .ll , i% ~ -4 1~ f1t ia 'i A f11 I 
.:t..½~•~**•~•l»#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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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IJ.1f {a j-afll 1f 

~ ~ - if:-1!'! ~~~Ji... 
1IJ.111A j-A fll 1f 

~{ti. it,~. 
tt}·r £ ½ tt1\.J£ 

~,--1- .. '"=:a :,Uf_/,>. 
J.'&'1'~ f!j- ~ /A,. ::R £f;: 

J.ifAt%ftf 
J.t1t/l%f 
J.t#.f ~~ 
J.i # i!~JUlft f & 4i,1i ~ f ffl 
~ ,fl!!. 

(-1::)i! #. ½ 

1. ~ k t& *1 it ~ 

111.iJ=-12}3 31 El llOij:-12)3 31 El 

$ 300,300 $ 348,600 

42,000 342,300 

111.iJ=-12}3 31 El 110ij:-12A 31 El 

$ 50,000,000 $ 5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 80,000,000 ===$==8=0,===o=oo====,=00=0 

111.iJ=-12}3 31 El 110.iJ=-12}3 31 El 

$ 35,591,824 $ 42,492,788 

$ 

3,798,740 
5,819,021 

12,741,945 
185,089,580 
43,326,777 

4,093,299 
1, 123, 890 

15,575,451 
206,775,143 
54,240,580 

286,367,887 $ 324,301,151 ================ 

o ) * ~ ~ -w. tt , * • £ • * J ~ m. k , 1r 1f ~ k t& *'1 ~ i! #- fh¥ * , • m 
~~m941J=-7A lE1Ta 1 %1i!#.½A~Jiffl1f£~ft1~a 
•si:-••~.&..~Ta'§ii!#.½A~J••••4•m••£•* 
ft1~·-····oft1~½i!#.§#*•i!#.½~~#···· 
ft S!=- j- .&.. i! #. ~~ 6 1@ A ~ if .J:~ ~ j- it ~ , 1 5 if=- .i:;_ IXJ ( ¼ ) a!J nlLf! if=- j- • 

~-•»~~•£•·~~15si=-~•-··•~-•»~-•£•· 
·Ht I ~ il ~ .i:;_ 4 5 • £ a ~ l1ll O * ~ ~ ~ A ~ ~ j- tt a ~ 2%~ • % i 
i!#-£½•~1}1i!1t-••½~f•ft ♦~~-·P•#~~~-ff 0 

~*~~~·iJ=-iJ=-&~T~~,~~~q~1}1i!#. •• ½ . P~tJt•* 
~~-~~»#~-.iJ=-&1XJffi~~½i!#.A#~%1-W.~q~~~~i! 
#.½ttJt•*~~-~~iJ=-&~A4i-~~-~¾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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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 t- A ~ 1t 1l ~ f 1J z i:- a ~ T 
111~12A 31 El 110~12A 31 El 

4 ~ t& :t•J ,ii. fk JJt 1t ($ 17,798,503) ($ 21,010, 148) 
tt 1i =t A 0ft111t 30,309,921 27,487,122 

*4~t&:t1 ,ii.~'t A $ 12,511,418 $ 6,476,974 
C 3) * 4 ~ t& :t1 t- A z ~ t'JJ ~ T 

,i;t ;t ~ :t1 a~ JJt ft it-t- ~ a.~1t1t1a *,i;t;t~:t1 ~ a 
Ill.if-
lJH a iitffi ($ 21,010,148) $ 27,487,122 $ 6,476,974 
:f1 .M f Jfl )iltA ( 126,053) 166,646 40,593 

( 21, 136, 201) 27,653,768 6,517,567 
,ilj.,fij-yit_: 

it-t ~ a~&.I C~ @.#@.¼~ 2,076,292 2,076,292 
:f•J .tiJtA~ f Jfl t~ffi) 

M~ffi~~f/J;f.J¥t1:. 2,560,581 2,560,581 
ft&~tlll~ 777,117 777,117 

3,337,698 2,076,292 5,413, 990 
~#ii!-ft~ 579,861 579,861 
12 JI 31 a iitffi ($ 17,798,503) $ 30,309,921 $ 12,511,418 

,i;£ ;t ~ :f•J ~ ~ JJl. ft it-t: ~a~ 1t1tft it ,i;t ;t ~ :t•J ~ a 

ll0.if-
1 JI 1 a iitffi ($ 20,216,480) $ 26,455,848 $ 6,239,368 
:f•J.t ( f Jfl ) !JtA ( 60,645) 80,326 19,681 

( 20,277,125) 26,536,174 6,259,049 
,ilj..fij-yit_: 

tt-t ~ £.~&.!(~ @.#@.¼~ 396,017 396,017 
:f•J .tiJtA~ f Jfl t½ffi) 

A a .flt ttfH. ~~iii ;f.J ¥ t1:. ( 349,985) - ( 349,985) 
M ~ffi ~ ~ 1/J ;f.J ~ t1:. 841,560 841,560 
ft&~tlll~ ( 1,224,598) - ( 1,224,598) 

( 733,023) 396,017 ( 337,006) 

~#ii!-ft½ 554,931 554,931 
12JI 31 a iitffi ($ 21,010,148) $ 27,487,122 $ 6,476,974 

C 4) * -0- ~ z 4 ~ t& :tb! #- tt 1i £ i:- t- A , ~ w f; 5' 1Ll -ft 44c-~ £ i:- ~ li .tt 
•~m~1iffl~•~•*~§z~~a1:-aam~•**1~1t-£i:
iit .t. it tt a it m ~ * i 7' 1i z .1tt § c !!r * ~ I@ ~ Yr z 1:-~ • :tit- , -tt t- I@ 
~ Yr J:.. rr , J:.. • ~ ~ .J. ~ • ~ ~ ~ a~ t- ~ ~ Yr :f: t'JJ .& ~ ~ ~ 1t. WJ £ 

~ ) ~ I£ • ~ ,~ -t , *1 nru ~ m -tt ~ 1i w * 1 ~ -tt- £ 1:-~ J£ -tt il! ,1r ~ ~ 0 
U£i:-z~m,~•~~•~~z-~i1tA•~~~~**~•-1t~ 
~~M#a~•~•zi1tA•*~~~•MR~fi- ~ B*•w ~ 
~~0@*0~ ~ -•-u&.i:-zii~&fiJ£•&&i¼*I@~♦~· 
}!1J J 1 9 ~ J 14 2 & ~ ~ ;f~ tt tt 1i =t A 0 ft 111! z ~ ~ 0 ~ I@ 111 ~ 
a 110 if- 12 A 31 El :tl~U£i:-i~'t.&z0ft11-ft • tt"#-JliJH-0%-z 
~~liz§1~#-£i:-~ff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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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st-Ji llOst-Ji 
#.JJt~ 1. 70% 0. 60% 
**•l-Jwira-$- 4. 00% 4. 00% 
:tt~**ff.-c-$-.z.1F1t 111 st-& 110 st--Ji1ld~ml~~·~1f-i7'@1i~ 
~ !£. 4r * 1t tt 0 

~•mz~4••••~•~ti • z~~•tiA•m•~#~T= 

lllst-12J:J 318 
~~•:f1A5m• 

#m♦ **Mf-Jwira♦ 
JwiraO. 5% JwiraO. 5% ,*YO. 5% 

Jwnal(i~y) ($1,039, 301) $1,114, 715 $ 1, 084, 175 ($1,022,134) 

110st-12J:J 31 8 
~~•:f•JA5m• 

Jwnal(,*j,') ($ 1, 345, 760) $ 1,451,431 $ 1, 395, 673 ($1,309, 749) 

i~z-~Ji~#•&~A~ftt~~~ttOCT~#•-••~•z 
ti¥ 0 T5i~J•t~~-~~~k~-~ 0 a~Ji~#•A~$ 
f-A~~*z*i!~½~~m•m~~*-~ 0 

(6).$.0~~~1E 112 st-Jiffitt i..1t-fi!~ttt:ztk-#i½l!i$603, 055 ° 

( 7 ) JX. .f.. ~ I@ 111 st- 1 2 J:l 3 1 a • ti i! ~ tt t: z ira tl 4<- .t{J # ~ JiA rai 1!i l 3 . 31 
st- 0 

2. ~ ~ t,l~ tt t: 
B ~ ~ 9 4 st- 7 J:J 1 a ~ , .$. ~ ~ * it 1 * .:r.. i! ~ ½ 1{H7'J J , tr ~ ,qi ~ tk ti 
zi!~½M*•~ffl~.$.l@~z•.:r.. 0 .$.0~~•.:r..~~~ffl 1 '1f.:r..i!~ 
½A~Jffl~.z.'1f.:r..i!~½~Ji~~•#J:J~••z6%tk • -1f.:r..i!~½ 
.f_f,~~-.:r..•A~P•ff.L~~½zi..##<.A.:r..•Az~~*•P&I 
ttilt~-Z.½~-J:l i!~½~-=ki!~½~ }(4Ji~ 0 ~I@ 111 st-& 110 st
Ji.$.~~ 1K i r~ i! ~ ½ M * t~ 71J z i! ~ ½ 1N. .$. ~ >i1J 1!i $10, 555, 684 ,&. 

$9, 995, 300 ° 

-22-



(A)Ji}f ff ~ 
LP1Tff~tm 

Cl)P1rff~tm tJI.~t~1)-: 

't IA P1T ff~ : 
'&" IA P1T ff A. .1. ZP1T ff~ 
r;_ M;J if=- liP1T ff~~ ·ft 
't IA P1T ff~i~~ 
~~,P}fff~: 
tr !li-·ti. ¾ -1-- zJfi- -M; .i. .1. &.3@ff. 

~~P1r 1l ~l~~ 
P1rff~f m 

$ 
( 

$ 

lllif=-li llOif=-li 

64,147,546 $ 97,555,126 
4,941,879) ( ___ ~1~44~·~78~1) 

59,205,667 97,410,345 

5,665,430 ( ___ ~2=25~,~90~3) 
5,665,430 ( ___ ~2=25~·~90=3) 

64,871,097 ===$======9.,;.,7,~l.;,.84;,;f,,.;,.44;;,;;.2 
(2)~ :Jt #!.~½.fl ~ tH IUl ZP1T 1-fJ- ~ f Jfl ½~: 

lllif=-li llOif=-li 
4. ;t #if1 j_~z~~ .i it $ 1,082,798 ($ 67,401) 

2. P1r ff ~ t m ~ -t- it f1111 mi ~ 

lllif=-li 110.if=-li 
~M1 i¥-f1~it.;t~.f;.tt~ZP1rff~ $ 72,156,738 $ 
~~ik#Utlt~1J~zt m 
~~it.~;t ft *~Z,Plf ff 
r;_ M1 if=-liP1rff~ ~ 1t-it 
P1rff~f m 

~~P1r1l~i-.i. : 
~*1R~½ 
M:-tJJ" .£~MHt 

½tt 

~~,P/f ff~~ ft : 
ffi # :i! * ½ 

A~t a a 

4,383 
( 2, 348, 145) ( 
( 4, 941, 879) ( 
$ 64,871,097 $ 

111 if=-

tif•J~:Jt,f-t!?, 
una ~ll,71j~{j! ~ 

'di~ ' ,.)!!l.. ~½.fJl~ 

$ 793,434 ($ 10,872) $ - $ 
11,963,422 ( 5,530,467) 

$ 12, 756, 856 ($ 5, 541, 339) $ - $ 

($ 1, 295, 395) ($ 124, 091) ($ 1, 082, 798) ($ 
($ 1, 295, 395) ($ 124, 091) ($ 1, 082, 7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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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79,046 
4,897 

354,720) 
144, 781) 

97,184,442 

12Jl 31 a 

782,562 
6,432,955 
7,215,517 

2,502,284) 
2,502,284) 



~~fflff~K£.: 
~#-1~~1:-
• fn" £4!~1t 

A.-tt p" 

:i&t ~ffl fHJl ~ 11 : 
ffi # :i! #-1:-

½ it 

110if:-
tif1J~Jt.1e. 

1}]18 tif1j~{~.M. ~%{~.M. 

$ 1,086,426 ($ 
11,329,604 

$12,416,030 $ 

($ 1, 247, 873) ($ 
($ 1,247,873) ($ 

292,992) $ 
633,818 
340,826 $ 

114, 923) $ 
114,923) $ 

- $ 

- $ 

67,401 ($ 
67, 401 ($ 

12}] 31 El 

793,434 
11,963,422 
12,756,856 

1, 295, 395) 
1,295,395) 

:fl.t. ~ ~ 111 if:-,&. 110 if:-12 Jl 31 a JI:., ;t..0 ~ ~;tt;t.. ~ J.ii$575, ooo, ooo, 
%a oo~ 10 ft, 1t-l.ii 57,500, ooo a, T~ W ;t..~ ~ i.ii$416, 800, ooo O ;t..0 
~ e. • fr • fn" z • #1 M] e. ~ it 0 

C-t)W;t..08 

*0~*~;t•~-~oo1:-~,g-fr&~Pll"ffZ ~ ~,&_~~~~~Pll"tt~K 
;t..08•~ttffl~~~~ffi*•~0~&18~a*•~-·~1ft~z~ 
~·~~-~m1:- 0 0~#~•-0••~•*~-~1f~~~•~tt~• 
;t..08~-Jf.,z 0 

L*;t&e0a 

(l)*;t..0~ ~$.~;t, if:-li~t~J.~1f •• , fi.!5'c:.tJt.$ft~#i, ~fjj~ 

e.a~•~·~tJt.a1t-z-tl.ii*;t&e0a,~*;t&e0ae.~ 
;t..0~j-;t..~~*•~~~~ 0 ~;.t..0~-~--Z-~11"~~
., 1t1s.wa•-t-~~z 0 

( 2) * ;t I• 0 tt ~ 3i ~ 0 ~ ~ {~ & ~a.~ 1f a fn" ~ ~t. 1?'J ,g-~~a ~ 
m1:-*•~tt~fflz•*•~~•~m1:-¼•~•~0•~•T~ • *~ 25%.z_~ 1)--J.ii ~ 0 

2.;t..0~~~~ 111 if:- 6 Jl 7 a ,s.a•-t-~tli!•~~ 110 it-&e1t- ffic. 
~ ' tJt. 71J * ;t •• 0 • $ 3 g' 0 9 4' 11 9 ,&_ • ffi:. JJt 1:- • *1 $ 3 51, 8 4 7' 0 6 6 ° 

3. -l'-- 0 ~ ~ ~ ~ 112 if- 3 J] 13 El 1£ i: * -fr tJt_ tl ~ ~ 111 it- I e 1)-- !c. ~ ' 
tJt. f 1J * ;t • • 0 a $ 3 o, o 2 4, 3 7 s a. • :& m 1:- a *1 $ 2 7 o, 21 g, 4 o 5 ° 

4. 1f IUl Ji .:c. ~ #- W 1ft , it tf. Rt t:t- 7' ( -t im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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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6J $- ~ w 'f M -e- i} 6J - Al 1 ianceBernstein L. P. l1 ~ .t(. J&: fff £4! » 
1t tt t1 ~ Incentive Compensation Award Program( r;_ r r.1J ti ICAP): w 
*¾6lffl~•m••+*¾6J•1.t(.m½£~•~£4!»1tm••~• 
•$-~u~•Ji.t(.•&-ttU M#MA&~£4!»1t·~~~MM• 
't ~ 3-4 • 0 £\. I@ 111 • a 110 • & t~ 711 I CAP • 1 ~ aHl f m 0- Jj1j ~ 

$47, 699, 611 &$59, 817, 108 ° 

( -f- -=- ) ,f l° iJt. A 

Jlll~f i&.A 
AJtr.,, f i&_A 

#&J£fi&_A 
-f~fi&_A 

111•& 
$ 219,066,015 $ 

48,583,335 
1, 935, 098, 516 

85,428,434 
$ 2,288,176,300 $ 

886,380,046 
45,684,647 

1,804,456,074 
83,451,289 

2,819,972,056 

1. * ¾ 6J .t(__ nil ~ t i&. A • 1~ J1 !l. >'r £ ½ .t(__ ¼- • a ~ ~ foJ -e- i} a1 ffl i&. ~ .t(__ 

ffijo 

2. * i} 6J .t(__ t& J£ f ~t A • .ti fl= a f- JI ffl ~ • :t.. !.t pq ~ ~ -ti t- 1t ~ £ ½ a 
~~~~£½~*~~~ttt-n~~~~~:t..f$~a~•ffli&.~:t.. 
f m 0 

Ji#it1f m 
~t-tm 
%1Jtir- t m 
i!#-½fm 
Jt-ftl!, ft L#i;i-1 f ffl ( °ti.) 

-~Jlll~f 
~~tm 
Jl¼f 
~.fij 

#ifffl 
f.ll½f m 
Jt-ftl!, 

$ 

111•& 

592,455,992 $ 
24,159,197 
10,515,091 
5,720,382 

693,143,453 
162,896,795 
80,081,334 
54,895,395 
41,979,458 

348,600 
270,869,717 

110•& 

592,785,491 
22, 981, 141 
9,975,619 
5,621,616 

617, 601, 200 
651, 586, 060 

64, 261, 918 
61,172,758 
43,274,619 

367,920 
261, 452, 521 

$ 1,937,065,414 $ 2,331,080,863 

tt:Jt-ft1!,Ji•tifffl~¼ ~ ~a1--~•i•ti · ~ili 0 

1.JX..f.t\.~ 111 •a 110 • 12 13 31 a .tl:., *¾6l •1A.tt0->i1J~ 111 
A.& 113 A. 0 

2. * * ¾ 6J :t $. ~ ~ , • & ~ ;Jr ~ t1 , fl.i « #i ~ t 1J .f. y o. 1 % A ft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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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0aJ~~--~-~•AB~~-~~-• 0 * 
0 aJ I.:\ ~ 111 1¥- a 11 o 1¥- Ji. 1i * ~ i¥- Ji. ~ ~ itl :R iX. , ix o . 1 % 1* f 1J O R 
i ~ * 1-i. 1•1 *• ~ >i1J ~ $36 L 145 &$488, 884 , iNt 11 iii- t- t m # § 0 i& •••~-~!.:\~ 1101!=-Ji.R.i ~ §-~iJ=-Ji.M••••~~½a
~o 

-t - IUJ~,A..xl 

(-) nJJ 1~ A~~ {ii-. lUJ ~ 

A 

Equitable Holdings, Inc. 
AllianceBernstein L.P. 
AllianceBernstein Hong Kong Limited 
AllianceBernstein Investor Services 
AllianceBernstein (Luxembourg) S.a r. 1. 
lf~~i 711£½ 
*0aJ •• 

C-=-)•ini~AM~"i:.kxl •~ 

1. A i!t'i'!t~ - fU] ~ A 

~0a] 

*0 a] l&Jl'.~£½ 
$.--fen;J~,A.. 

*0 a] ~-loc~-fil:~ a] 

*0 aJ ~ -fiJ:0 aJ 
*0aJ~JJl~ 

*0aJ ~Jf~/1 ,0-a] 

*0 a]~~~ ,0- a] 

*0 a] !&J£~£* *~ a] :£.*ff J£ ffl Jt 

llliJ=-12A 31 El 110iJ=-12A 31 El 

$ 650,380,995 $ 712,965,370 

$ 

155,340,581 
3, 581, 830 

165,669,751 
3,504,554 

809,303,406 ===$==8~8~2,~1~39~,~67~5 
J:.. J! A iJt 'r!t #i ~ -¼ A qt JIil $ f qt A ' A iJt I& J£ f qt A ' )It f'Ji° £ ~ #Ht #i JJi ~ 0 

2 ~ -~ -l"' ~ -M> /~ L.,. Je, J-;1:; Kl,;. .!2- .>,, A. ~ = z _ .·i:;. ~ 
• 54. l!!2 1'~ .llIL ~ 'A .IL, 'I~ ·t.0- 1~ ]g, ..__ -.;:12: l\'JA ~ ft IJIL 3'/J 

*0 a] l&J£~£. ½ 
tt11t1!1Jl 
½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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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iJ=-12A 31 El 110iJ=-12A 31 El 

$ 2,062,253 $ 2,409,804 
( 502, 259) ( 333, 211) 
$ 1,559,994 $ 2,076,593 

llliJ=-12A 31 El 

$ 309,055 
110iJ=-12A 31 El 

$ 



4. * -f ij1: A 

(1 ) JllUl f il1: A a~ r0i f il1: A 

~0~ 

~1t.nru~A. 

(2)#~!£ f ii1:All -f ~ f ii1:A 

*0~ #~Jf.~£~ 
- #~!£ f ii1:A 

--f~ f ij1:A 

5. * -t f m 

~0~ 

- i iJt.Jlll:it f 
- {£- -t Jlfl:it f 

( -=-- ) £ -I- i"' J£ P6' It ~ aHl t- 1ft 

1w. 0 

1w. 0 

1w. 0 

~·~~-ft.~JJJ ~.I.t%:ttl 
~ fli £4! $¼-ft 

+ - ' .tt JJ.. - _.n_'f'!;,_ 

$ 

$ 

$ 

$ 

$ 

$ 

$ 

$ 

111 i¥-- Ji. 110 i¥-- Ji. 
253,172,917 $ 917,637,278 
14,476,433 14,427,415 

267,649,350 $ 932,064,693 

111 i¥-- Ji. 110 i¥-- Ji. 

1,935,098,516 $ 1,804,456,074 
22,525 23,126 

1, 935, 121, 041 $ 1,804,479,200 

111 i¥-- Ji. 110 i¥-- Ii 

46,847,752 $ 42,288,620 
47,884,367 41, 960, 280 
94,732,119 $ 84,248,900 

111 i¥-- Ji. 110 i¥-- Ji. 
75,608,501 $ 80,461,230 
27,443,472 35,220,010 

103,051,973 $ 115,681,240 ================ 

(-)f-*i"'J£ 

*0~f-*i"'J£§•£-t-A~~*~~•ffl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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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a~•~~••*~*·~~~~ 

¼* ♦aA&$#¾~•-•* 0 •- ♦ A*¾~•**•~-~~
•••*¾~~M•tt•*~•~tt0 

( .::.. ) ½ M ..I.. J!. .z_ ¾ Jc, 11 it • ·Mt 

¾Jc,«it•ffi~ffiI8•*~•~*M4~~4.z_~ltili••affl~ 
~t 1rt ~ *i -tt- a 11 M ~ ~ 1t .z_ 1J • 0 

½M..I..J!.~~~-~~••a¾Jc,«itA7!t•~#·ffi~l-• 0M•• 
•~~~½M..I..J!.•a~*•Iaa a M•~*•••~•~a¾Jc,« 
it-W _;_ 0 

1. I-t ¾ Jc, 11 it ffi _;_ -Z- ½ M ..I.. Jl 
T¾A~#a¾Jc,«itffi_;_~½M..I..J!.ffl.ffl.z_W«ftW 0 

~ ¥ #l .z_ ~ ~ ~ T : 

J-¥#l:½S~ffiI8~~~.z_~M•a~i1i~~-*~.z_•« 
c~ 1& ~ 1l) 0 i~ • * ~ i* {ij ~ 1t. ~-ffi I¥- a tx. _;_~•a ~ a 1:t 
~19~•a4*M£•L•*~•••.z_*~ 0*¾~# 
~ .z_ P,i\1 ~ ~ £ ½ Ji .z_ 0 

•-=-••=•a~t1iA~~M~.z_~~~~Ait•~~~~•-•• 
-Z-•1••~91-- 0 

J~¥•:•a~i1i-Z-~~~~~Ait 0 *¾~tt•~~L*~~~ 
Ji .z_ 0 

2 . 1F tJ. ¾ Jc, 1Jt it m I .z_ ½ M ..I.. Jl 
Cl)½M.a&iftl!IJ1JJA 8 ~:ili~Jt.~*~#½G~J't.fRiiJ½tJt;t11 

:ili·Jt.7&iiJ½&•¾Jc,«it~¼ff:ili~it 0 ~~*•m~m½&~ 
~-~,•~a*,•~a•-~Mi ,~~•~*,•~a•, el >"Ju ~- 1,'& ~ ·n, ;f"y'- J.1~ "I)(.. Tl"<.. ,fY..... IYPJ .. ,m /~ .... ' 'fl,!:., 11& ~ >fy'- /,'(h; T'J ·~ ,w, 

a1t7ittx-1UJ1iA&Jt.1e.a1t#k 0 

(2)fftlH;f-~½l!I ~4t~J1JJ,n a , tiJt.7&iiJ½&1i¾Jc,1J-ia~¼ff3li1~ 
it 0 

C 3) ,f S ~ ~ ½ 1i i:t- ~ J,n ff #k • ff , !!I M rai ~ A - SJ=- tJ. pq , ti • a i 1i 
¾87&iiJ½G.¾Jc,«it~¼ff3li~it 0 

3. i:t-¾Jc,1lit,W_;_.z_½M..I..Jl' *¾~W..a&iff.z_•ti.1{ '4t•I±&~~ 
&¾Jc,«it¥f.il.z_£-~8•~1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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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0al*f-A_.&1-ftz·t±1f~jJt • tijlUJf--m.~r: 
1111¥-12~31a J-~!a J-=-i!a i-==~fa 
:t ji ·ti. 0 Jt1111 
½Mf-A_: 

J!.l!'&;fj~_;f~0 
it1J11w;_ 
z½Mf-A_ 
rJI~~.£½ $1. 559. 994 $ - $ - $ 1.559.994 

20.498.257 20.498.257 

$1,559,994 ===$ ==- $20,498,257 $ 22. 058. 251 

1101¥-12~ 31 a 

Eii ·t± 0 Jt1111 
~£.1.:C,C:.g. 
~fl'P',J't&.. 

J!.l!'&;fi~#t0 
it 1111 w ;_ 
z½Mf-A_ 
rJI~~-£½ $2. 076. 593 $ - $ - $ 2.076.593 

8.527.314 8.527.314 

$2. 076. 593 =$ ==- $ 8. 527. 314 $ 10. 603. 907 
( 2 ) * 0 al ffl J;). w ;_ 0 it 1111 FIT 1~ Jfl z ::Ii ii- .& 1R "ti t'Ji, BR ~ r : 

A. * 0 al ;fl ;Jj" z rJI ~ ~ £. ½ ;f~ T • ~ ffl ,tr Jw ~ {I z w 1t fF A 0 it 
{111~A11(E!p J- ~I&) 0 

B. ~ J:.. 3iK ;Jj" ifi ~,tr. z ½ iftk i ~ 11' • Jt. ~½Mi~ z % it 1111 •• 
fflW1J::liii-~# 0 *%al.fflW1J::liii-ffl*fflz~#•t•~,tr 
••~*~½iftki~~-~Jfl~t'FA~#.&•tzT-m.-ft•U 
T-m.A*0 al tif~1-i-* 0 

4. ~ ~ 111 1¥-.& 110 1¥- Ji~ J - ~I&,& J-=- f I& M z 1£-1iiJ ~ -t.t- 0 

5. r * f 1J :-r- ~ ~ 111 1¥-.& 11 o 1¥- li i-=- ~ 1-&. z ~ tJJ : 

J!.i!'!ii~Mc0it111tw.iz½Mi-A-

111 ~ 110~ 
1~18 $ 8.527.314 $ 6.624.612 
ttf•J~;fj ~ztt11;1:,1 ~ 11.970.943 1.902. 702 
12~ 31 a $ 20.498.257 $ 8.527.314 

6. ~~ 111 ~,& 110 ~Ji~~ ~-=-~faft.A,&#tllz•tf*j 0 

1. * 0 aJ ft~ 0 it-fJ 11 • jJi ~ ~-=- ~ !az :i. J:.. ,tr J:..{110 aJ ~ $ tt11 m tll 
-~·~~w•~--~ff½Mi~zffiA0it1J1t••·••0M 
i"#*W-fJM*~~,trJwaA•i-#*~•aA•tif#·AJt.~T•
a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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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Jr ~'LI i-=- f. • 0 Jt 11 fa-fir;_ ~ El ffl 1t m tf 11 t~ ~ z :i: .:k ~ or ii~~ 
A fa Z l 1t. • 1ft : 

:i:.:k~ of ~A.fa~ 
lllif=-12.tl 318 0Jt11fa tf11.ft-1t.r -~~A.fa I& raj 0 Jt11 fa 1Ul ~ 

~J:. * :ffllt tr. $ 20, 498, 257 ifrJJi¼ ifr111t~Ai 18.39 *•~~· **'1~*• 0Jt11fa~~ 

ifr JJ mU!·li. 
if.t. ii ·11. # 11 

#~ 
15% ~1l\ , 0 Jt11 

fa~~ 
:i: .:k:f: of ~A.fa~ 

11O.if=-121;1318 0 Jt11fa tf 11 .ft -1t.r -~~A.fa r&M 0 Jt11 fa IUl 1~ 

~ J:. * :ffllt tr. $ 8,527,314 •.&* ~~Jij ~~m ~~Jij 

9. * 0 aJ I&. ·ti tf 1t ill~ -ti Jfl z tf 11 t~ ~ .&.. tf 11 t-tt ' ·Ht 't 1t Jf1 ~ M z 
ff««~~ff«t-ttar~•aff«zM*~M 0 #ff~BAi-=-f-r&. 
z ½ ~ • ,& , * tf 11 ~ f/J ~ /Jv ~ ifoX. y 1 0% , M :tt .fj ~ z ~ ~ ~ r 

½~-,& 
~ J:. * ffllt tr. 

½~-,& 
~J:.ifr:ffl~tf. 

+-=-, M~Ji.~fiJJ. El ~.&..~Jil 

$ 

$ 

2,049,826 ($ 2,049,826) 

11O1¥-li 
t~r,J~.-fj~ 

1f*'l~f/J ~*1 ~ft] 

852,731 ($ 852,731) 

A~¼*0-a1•~*JJ.•~z•~-•f~m~~~~~•*0a1~•~~4 
I~~tt~~li&.~MzfiJJ.tt~~li·~•D~-&ff@~.&..~IUltt~• 
•~~•~fu~li·~~~~&*~z~•·••tt*0aJ~~if.t.@-a~~ 
oca•fi¼ ♦ z••·~~A0-~a~tt~&ffz*• 0 

*0al*ffz~£½~*•~£½zA~fiJ£•*&*0al~~tt~~li& 
ffttfi~•·•~t~&ffJi.~tt~ 0 *0a)~--~£½~tt•~-tt~z 
Ji. ~ ( ~ ½ ifr JJ Ji. ~ , 1t Jf1 Ji. ~ f. ) , • Jt JfJJ ~ ;_ t~ {f.J 11 t% .&.. • m Y/J ·11. , Ji. ~ ;g~ 

~-~m~oc•~•·•~•-mi~tt*~•~~·~fiJJ.~IUl•~•JtM~ 
ff x ~ :tt -f- tf ft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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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rp J1j Jil. ~ 
1. rp J1j Jil ~ * j,W,_ &. ~ .l 

rr•Jil~•ffimrr•••~••a*~~~#~½Mi~~~~•• 
SX. * * JJt ½ ifit i i£ • ~ Jil @- O 

2. rpJJJil~ff••i1 
*~~A~~m•·•i·ttM•••~~•~rr•Jil~••furr•Jil 
~ *••M·*~~n~rr•Jil.~ff•••••~·~~~*•rr•Jil. 
~•-~rr•Jil~tt~~*~~~~~-00° 
*~~*~~-~-A~%~--~½MWAA~~M~~£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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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自
律公約」聲明書 

 

 

 

 

聲明書 

 

 
    茲聲明本公司願遵守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自律

公約。 

 

 

 

 

 

 

 

 

 

 

 

 

 

 

 

     立聲明書人：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董 事 長  翁振國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二年 三 月 三十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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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內部控制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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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經理公司之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一、 公司治理架構及規則： 

本公司有關公司治理之架構及規則係根據法令、本公司章程及董事會決議辦理，並參

酌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 

 

二、 股東結構及股東權益 

1.股東結構：詳見本公開說明書【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概況】公司組織之股權分散情形。 

2.股東權益： 

(1)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 

(2) 本公司股東僅為法人股東一人時，依公司法或本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股東會職權

由董事會行使。 

 

三、 董事會結構及其獨立性董事會之結構及獨立性 

1、依「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

投資顧問事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訂定董事會議事規則。 

2、本公司董事六人，監察人一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 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連選

得連任。本公司股東僅為法人股東一人時，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由法人股東指派而不

須經選任。 

3.董事會由專責單位負責辦理公司法規所指定之事項。 

 

四、 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職責 

1、依公司法設立董事會。 

2、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職責依公司法及相關法令。 

 

五、 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1、依公司法設置監察人。 

2、監察人之職責依公司法及相關法令。 

 

六、 功能性委員會之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1. 設置投資管理委員會或投資管理團隊，並就台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股票、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上櫃股票及興櫃股票建立主要股票投資資產池，

並明定篩選標準，以作為基金經理人投資管理與選股操作之依據。 

2. 設置風險管理委員會或風險管理單位，並建立風險管理機制，且訂定風險管理政策及

架構，訂定風險衡量標準等，內容至少包含檢視前款主要股票投資資產池之部位風險

及相關投資標的適當性之評估項目，風險管理委員會應至少每季召開一次。風險管理

政策應提報董事會核可後執行。 

3. 設置產品委員會，定期隔月及視需要不定期召開，以討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成立、

境外基金之引進註冊、境內基金之信託契約相關修正等；並已制定相關組織規章。 

4. 設置台灣 ESG（氣候變化/永續發展）委員會，並已完成制定台灣 ESG（氣候變化/永

續發展）委員會之組織規程，將 ESG 及氣候變化相關架構及理念落實於公司治理、

投資流程、風險管理和資訊揭露等具體實踐，台灣 ESG（氣候變化/永續發展）委員

會應至少每季召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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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結構及政策，以及其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

險之關聯性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並不因擔任該等職位而有額外之報酬。經理人、基金經理人及業務

人員酬金核定原則如下： 

1. 本公司擬定原則，俾能充分考量投資人利益與風險調整後報酬而計算業務人員（以 

下簡稱「員工」）應得的酬金，進而確保本公司得以長期永續營運，並為股東及投資

人創造價值。 

2. 相關原則涵蓋的酬金包括薪資、退休權利、辭職補償與各種獎金。 

3. 績效評估與酬賞方式的制定，將以下列原則作為根據： 

(1) 應依據證券市場展望、公司整體績效與累計盈餘、未來營運前景、預期風險以及員

工全年績效適時調整酬金。 

(2) 酬金不應誘使員工從事有違投資人利益的投資或交易。本公司將定期檢討酬金政

策，確保其內容符合風險胃納。 

4. 績效管理流程與酬金架構： 

(1) 績效管理流程：持續提供績效方面的意見與輔導，是員工締造佳績且不斷進步的關

鍵。主管必須經常提供非正式的意見，員工則應定期徵求意見。 

績效管理流程的各個部分亦呼應每項行為：目標設立、年中審核與年終評估。 

(2) 酬金： 

薪資：本公司薪資制度的設計，除了能在外界市場保有競爭力，亦可在內部維持公

平性。此一論功行賞的薪資制度，將依據員工的貢獻、成就與整體工作表現提供報

償。員工的個人薪資不會超出該職務的薪資範圍。 

獎金：決定獎金金額時應考量公司的財務狀況與其他因素，例如部門及員工對公司

的貢獻與全年績效。 

 

八、 董事、監察人之進修情形 

112 年度截至 12 月 31 日止，六位董事及一位監察人共完成 151 小時進修課程。 

職稱 姓名 課程名稱 進修日期 進修時數 

董事 翁振國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2023/3/17 2 

董事 翁振國 反資恐、反武擴及洗錢防制法規研習 2023/5/18 3 

董事 翁振國 2023 年國際資產管理論壇 2023/6/14 3 

董事 翁振國 董監責任與公司治理 2023/8/10 2 

董事 翁振國 David Wong Bi-Weekly Equity Update 2023/1/9 0.5 

董事 翁振國 Bi-Weekly Equity Update_Japan Macro by Eric Lee 2023/3/20 0.5 

董事 翁振國 矽谷銀行及瑞信事件影響與債券市場投資展望 2023/3/21 1 

董事 翁振國 Global Privacy, Data Security, and GDPR Annual 

Training 

2023/3/31 0.5 

董事 翁振國 Fixed Income Market Outlook Internal Training  2023/4/24 0.75 

董事 翁振國 David Wong's Bi-Weekly Equity Update 2023/5/15 0.5 

董事 翁振國 David Wong's Bi-Weekly Equity Update 2023/5/29 0.75 

董事 翁振國 David Wong's Bi-Weekly Equity Update 2023/7/24 0.5 

董事 翁振國 David Wong's Bi-Weekly Equity Update 2023/9/4 0.5 

董事 翁振國 David Wong's Bi-Weekly Equity Update 2023/9/18 0.5 

董事 翁振國 David Wong's Bi-Weekly Equity Update 2023/11/27 0.5 

董事 翁振國 Fixed Income Outlook by Gershon Distenfeld 2023/11/29 1 

董事 高 愛 捷

（ Ajai 

David Wong Bi-Weekly Equity Update 2023/1/9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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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an 

Kaul） 

董事 高 愛 捷

（ Ajai 

Mohan 

Kaul） 

David Wong Bi-Weekly Equity Update 2023/2/6 0.5 

董事 高 愛 捷

（ Ajai 

Mohan 

Kaul） 

Asia FI Call with Brad Gibson 2023/2/14 0.5 

董事 高 愛 捷

（ Ajai 

Mohan 

Kaul） 

Bi-Weekly Equity Update_Japan Macro by Eric Lee 2023/3/20 0.5 

董事 高 愛 捷

（ Ajai 

Mohan 

Kaul） 

Global Privacy, Data Security, and GDPR Annual 

Training 

2023/3/31 0.5 

董事 高 愛 捷

（ Ajai 

Mohan 

Kaul） 

Global Equity Market Update 2023/4/17 0.5 

董事 高 愛 捷

（ Ajai 

Mohan 

Kaul） 

The Private Debt Microcredential  2023/9/14 5 

董事 高 愛 捷

（ Ajai 

Mohan 

Kaul） 

Citi’s annual client advisory board( topics include 

Macroeconomics 、 Wealth Management 、 Funds 

Distribution、ETFS) 

2023/3/31 4.5 

董事 高 愛 捷

（ Ajai 

Mohan 

Kaul） 

董監責任與公司治理 2023/8/10 2 

董事 高 愛 捷

（ Ajai 

Mohan 

Kaul） 

Compliance Induction 2023/12/19 1 

董事 高 愛 捷

（ Ajai 

Mohan 

Kaul） 

Anti-Money Laundering (AML) Asia_Pacific (APAC) 

Edition 

2023/12/20 1.5 

董事 高 愛 捷

（ Ajai 

Mohan 

Kaul）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Cyber Risk Awareness 

(Global) 

2023/12/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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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高 愛 捷

（ Ajai 

Mohan 

Kaul） 

Anti-Bribery and Anti-Corruption (Asia Pacific) 2023/12/20 1 

董事 高 愛 捷

（ Ajai 

Mohan 

Kaul） 

Business Ethics 2023/12/20 0.5 

董事 高 愛 捷

（ Ajai 

Mohan 

Kaul） 

Business Continuity Management 2023/12/19 0.5 

董事 高 愛 捷

（ Ajai 

Mohan 

Kaul）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23/12/19 0.5 

董事 高 愛 捷

（ Ajai 

Mohan 

Kaul） 

Preventing Financial Crime Global Edition 2023/12/19 1.5 

董事 高 愛 捷

（ Ajai 

Mohan 

Kaul） 

Conflicts of Interest for Financial Services 2023/12/19 1.75 

董事 林瓊林 Global Privacy, Data Security, and GDPR Annual 

Training 

2023/3/31 0.5 

董事 林瓊林 國際 ESG 趨勢與投信產業永續發展轉型策略解析 2023/5/4 3 

董事 林瓊林 董監責任與公司治理 2023/8/10 2 

董事 林瓊林 反資恐、反武擴及洗錢防制法規研習 2023/10/13 3 

董事 林瓊林 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資訊安全實務 2023/11/13 3 

董事 林瓊林 資產管理前瞻系列論壇-落實永續行動方案，深化

資本市場發展 

2023/6/16 3 

董事 吳中嵐 Equity outlook by Chris Hogbin 2023/2/23 0.75 

董事 吳中嵐 Global Privacy, Data Security, and GDPR Annual 

Training 

2023/3/31 0.5 

董事 吳中嵐 FI update by Thierry V. Taglione 2023/7/13 1 

董事 吳中嵐 Fixed Income Market Outlook by Will Smith 2023/4/24 0.75 

董事 吳中嵐 Onshore REITs fund regulatory framework update 2023/7/24 2 

董事 吳中嵐 SAM (Sustainable All Market) Internal Training 2023/8/9 1 

董事 吳中嵐 AB Multi-Asset Solutions by Daniel Loewy 2023/9/4 1 

董事 吳中嵐 2023 Q4 Global Equity Market Outlook by Chris 

Marx 

2023/9/20 1 

董事 吳中嵐 Fixed Income Outlook by Gershon Distenfeld 2023/11/29 1 

董事 吳中嵐 董監責任與公司治理 2023/8/10 2 

董事 吳中嵐 反資恐、反武擴及洗錢防制法規研習 2023/11/23 3 

董事 吳中嵐 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資訊安全實務 2023/11/27 3 

董事 吳中嵐 金融科技產業發展論壇 2023/3/3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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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吳中嵐 公司經營權之爭與商業事件審理法之介紹 2023/8/10 3 

董事 王東平 國際洗錢防制研討會 2023/1/11 7 

董事 王東平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及公平待客原則 2023/1/13 3 

董事 王東平 David Wong Bi-Weekly Equity Update 2023/2/6 0.5 

董事 王東平 Asia FI Call with Brad Gibson 2023/2/14 0.5 

董事 王東平 Equity outlook internal training_Chris Hogbin 2023/2/23 0.75 

董事 王東平 David Wong Bi-Weekly Equity Update 2023/3/6 0.5 

董事 王東平 Bi-weekly Fixed Income MarketPortfolio Update Call 2023/3/14 0.5 

董事 王東平 Global Privacy, Data Security, and GDPR Annual 

Training 

2023/3/31 0.5 

董事 王東平 Bi-weekly Fixed Income Market Portfolio Update 

Call 

2023/5/2 0.5 

董事 王東平 FI update by Thierry V. Taglione 2023/7/13 1.0 

董事 王東平 Bi-weekly Fixed Income Market/Portfolio Update 

Call_Mid Year Outlook 

2023/7/25 0.75 

董事 王東平 Global Fixed Income Outlook by Michael Thompson 2023/9/14 1 

董事 王東平 GHY Update by Fahd Malik 2023/9/22 1 

董事 王東平 Fixed Income Outlook by Gershon Distenfeld 2023/11/29 1 

董事 王東平 Bi-weekly Fixed Income Market/Portfolio Update 

Call 

2023/12/5 0.5 

董事 王東平 國際 ESG 趨勢與投信產業永續發展轉型策略解析 2023/5/4 3 

董事 王東平 2023 年國際資產管理論壇 2023/6/14 3 

董事 王東平 董監責任與公司治理 2023/8/10 2 

董事 王東平 2023 資產管理金融新知暨法遵系列研討會-全球永

續性和氣候揭露準則與實務 

2023/9/20 3 

董事 王東平 反資恐、反武擴及洗錢防制法規研習 2023/10/13 3 

董事 王東平 2023 綠色及永續金融人才專班 2023/11/2 12 

董事 王東平 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資訊安全實務 2023/11/13 3 

董事 陳 志 軒

(Edmond 

Chan) 

Global Privacy, Data Security, and GDPR Annual 

Training 

2023/1/4 1 

董事 陳 志 軒

(Edmond 

Chan) 

Preventing Workplace Harassment: Global Edition – 

2023 

2023/6/30 0.5 

董事 陳 志 軒

(Edmond 

Chan) 

Intelligent Recertification: Anti-Corruption – 2023 2023/6/30 1 

董事 陳 志 軒

(Edmond 

Chan) 

Mandatory Ethics training 2023/11/7 1 

董事 陳 志 軒

(Edmond 

Chan) 

董監責任與公司治理 2023/8/10 2 

監察人 Eileen 

Koo 

ABIS/ABI AML/CTF/CPF training  2023/1/26 1 

監察人 Eileen 

Koo 

ABIS/ABI AML/CTF/CPF training - S4 2023/2/7 1 

監察人 Eileen Asia Digital Forum 2023/2/24 1 



 20230801/R/B2800-01A-027/B47 67 

Koo 

監察人 Eileen 

Koo 

Eligible Recipients Whistleblower Training  2023/3/24 1 

監察人 Eileen 

Koo 

Compliance Training-Equity Traders (Option 2 

APAC) 

2023/7/7 1 

監察人 Eileen 

Koo 

Compliance – Media Training 2023/10/12 1 

監察人 Eileen 

Koo 

Preventing workplace harassment: global edition 2023/12/13 1 

監察人 Eileen 

Koo 

Intelligent recertification: Anti-Corruption   2023/12/13 0.75 

監察人 Eileen 

Koo 

Modern slavery training 2023/12/13 2 

監察人 Eileen 

Koo 
董監責任與公司治理  2023/8/10 2 

監察人 Eileen 

Koo 

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Lighthouses Report 2023/9/28 1 

監察人 Eileen 

Koo 

14th Annual Investment Products and Regulatory 

Forum 2023 

2023/5/17 5 

 

九、 風險管理資訊 

風險管理委員會與風險管理人員 

本公司已設置風險管理委員會及風險管理人員，並建立風險管理機制，且訂定風險管理

政策，內容至少包含檢視前款主要股票投資資產池之部位風險及相關投資標的適當性之

評估項目，並至少每季執行一次並將會議紀錄提報董事會。風險管理政策應提報董事會

核可後執行。 

 

十、 利害關係人之權利及關係 

1、與利害關係人間有業務往來者，均遵守公平合理之原則，依法令及公司規定辦理。 

2、公司與利害關係人間之人員、資產及財務之管理權責完全獨立；經理人之兼任情形已

出具無利益衝突說明書、並已經董事會充分評估討論後同意。 

 

 

十一、 對於法令規範資訊公開事項之詳細情形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基金概況】基金資訊揭露之內容。 

1. 有關公司年報、公開說明書及產品相關公告等訊息公告於公司網站或公開資訊觀測站

揭露。 

2. 每季更新各基金公開說明書並於每季結束之次月底前上傳至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本公司

網站。 

3. 本公司及各基金相關資訊皆揭露於本公司網站，網站設有專人負責維護並即時更新最

新相關訊息。 

 

十二、 公司治理之運作情形和公司本身訂定之公司治理守則及中華民國投信投顧公會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差距與原因： 

1. 本公司設置有董事 6 人與監察人 1 人，皆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需之專業知識與資格；且

因非屬公開發行公司，目前並無設置獨立董事或審計委員會。 

2. 本公司辦理公司治理事項隨時注意國內與國際公司治理制度之發展，據以檢討改進公

司所建置之公司治理制度，以提昇公司治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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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關係人交易相關資訊。 

詳見本公司最新財務報表之附註所述之關係人交易資料。 

 

十四、 其他公司治理之相關資訊: 

本公司隨時注意公司治理制度與相關法令之發展，據以檢討改進公司之相關制度，以

提升公司治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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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聯博大利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與契約範本條文對照

表 

 

 聯博大利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

資信託契約 

 國內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前言 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經理公司），為在中華

民國境內發行受益憑證，募集聯博

大利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

本基金），與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基金保管機

構），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

其他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本

於信託關係以經理公司為委託人、

基金保管機構為受託人訂立本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本契

約），以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

機構及本基金受益憑證持有人（以

下簡稱受益人）間之權利義務。經

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本契約簽

訂並生效之日起為本契約當事人。

除經理公司拒絕申購人之申購者

外，申購人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

之日起，成為本契約當事人。 

前言 ________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經理公司），為在中華民國

境內發行受益憑證，募集

__________________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以下簡稱本基金），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簡

稱基金保管機構），依證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

定，本於信託關係以經理公司為委託

人、基金保管機構為受託人訂立本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以

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本基金

受益憑證持有人（以下簡稱受益人）間

之權利義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

自本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本契約當

事人。除經理公司拒絕申購人之申購

外，申購人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

起，成為本契約當事人。 

第一條 定義 第一條 定義 

第二款 本基金： 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利

益，依本契約所設立之聯博大利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 

第二款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權益，依

本契約所設立之     _________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第三款 經理公司：指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

份有限公司，即依本契約及中華民

國有關法令規定經理本基金之公

司。 

第三款 經理公司：指________證券投資信託股

份有限公司，即依本契約及中華民國有

關法令規定經理本基金之公司 

第四款 基金保管機構：指華南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本於信託關係，擔任

本契約受託人，依經理公司之運用

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

金，並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

本契約辦理相關基金保管業務之信

託公司或兼營信託業務之銀行。 

第四款 基金保管機構：指       

______________，本於信託關係，擔任

本契約受託人，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

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並依證

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本契約辦理相關

基金保管業務之信託公司或兼營信託業

務之銀行。 

第九款 基金銷售機構：指經理公司及受經

理公司委託，銷售受益憑證之機

構。 

第九款 基金銷售機構：指經理公司及受經理公

司委託，辦理基金銷售及買回業務之機

構。 

第十款 公開說明書：指經理公司為公開募

集本基金，發行受益憑證，依證券

第十款 公開說明書或簡式公開說明書：指經理

公司為公開募集本基金，發行受益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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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博大利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

資信託契約 

 國內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證券投資信託

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說

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所編製之說

明書。 

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開

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所編製之說明

書。 

 (刪除)  第十五

款 

收益平準金：指自本基金成立日起，計

算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中，相

當於原受益人可分配之收益金額。 

第十五款 買回日：指受益憑證買回申請書及

其相關文件之書面或電子資料到達

經理公司或公開說明書所載買回代

理機構之次一營業日。 

第十六

款 

買回日：指受益憑證買回申請書及其相

關文件之書面或電子資料到達經理公司

或公開說明書所載基金銷售機構之次一

營業日。 

第十九款 票券集中保管事業：指依法令規定

得辦理票券集中保管業務之機構。 

第二十

款 

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依法令規定得辦理

票券集中保管業務之機構。 

第廿二款 證券相關商品：指經理公司運用本

基金從事避險操作，經金管會核定

准予交易之證券相關金融商品。 

第二十

三款 

證券相關商品：指經理公司為避險需要

或增加投資效率，運用本基金從事經金

管會核定准予交易之證券相關之期貨、

選擇權或其他金融商品。 

 (刪除) 第二十

七款 

收益分配基準日：指經理公司為分配收

益計算每受益權單位可分配收益之金

額，而訂定之計算標準日。 

第廿七款 全權委託投資客戶：經理公司依證

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經營全權

委託投資業務管理辦法及其他中華

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對其提供全

權委託投資業務服務者。 

 (新增) 

第二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二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一項 本基金為股票型之開放式基金，定

名為聯博大利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第一項 本基金為股票型之開放式基金，定名為

（經理公司簡稱）（基金名稱） 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 

第二項 本基金不定存續期間；本契約終止

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第二項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本契約

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或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    ；本基金存續

期間屆滿或有本契約應終止情事時，本

契約即為終止。 

第三條 本基金總額 第三條 本基金總面額 

第一項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

台幣伍拾億元，最低為新台幣貳億

元。每受益權單位面額為新台幣壹

拾元。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

為伍億單位。募集達首次淨發行總

面額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時，並符合

金管會規定，得經金管會核准，追

第一項 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低為新臺幣

____元（不得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每

受益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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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博大利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

資信託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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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加發行。 

第二項 本基金經金管會核准募集後，自八

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起開始募集，

自募集日起三十天內應募足前項規

定之最低淨發行總面額。在上開期

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淨發行總面額

已達最低淨發行總面額而未達前項

最高淨發行總面額部分，於上開期

間屆滿後，仍得繼續發行受益憑證

募集之。募足首次最低淨發行總面

額及最高淨發行總面額後，經理公

司應將其受益權單位總數報金管

會，追加發行時亦同。 

第二項 本基金經金管會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

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申請核准

或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起六個月內開

始募集，自開始募集日起三十日內應募

足前項規定之最低淨發行總面額。在上

開期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淨發行總面額

已達最低淨發行總面額，本基金於上開

期間屆滿後，仍得繼續發行受益憑證銷

售之。募足首次最低淨發行總面額後，

經理公司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證申

購人姓名、受益權單位數及金額）及相

關書件向金管會申報。 

第三項 本基金之受益權，按已發行受益權

單位總數，平均分割；每一受益權

單位有同等之權利，即本金受償權

及其他依本契約或法令規定之權

利。本基金追加募集發行之受益

權，亦享有相同權利。 

第三項 本基金之受益權，按已發行受益權單位

總數，平均分割；每一受益權單位有同

等之權利，即本金受償權、收益之分配

權、受益人會議之表決權及其他依本契

約或法令規定之權利。 

第四條 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四條 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一項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管

會之申報生效後，於開始募集前於

日報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辦理

公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受

益憑證，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

遲不得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

十日。 

第一項 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管會之

申請核准或申報生效後，於開始募集前

於日報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辦理公

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受益憑

證，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

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第二項 受益憑證表彰受益權，每一受益憑

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以四捨

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一

位。 

第二項 受益憑證表彰受益權，每一受益憑證所

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

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____位。受益人

得請求分割受益憑證，但分割後換發之

每一受益憑證，其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

數不得低於____單位。 

第三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採無實

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第三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 

 (刪除)  第七項 本基金除採無實體發行者，應依第十項

規定辦理外，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成立

日起三十日內依金管會規定格式及應記

載事項，製作實體受益憑證，並經基金

保管機構簽署後發行。 

 (刪除)  第八項 受益憑證應編號，並應記載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管理辦法規定應記載之事項。 

第七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 第九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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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

之日起，於七個營業日內以帳簿劃

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

於七個營業日內依規定製作並交付受益

憑證予申購人。 

第八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行，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以下略) 

第十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行時，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以下略) 

第八項 

第六款 

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

所為之申購，其受益憑證係登載於

經理公司開設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之保管劃撥帳戶下之登錄專戶，或

得指定其本人開設於經理公司或證

券商之保管劃撥帳戶。登載於登錄

專戶下者，其後請求買回，僅得向

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代理買回機構為

之。 

第十項 

第六款 

受益人向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所為

之申購，其受益憑證係登載於經理公司

開設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保管劃撥帳

戶下之登錄專戶，或得指定其本人開設

於經理公司或證券商之保管劃撥帳戶。

登載於登錄專戶下者，其後請求買回，

僅得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

構為之。 

第九項 其他受益憑證事務之處理，依「受

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規定。 

第十一

項 

其他受益憑證事務之處理，依「受益憑

證事務處理規則」規定辦理。 

第五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五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二項 

第一款 

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每

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台幣壹

拾元。 

第二項 

第一款 

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每受益

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元。 

第四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

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

分之二。本基金申購手續費依最新

公開說明書規定。 

第四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

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

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    。本

基金申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

定。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

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

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

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易。受理

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

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

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

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

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

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

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投資人

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

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

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受

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

明投資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

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

之交易。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

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

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

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

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

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帳

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

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

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

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

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經理公

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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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或

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

行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

申購單位數。但投資人以特定金錢

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

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

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

金匯撥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

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

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者，亦以

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

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

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

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

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

位數。申購人於付清申購價金後，無

須再就其申購給付任何款項。 

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銀行帳戶當日淨值

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資

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

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

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

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

基金專戶或經理公司委由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辦理基金款項收付時該事業指定之

銀行帳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

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

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

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

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

數。 

第八項 自募集日起三十日內，申購人每次

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台幣壹萬

元整，前開期間之後，依最新公開

說明書之規定辦理。 

第八項 自募集日起______日內，申購人每次申

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________元

整，前開期間之後，依最新公開說明書

之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 第六條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 

 本基金不印製表彰受益權之實體受

益憑證，免辦理簽證。 

第一項 發行實體受益憑證，應經簽證。 

 (刪除) 第二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事項，準用「公

開發行公司發行股票及公司債券簽證規

則」規定。 

第七條 本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 第七條 本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 

第一項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契約第

三條第二項之規定，於開始募集日

起三十天內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

新台幣貳拾億元整； 

第一項 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契約第三條

第二項之規定，於開始募集日起三十天

內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新臺幣_____

元整。 

第三項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立即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自本基金不

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以申購人

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

票據或匯款方式，退還申購價金及

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價金之翌

日起至基金保管機構發還申購價金

之前一日止，按華南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

第三項 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於自本基金不成立日起

十個營業日內，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

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

退還申購價金及加計自基金保管機構收

受申購價金之日起至基金保管機構發還

申購價金之前一日止，按基金保管機構

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利息計至新

臺幣「元」，不滿壹元者，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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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息。利息計至新台幣「元」，不滿

壹元者，四捨五入。 

第八條 受益憑證之轉讓 第八條 受益憑證之轉讓 

第二項 受益憑證之轉讓，非經經理公司或

其指定之事務代理機構將受讓人姓

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受益

人名簿，不得對抗經理公司或基金

保管機構。 

第二項 受益憑證之轉讓，非將受讓人之姓名或

名稱記載於受益憑證，並將受讓人姓名

或名稱、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受益人名

簿，不得對抗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

構。 

 (刪除) 第三項 受益憑證為有價證券，得由受益人背書

交付自由轉讓。受益憑證得分割轉讓，

但分割轉讓後換發之每一受益憑證，其

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得低於______

單位。 

第九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九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一項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

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

由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依

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

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

產應以「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受託保管聯博大利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專戶」名義，經金管會核准後

登記之，並得簡稱為「聯博大利基

金專戶」。 

第一項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

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

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

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

資產。本基金資產應以

「______________受託保管

__________________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專戶」名義，經金管會申請核准或申報

生效後登記之，並得簡稱為

「       基金專戶」。 

第二項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就其自有

財產所負債務，依證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其債權人

不得對於本基金資產請求扣押或行

使其他權利。 

第二項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就其自有財產

所負債務，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

二十一條規定，其債權人不得對於本基

金資產為任何請求或行使其他權利。 

 (刪除) 第四項 

第四款 

每次收益分配總金額獨立列帳後給付前

所生之利息。 

第四項 

第六款 

買回費用(不含指定代理機構收取之

買回收件手續費)。 

第四項 

第七款 

買回費用（不含委任銷售機構收取之買

回收件手續費）。 

第十條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十條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一項 

第一款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

紀商佣金、交易手續費等直接成本

及必要費用；包括但不限於為完成

基金投資標的之交易或交割費用、

由股務代理機構、證券交易所或政

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之費

用及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

之義務，透過票券集中保管事業、

中央登錄公債、證券交易所、結算

第一項 

第一款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

佣金、交易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

用；包括但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

之交易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構、

證券交易所或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人

所收取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

本契約之義務，透過票券集中保管事

業、中央登錄公債、證券交易所、結算

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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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

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

管基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用； 

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

關事務所生之費用；【保管費採固定費

率者適用】 

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

佣金、交易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費

用；包括但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

之交易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構、

證券交易所或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人

所收取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

本契約之義務，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錄公

債、證券交易所、結算機構、銀行間匯

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

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

用；【保管費採變動費率者適用】 

第一項 

第二款 

本基金應支付之一切稅捐； 第一項 

第二款 

本基金應支付之一切稅捐、基金財務報

告簽證及核閱費用； 

 (刪除)  第一項 

第四款 

本基金為給付受益人買回價金或辦理有

價證券交割，由經理公司依相關法令及

本契約之規定向金融機構辦理短期借款

之利息、設定費、手續費與保管機構為

辦理本基金短期借款事務之處理費用或

其他相關費用； 

第一項 

第五款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

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經理

公司為經理本基金或基金保管機構

為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資

產，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

之請求及所發生之一切費用（包括

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第三人負

擔者，或經理公司依本契約第十二

條第十二項規定，或基金保管機構

依本契約第十三條第四項、第九項

及第十項規定代為追償之費用（包

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被追償

人負擔者； 

第一項 

第六款 

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

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經理公司為經

理本基金或基金保管機構為保管、處

分、辦理本基金短期借款及收付本基金

資產，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

請求所發生之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

律師費），未由第三人負擔者，或經理

公司依本契約第十二條第十二項規定，

或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約第十三條第四

項、第十項及第十一項規定代為追償之

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被

追償人負擔者； 

第一項 

第七款 

本基金清算時所生之一切費用；但

因本契約第廿四條第一項第(五)款

之事由終止契約時之清算費用，由

經理公司負擔。 

第一項 

第八款 

本基金清算時所生之一切費用；但因本

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事

由終止契約時之清算費用，由經理公司

負擔。 

第一項 

第八款 

本基金財務報告簽證或核閱費用(以

依法令或依本契約規定應向受益人

公告之財務報告為限)。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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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第二項 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新

台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一) 款至

第(三)款及第(八) 款所列支出及費

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它支出及

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 

第二項 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

參億元時，除前項第（一）款至第

（四）款所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

擔外，其它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

擔。 

第十一條 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十一

條 

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刪除) 第一項 

第二款 

收益分配權。 

第二項 

 

受益人得於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

構之營業期間內，請求閱覽本契約

最新修訂本，並得索取下列資料： 

(一)本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

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得收取工本

費。 

(二)本基金之最新公開說明書。 

(三)本基金之最近二年度（未滿二

會計年度者，自本基金成立日起）

之年報。 

第二項 

 

受益人得於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之

營業時間內，請求閱覽本契約最新修訂

本，並得索取下列資料： 

（一）本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

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取工本費。 

（二）本基金之最新公開說明書。 

（三）經理公司及本基金之最近期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第十二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十二

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三日

前，或追加募集核准函送達之日起

三日內，及公開說明書更新或修正

後三日內，將公開說明書電子檔案

向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進行

傳輸。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三日前，

或追加募集生效函送達之日起三日內，

及公開說明書更新或修正後三日內，將

公開說明書電子檔案向金管會指定之資

訊申報網站進行傳輸。 

第七項 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申購

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申購價金

之給付前，應先將本基金公開說明

書提供予投資人，並於本基金之銷

售文件及廣告內，標明已備有公開

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所。公開說

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情事

者，應由經理公司及負責人與其他

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

責。 

第七項 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申購人交

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申購價金之給付

前，交付簡式公開說明書，並於本基金

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標明已備有公開

說明書與簡式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

處所。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

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與

其他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

責。 

第八項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說明

書，並公告之，但下列修訂事項應向

金管會報備： 

(以下略) 

第八項 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說明書，並

公告之，下列第二款至第四款向同業公

會申報外，其餘款項應向金管會報備： 

(以下略) 

第十九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台幣參億

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產價值及

第十九

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億元

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產價值及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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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人。 人數告知申購人。 

第二十項 因發生本契約第廿四條第一項第

(二)款之情事，致本契約終止，經理

公司應於清算人選定前，報經金管

會核准後，執行必要之程序。 

第二十

項 

因發生本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之情事，致本契約終止，經理公司應

於清算人選定前，報經金管會核准後，

執行必要之程序。 

第十三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十三

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一項 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受經

理公司委託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

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受益人申

購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額及其他本

基金之資產，應全部交付基金保管

機構保管。 

第一項 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受經理公

司委託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

及收付本基金。受益人申購受益權單位

之發行價額及其他本基金之資產，應全

部交付基金保管機構。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法相關法令、本契約之規定暨

金管會之指示，以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及忠實義務，辦理本基金之

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之

資產，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

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

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

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本契約規

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基金

保管機構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

負同一責任。基金保管機構因故意

或過失違反法令或本契約約定，致

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基金保

管機構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

任。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

法相關法令、本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

指示，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

義務，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

及收付本基金之資產及本基金可分配收

益專戶之款項，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

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

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

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本契約規定之義

務，有故意或過失時，基金保管機構應

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基

金保管機構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本

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

者，基金保管機構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

償責任。 

第五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複

委任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本

基金購入之有價證券並履行本契約

之義務，有關費用由基金保管機構

負擔。 

第五項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

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複委任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本基金購入之有

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並履行本契約之

義務，有關費用由基金保管機構負擔。

【保管費採固定費率者適用】 

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

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複委任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本基金購入之有

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並履行本契約之

義務。【保管費採變動費率者適用】 

 (刪除)  第六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提供之收益

分配數據，擔任本基金收益分配之給付

人與扣繳義務人，執行收益分配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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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務。 

 (刪除)  第七項 

第一款 

第四目 

給付依本契約應分配予受益人之可分配

收益。 

第七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法令及本契約之

規定，定期將本基金之相關表冊交

付經理公司，送由同業公會轉送金

管會備查。基金保管機構應為帳務

處理及為加強內部控制之需要，配

合經理公司編製各項管理表冊。基

金保管機構應於每週最後營業日製

作截至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

明細表（含股票股利實現明細）、

銀行存款餘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明

細表交付經理公司；於每月最後營

業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

產庫存明細表、銀行存款餘額表及

證券相關商品明細表，並於次月五

個營業日內交付經理公司；由經理

公司製作本基金檢查表、資產負債

報告書、庫存資產調節表及其他金

管會規定之相關報表，交付基金保

管機構查核副署後，於每月十日前

送由同業公會轉送金管會備查。 

第八項 基金保管機構應依法令及本契約之規

定，定期將本基金之相關表冊交付經理

公司，送由同業公會轉送金管會備查。

基金保管機構應於每週最後營業日製作

截至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

（含股票股利實現明細）、銀行存款餘

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明細表交付經理公

司；於每月最後營業日製作截至該營業

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銀行存款

餘額表及證券相關商品明細表，並於次

月五個營業日內交付經理公司；由經理

公司製作本基金檢查表、資產負債報告

書、庫存資產調節表及其他金管會規定

之相關報表，交付基金保管機構查核副

署後，於每月十日前送由同業公會轉送

金管會備查。 

第十一項 金管會指定基金保管機構召集受益

人會議時，基金保管機構應即召

集，所需費用由本基金負擔。 

第十二

項 

金管會指定基金保管機構召開受益人會

議時，基金保管機構應即召開，所需費

用由本基金負擔。 

第十四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相

關商品交易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第十四

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相關商

品交易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

之安全，並追求長期之資本利得及

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以誠信原

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投資

於中華民國境內上市或上櫃股票、

以原股東身份認購已上市、上櫃之

現金增資股票、已上市、上櫃同種

類之現金增資承銷股票、初次上

市、上櫃股票之承銷股票、在證券

交易所上市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

益憑證、政府公債、公司債、可轉

換公司債、債券換股權利證書或金

融債券。 

本基金之有價證券投資將以各被投

第一項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

全，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

收益之安定為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

經營方式，將本基金投資於本國，並依

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一）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之上

市上櫃股票為主。原則上，本基金自成

立日起三個月後，投資於股票之總額不

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

（含）。 

（二）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

殊情形下，為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全

之目的，得不受前述投資比例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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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資公司最近三個會計年度之盈餘增

資配股、資本公積配股及現金股利

合計平均在新台幣一點五元（含本

數）以上或投資當時實收資本額在

新台幣壹佰億元（含本數）以上公

司所發行之上市、上櫃股票、可轉

換公司債或債券換股權利證書為

主。 

本基金在正常情況下，應將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六十（含本數）以上

投資於上列公司之上市、上櫃股

票、可轉換公司債或債券換股權利

證書。但得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

斷，在特殊情況下，為分散風險及

確保基金安全之目的，將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全部或一部分投資於政

府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及在證

券交易所上市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受益憑證或其它非屬上列公司之上

市、上櫃股票、可轉換公司債或債

券換股權利證書。 

所謂特殊情形，係指本基金信託契約終

止前一個月，或證券交易所或證券櫃檯

中心發布之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有下列

情形之一： 

1.最近六個營業日（不含當日）股價指

數累計漲幅或跌幅達百分之十以上（含

本數）。 

2.最近三十個營業日（不含當日）股價

指數累計漲幅或跌幅達百分之二十以上

（含本數）。 

（三） 俟前款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個

營業日內，經理公司應立即調整，以符

合第一款之比例限制。 

第二項 經理公司得以現金、存放於銀行、

從事債券附買回交易或買入短期票

券或其他經金管會規定之方式保持

本基金之資產，並指示基金保管機

構處理。上開資產存放之銀行及、

債券附買回交易對象及短期票券發

行人、保證人、承兌人或標的物之

信用評等，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

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

以上者。 

第二項 經理公司得以現金、存放於銀行、從事

債券附買回交易或買入短期票券或其他

經金管會規定之方式保持本基金之資

產，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處理。上開資

產存放之銀行、債券附買回交易交易對

象及短期票券發行人、保證人、承兌人

或標的物之信用評等，應符合金管會核

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

級以上者。 

第六項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操作之目的，運

用本基金，從事相關股價指數期貨

契約及選擇權等證券相關商品之交

易，但須符合金管會「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從事

證券相關商品交易應行注意事項」

及其他金管會之相關規定。 

第六項 經理公司為避險需要或增加投資效率，

得運用本基金從事    等證券相關

商品之交易。 

第七項 經理公司應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

定，運用本基金，除金管會另有規

定外，並遵守下列規定： 

第七項 經理公司應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定，

運用本基金，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並

應遵守下列規定： 

第七項 

第一款 

不得投資於結構式利率商品、未上

市、未上櫃之股票或私募之有價證

第七項 

第一款 

不得投資於結構式利率商品、未上市、

未上櫃股票或私募之有價證券。但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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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券，但以原股東身分認購已上市、

上櫃之現金增資股票或認購已上

市、上櫃同種類之現金增資承銷股

票及初次上市、上櫃股票之承銷股

票，不在此限； 

股東身分認購已上市、上櫃之現金增資

股票或經金管會核准或申報生效承銷有

價證券，不在此限； 

第七項 

第三款 

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 第七項 

第三款 

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但符合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條之一規定

者，不在此限； 

第七項 

第八款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及

公司債(含次順位公司債)之總金

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

次順位公司債之總額，不得超過該

公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所

發行次順位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

十。上開次順位公司債應符合金管

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以上； 

第七項 

第八款 

投資於任一上市或上櫃公司股票及公司

債（含次順位公司債）或金融債券（含

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投資於

任一公司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之總額，

不得超過該公司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

後）所發行次順位公司債總額之百分之

十。上開次順位公司債應符合金管會核

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

級以上者； 

第七項 

第十二款 

經理公司經理之所有基金，投資於

同一次承銷股票之總數，不得超過

該次承銷總數之百分之三； 

第七項 

第十二

款 

經理公司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同

一次承銷股票之總數，不得超過該次承

銷總數之百分之三； 

第七項 

第十四款 

不得投資於未在證券交易所上市之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 

 (新增) 

第七項 

第十六款 

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之總金額，不

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十； 

第七項 

第十五

款 

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之總金額，不得超

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二十； 

第七項 

第十七款 

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任一上市

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

投資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

百分之十； 

第七項 

第十六

款 

投資於任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

得超過被投資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

數之百分之十；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

於任一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

被投資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

分之二十； 

第七項 

第十八款 

委託單一證券商買賣股票金額，不

得超過本基金當年度買賣股票總金

額之百分之三十； 

第七項 

第十七

款 

委託單一證券商買賣股票金額，不得超

過本基金當年度買賣股票總金額之百分

之三十，但基金成立未滿一個完整會計

年度者，不在此限； 

 (刪除) 第七項 

第十八

款 

投資於本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之基金

時，不得收取經理費； 

第七項 

第十九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所發行無擔保公司

債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新增) 

第七項 不得投資於經理公司經理之各證券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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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第二十款 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投資於其

他上市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

部份，經理公司不得計收經理費； 

第七項 

第廿二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

之短期票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

金淨資產值之百分之十，並不得超

過新台幣五億元； 

第七項 

第二十

款 

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

期票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十，並不得超過新臺幣五

億元； 

第七項 

第廿三款 

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股票及金融

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金

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

百分之十；投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

金融債券（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之

總金額，不得超過該銀行所發行金

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投資於任

一銀行所發行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

額，不得超過該銀行該次（如有分

券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金融債

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上開次順位金

融債券應符合金管會所規定之信用

評等等級以上； 

第七項 

第二十

一款 

投資任一銀行所發行股票及金融債券

（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

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投

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金融債券（含次順

位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該銀

行所發行金融債券總額之百分之十；投

資於任一銀行所發行次順位金融債券之

總額，不得超過該銀行該次（如有分券

指分券後）所發行次順位金融債券總額

之百分之十。上開次順位金融債券應符

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

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新增) 第七項 

第二十

二款 

投資於任一經金管會核准於我國境內募

集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所發行之國際金

融組織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及不得超過該國

際金融組織於我國境內所發行國際金融

組織債券總金額之百分之十； 

 (新增) 第七項 

第二十

三款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發

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額，

不得超過該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該

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發行之受益證

券或資產基礎證券總額之百分之十；亦

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十。上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應符

合經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

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 

 (新增) 第七項 

第二十

四款 

投資於任一創始機構發行之股票、公司

債、金融債券及將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

機構或讓與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

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上開受

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應符合經金管會

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

等級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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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新增) 第七項 

第二十

五款 

經理公司與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之

創始機構、受託機構或特殊目的公司之

任一機構具有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

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利害關係公司之

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運用基金投資於

該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新增) 第七項 

第二十

六款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

信託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

該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

位總數之百分之十；上開不動產投資信

託基金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

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新增) 第七項 

第二十

七款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

信託受益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該受託

機構該次（如有分券指分券後）發行之

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總額之百分之

十。上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應符

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

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新增) 第七項 

第二十

八款 

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

信託基金受益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

益證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新增) 第七項 

第二十

九款 

投資於任一委託人將不動產資產信託與

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

券、將金融資產信託與受託機構或讓與

特殊目的公司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

礎證券，及其所發行之股票、公司債、

金融債券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新增) 第七項 

第三十

款 

經理公司與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

券之受託機構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

券之受託機構或委託人具有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利

害關係公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運

用基金投資於該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

益證券或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第八項 前項第(五)款所稱各基金，第(九)

款、第(十二)款及第(十七)款所稱所

經理之全部基金，包括經理公司募

集或私募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期

貨信託基金。 

第八項 前項第五款所稱各基金，第九款、第十

二款及第十六款所稱所經理之全部基

金，包括經理公司募集或私募之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及期貨信託基金；第二十三

款及第二十四款不包括經金管會核定為

短期票券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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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第九項 第七項第(八)至第(十二)款、第(十

五)至第(十八)款及第(廿二)至第(廿

三)款規定比例之限制，如因有關法

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第九項 第七項第（八）至第（十二）款、第

（十四）至第（十七）款、第（二十）

至第（二十四）款及第（二十六）款至

第（二十九）款規定比例之限制，如因

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

定。 

第十項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七項各款

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當時之狀

況為準；行為後因情事變更致有本

條第七項禁止規定之情事者，不受

該項限制。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金

需處分本基金資產時，應儘先處分

該超出部份之證券。 

第十項 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七項各款禁止

規定之行為，以行為當時之狀況為準；

行為後因情事變更致有本條第七項禁止

規定之情事者，不受該項限制。但經理

公司為籌措現金需處分本基金資產時，

應儘先處分該超出比例限制部分之證

券。 

第十一項 本基金為避險需要，得依金管會之

規定從事期貨交易。 

 (新增) 

第十五條 收益分配 第十五

條 

收益分配 

 本基金之收益全部併入本基金資

產，不再另行分配收益。 

 

 一、本基金投資所得之現金股利、利息

收入、收益平準金、已實現資本利得扣

除資本損失（包括已實現及未實現之資

本損失）及本基金應負擔之各項成本費

用後，為可分配收益。 

二、基金收益分配以當年度之實際可分

配收益餘額為正數方得分配。本基金每

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低於會計年度

結束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百分之

____，經理公司不予分配，如每受益權

單位之可分配收益超過會計年度結束日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百分之____

時，其超過部分併入以後年度之可分配

收益。如投資收益之實現與取得有年度

之間隔，或已實現而取得有困難之收

益，於取得時分配之。 

三、本基金可分配收益之分配，應於該

會計年度結束後，翌年 月第 個營業

日分配之，停止變更受益人名簿記載期

間及分配基準日由經理公司於期前公

告。 

四、可分配收益，應經金管會核准辦理

公開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師查核簽證

後，始得分配。（倘可分配收益未涉及

資本利得，得以簽證會計師出具核閱報

告後進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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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

機構以「________基金可分配收益專

戶」之名義存入獨立帳戶，不再視為本

基金資產之一部分，但其所生之孳息應

併入本基金。 

六、可分配收益依收益分配基準日發行

在外之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配，收益

分配之給付應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

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為

之，經理公司並應公告其計算方式及分

配之金額、地點、時間及給付方式。 

第十六條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第十六

條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第一項 經理公司之報酬，依下列方式計算

並支付之： 

(一)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六（1.6

％）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

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但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屆滿三個月

後，除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之特殊情形外，投資於上市、上櫃

公司股票之總金額未達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部分，經理公

司之報酬應減半計收。 

(二)經理公司將全權委託投資客戶

之委託投資資產投資本基金時，依

前開比率計算所收取之經理費，得

分別全部或部分返還至各該全權委

託投資客戶之全權委託投資專戶。 

第一項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每年百分之____（____％）之比率，逐

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

月給付乙次。但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屆

滿三個月後，除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之特殊情形外，投資於上市、上櫃

公司股票之總金額未達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七十部分，經理公司之報酬

應減半計收。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四（0.14

％）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

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

付乙次。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每年百分之________（______％）

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

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保

管費採固定費率者適用】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每年百分之________（______％）

之比率，加上每筆交割處理費新臺幣元

_____整，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

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保管費採變動費率者適用】。 

第三項 前一、二項報酬，於次曆月五個營

業日內以新台幣自本基金撥付之。 

第三項 前一、二項報酬，於次曆月五個營業日

內以新臺幣自本基金撥付之。 



 20230801/R/B2800-01A-027/B47 85 

 聯博大利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

資信託契約 

 國內股票型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範本 

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第十七條 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十七

條 

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一項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九十日後，受

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

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

向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代理機構提

出買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銷售機

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應載明每營

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

逾時申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

及雙方之義務、責任及權責歸屬。

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

或一部。經理公司應訂定其受理受

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

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

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

業日之交易。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

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

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第一項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   日後，受益人

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以書面、

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

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

求。經理公司與基金銷售機構所簽訂之

銷售契約，應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

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定及其

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務、責任及權

責歸屬。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

全部或一部，但買回後剩餘之受益憑證

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及______單位

者，不得請求部分買回。經理公司應訂

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

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

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

業日之交易。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

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

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

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第三項 本基金買回費用最高不得超過本基

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一，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

公告後調整。本基金買回費用依最

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 

第三項 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

易部分）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

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並得由經

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本基金

買回費用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買

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 

 (刪除) 第四項 本基金為給付受益人買回價金或辦理有

價證券交割，得由經理公司依金管會規

定向金融機構辦理短期借款，並由基金

保管機構以基金專戶名義與借款金融機

構簽訂借款契約，且應遵守下列規定，

如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

定： 

（一） 借款對象以依法得經營辦理放

款業務之國內外金融機構為限，亦得包

括本基金之保管機構。 

（二） 為給付買回價金之借款期限以

三十個營業日為限；為辦理有價證券交

割之借款期限以十四個營業日為限。 

（三） 借款產生之利息及相關費用由

基金資產負擔。 

（四） 借款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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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五） 基金借款對象為基金保管機構

或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有利害關係者，

其借款交易條件不得劣於其他金融機

構。  

（六） 基金及基金保管機構之清償責

任以基金資產為限，受益人應負擔責任

以其投資於該基金受益憑證之金額為

限。 

 (刪除)  第五項 本基金向金融機構辦理短期借款，如有

必要時，金融機構得於本基金財產上設

定權利。 

第四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應

自受益人提出買回受益憑證之請求

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五個營業日

內，得由受益人親赴基金保管機構

領取買回價金或指示基金保管機構

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

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給付買回

價金；基金保管機構並得於給付買

回價金中扣除手續費、掛號郵費、

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用。 

第六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應自受

益人提出買回受益憑證之請求到達之次

一營業日起五個營業日內，指示基金保

管機構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

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給付買回價

金，並得於給付買回價金中扣除買回費

用、買回收件手續費、掛號郵費、匯費

及其他必要之費用。 

第五項 受益人請求買回一部受益憑證者，

經理公司應依前項規定之期限給付

買回價金。 

第七項 受益人請求買回一部受益憑證者，經理

公司除應依前項規定之期限指示基金保

管機構給付買回價金外，並應於受益人

提出買回受益憑證之請求到達之次一營

業日起七個營業日內，辦理受益憑證之

換發。 

第六項 經理公司得委託指定代理機構辦理

本基金受益憑證買回事務，代理機

構並得就每件買回申請酌收不超過

新台幣五十元之買回收件手續費，

用以支付處理買回事務之費用。買

回收件手續費不併入本基金資產。

經理公司得因成本增加調整之。買

回收件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

規定。 

第八項 經理公司得委任基金銷售機構辦理本基

金受益憑證買回事務，基金銷售機構並

得就每件買回申請酌收買回收件手續

費，用以支付處理買回事務之費用。買

回收件手續費不併入本基金資產。買回

收件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 

第七項 經理公司除有本契約第十八條第一

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所規定之情形

外，對受益憑證買回價金給付之指

示不得遲延，如有遲延給付之情

事，應對受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九項 經理公司除有本契約第十八條第一項及

第十九條第一項所規定之情形外，對受

益憑證買回價金給付之指示不得遲延，

如有遲延之情事，應對受益人負損害賠

償責任。 

第十八條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十八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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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第一項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

總額扣除當日申購受益權單位發行

價額之餘額，超過本基金流動資產

總額時，經理公司得報經金管會核

准後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延緩給

付買回價金。 

第一項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總額

扣除當日申購受益憑證發行價額之餘

額，超過本基金流動資產總額及本契約

第十七條第四項第四款所定之借款比例

時，經理公司得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暫停

計算買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第二項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方式

儘速處分本基金資產，以籌措足夠

流動資產以支付買回價金。經理公

司應於本基金有足夠流動資產支付

全部買回價金，並能依本契約規定

比率保持流動資產之次一計算日，

依該計算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並自該計

算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

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每

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

報備之。停止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

請買回者，以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

之價格為其買回之價格。 

第二項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方式儘速

處分本基金資產，以籌措足夠流動資產

以支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

有足夠流動資產支付全部買回價金之次

一計算日，依該計算日之每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並自該

計算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

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益

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停止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者，以

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價格為其買回之

價格。 

第三項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本條第一項及第

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時，得於

暫停計算買回價格公告日（含公告

日）起，向原申請買回之機構或經

理公司撤銷買回之申請，該撤銷買

回之申請除因不可抗力情形外，應

於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前（含恢復

計算買回價格日）之營業時間內到

達原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公司，其

原買回之請求方失其效力，且不得

對該撤銷買回之行為，再予撤銷。 

第三項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本條第一項及第十九

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時，得於暫停計算

買回價格公告日（含公告日）起，向原

申請買回之機構或經理公司撤銷買回之

申請，該撤銷買回之申請除因不可抗力

情形外，應於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前

（含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營業時間

內到達原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公司，其

原買回之請求方失其效力，且不得對該

撤銷買回之行為，再予撤銷。經理公司

應於撤銷買回申請文件到達之次一營業

日起七個營業日內交付因撤銷買回而換

發之受益憑證。 

第四項 本條規定之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

格，應依本契約第卅一條規定之方

式公告之。 

第四項 本條規定之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

應依本契約第三十一條規定之方式公告

之。 

第十九條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價金之

延緩給付 

第十九

條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價金之延緩

給付 

第一項 經理公司因金管會之命令或有下列

情事之一，並經金管會核准者，經

理公司得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延

緩給付買回價金： 

第一項 經理公司因金管會之命令或有下列情事

之一，並經金管會核准者，經理公司得

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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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一)證券交易所、證券櫃檯買賣中

心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易； 

(二)通常使用之通信中斷者； 

(三)有無從收受買回請求或給付買

回價金之其他特殊情事者。 

（一）證券交易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或外匯市場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易； 

（二）通常使用之通信中斷； 

（三）因匯兌交易受限制； 

（三）有無從收受買回請求或給付買回

價金之其他特殊情事者。 

第三項 本條規定之暫停及恢復買回價格之

計算，應依本契約第卅一條規定之

方式公告之。 

第三項 本條規定之暫停及恢復買回價格之計

算，應依本契約第三十一條規定之方式

公告之。 

第二十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二十

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三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應依同

業公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之計算

標準辦理之，該計算標準並應於公

開說明書揭露。 

第三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計算錯誤之

處理方式，應依同業公會所擬定，金管

會核定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

之計算標準」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

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

理作業辦法」辦理之，該計算標準及作

業辦法並應於公開說明書揭露。 

第廿一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

公告 

第二十

一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公告 

第一項 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

算日之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除以已

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計算至新

台幣分，不滿壹分者，四捨五入。 

第一項 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

之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除以已發行在外

受益權單位總數計算至新臺幣分，不滿

壹分者，四捨五入。 

第廿二條 經理公司之更換 第二十

二條 

經理公司之更換 

第一項 

第二款 

金管會基於公益或受益人之利益，

以命令更換者。 

第一項 

第二款 

金管會基於公益或受益人之權益，以命

令更換者； 

第廿三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第二十

三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刪除) 第一項 

第三款 

基金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與經理

公司協議逾六十日仍不成立者，基金保

管機構得專案報請金管會核准； 

第一項 

第四款 

基金保管機構有解散、停業、歇

業、撤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

繼續擔任本基金保管機構職務者。 

第一項 

第五款 

基金保管機構有解散、停業、歇業、撤

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

基金基金保管機構職務者； 

第廿四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不再存續 第二十

四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不再存續 

第一項 

第二款 

經理公司因解散、破產、撤銷或廢止

核准等事由，或因經理本基金顯然

不善，依金管會之命令更換，不能繼

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職務，而無

第一項 

第二款 

經理公司因解散、停業、歇業、撤銷或

廢止許可等事由，或因經理本基金顯然

不善，依金管會之命令更換，不能繼續

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職務，而無其他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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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承受其原有權

利及義務者； 

當之經理公司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

者； 

第一項 

第三款 

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破產、撤銷或

廢止核准等事由，或因保管本基金

顯然不善，依金管會之命令更換，不

能繼續擔任本基金保管機構職務，

而無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機構承受

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第一項 

第三款 

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停業、歇業、撤

銷或廢止許可等事由，或因保管本基金

顯然不善，依金管會之命令更換，不能

繼續擔任本基金保管機構職務，而無其

他適當之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其原有權利

及義務者； 

第一項 

第五款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

日平均值低於新台幣貳億元時，經

理公司應即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

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本契約者； 

第一項 

第五款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

均值低於新臺幣壹億元時，經理公司應

即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

管會終止本契約者； 

第廿五條 

  

本基金之清算 第二十

五條 

  

本基金之清算 

第二項 本基金之清算人由經理公司擔任

之，經理公司有本契約第廿四條第

一項第(二)款或第(四)款之情事時，

應由基金保管機構擔任。基金保管

機構亦有本契約第廿四條第一項第

(三)款或第(四)款之情事時，由受益

人會議決議另行選任符合金管會規

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

保管機構為清算人 

第二項 本基金之清算人由經理公司擔任之，經

理公司有本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

（二）款或第（四）款之情事時，應由

基金保管機構擔任。基金保管機構亦有

本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或

第（四）款之情事時，由受益人會議決

議另行選任符合金管會規定之其他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保管機構為清算

人。 

第三項 基金保管機構因本契約第廿四條第

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事由終止

本契約者，得由清算人選任其他適

當之基金保管機構報經金管會核准

後，擔任清算時期原基金保管機構

之職務。 

第三項 基金保管機構因本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

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事由終止

本契約者，得由清算人選任其他適當之

基金保管機構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擔任

清算時期原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 

第四項 除法律或本契約另有訂定外，清算

人及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在本

契約存續範圍內與原經理公司、基

金保管機構同。 

第四項 除法律或本契約另有規定外，清算人及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在本契約存續

範圍內與原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

同。 

第七項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本基

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務，並將

清算後之餘額，指示基金保管機構

依受益權單位數之比例分派予各受

益人。但受益人會議就上開事項另

有決議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依該決

議辦理。清算餘額分配前，清算人

應將前項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管

會申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

第七項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本基金資

產，清償本基金之債務，並將清算後之

餘額，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依受益權單位

數之比例分派予各受益人。清算餘額分

配前，清算人應將前項清算及分配之方

式向金管會申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

人，其內容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本基

金受益權單位總數、每受益權單位可受

分配之比例、清算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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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內容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本基金

受益權單位總數、每受益權單位可

受分配之比例、清算餘額之給付方

式及預定分配日期。清算程序終結

後二個月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果

向金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定分配日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

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果向金管會報備

並通知受益人。 

第八項 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通

知，應依本契約第卅一條規定，分

別通知受益人。 

第八項 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通知，應

依本契約第三十一條規定，分別通知受

益人。 

第廿六條 時效 第二十

六條 

時效 

 (刪除)  第一項 受益人之收益分配請求權自發放日起，

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該時效消滅之收

益併入本基金。 

第二十八

條 

受益人會議 第二十

八條 

受益人會議 

第三項 

第一款 

 

修正本契約者，但本契約另有訂定

或經理公司認為修訂事項對受益人

之權益無重大影響，並經金管會核

准者，不在此限。 

第三項 

第一款 

 

修正本契約者，但本契約另有訂定或經

理公司認為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

重大影響，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

限。 

第三項 

第七款 

 

其他依法令、本契約規定或經金管

會指示事項者。 

第三項 

第七款 

 

其他法令、本契約規定或經金管會指示

事項者。 

第四項 受益人會議得以書面或親自出席方

式召開。受益人會議以書面方式召

開者，受益人之出席及決議，應由

受益人在受益人會議召開者印發之

書面文件（含表決票）為表示，並

依原留存簽名式或印鑑，簽名或蓋

章後，以郵寄或親自送達方式寄送

至指定處所。 

第四項 受益人會議得以書面或親自出席方式召

開。受益人會議以書面方式召開者，受

益人之出席及決議，應由受益人於受益

人會議召開者印發之書面文件（含表決

票）為表示，並依原留存簽名式或印

鑑，簽名或蓋章後，以郵寄或親自送達

方式送至指定處所。 

第五項 

第三款 

變更本基金種類。 第五項 

第三款 

更本基金種類。 

第三十條 幣制 第三十

條 

幣制 

 本基金之一切簿冊文件、收入、支

出、基金資產總值之計算及本基金

財務報表之編列，均應以新台幣元

為單位，不滿一元者四捨五入。但

本契約第廿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每受

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不在此限。 

 本基金之一切簿冊文件、收入、支出、

基金資產總值之計算及本基金財務報表

之編列，均應以新臺幣元為單位，不滿

一元者四捨五入。但本契約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不在此限。 

第卅一條 通知及公告 第三十

一條 

通知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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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項 條文 條項 條文 

第一項 

第一款 

本契約修正之事項。但修正之事項

對受益人之利益無重大影響者，得

不通知受益人，而以公告代之。 

第一項 

第一款 

本契約修正之事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

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通知受益

人，而以公告代之。 

 (刪除) 第一項 

第二款 

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 

第三項 對受益人之通知或公告，應依下列

方式為之： 

(一)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地

址郵寄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

代表人，但經受益人同意者，得以

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為之。 

(二)公告：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於

中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報紙、傳輸

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或公會網站，或

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公告。經理

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選定的公告

方式並應於公開說明書中以顯著方

式揭露。 

第三項 對受益人之通知或公告，應依下列方式

為之： 

（一）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

地址郵寄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

表人，但經受益人同意者，得以傳真或

電子方式為之。 

（二）公告：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於中

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報紙，或傳輸於證

券交易所公開資訊觀測站、同業公會網

站，或其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公

告。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選定的

公告方式並應於公開說明書中以顯著方

式揭露。 

第卅三條 合意管轄 第三十

三條 

合意管轄 

 因本契約所生之一切爭訟，除專屬

管轄外，應由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 

 因本契約所生之一切爭訟，除專屬管轄

外，應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

轄法院。 

第卅四條   本契約之修正 第三十

四條 

  本契約之修正 

 本契約及其附件之修正應經經理公

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同意，受益人

會議為同意之決議，並經金管會之

核准。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利益

無重大影響者，得不經受益人會議

決議，但仍應經經理公司、基金保

管機構同意，並經金管會之核准。 

 本契約之修正應經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

機構之同意，受益人會議為同意之決

議，並經金管會之核准。但修正事項對

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經受

益人會議決議，但仍應經經理公司、基

金保管機構同意，並經金管會之核准。 

第卅五條 生效日 第三十

五條 

生效日 

第一項 本契約自金管會核准之日起生效。 第一項 本契約自金管會核准或生效之日起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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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 台北總公司：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 段 7 號 81 樓及 81 樓之一 (02)8758-3888 

⚫ 台中分公司：台中市西屯區府會園道 179 號 3 樓 (04)2217-8670 

⚫ 高雄分公司：高雄市新興區民權一路 251 號 20 樓 (07)227-0921 

⚫ 網      址：https://www.abfunds.com.tw 

 

 

 

封底 

 

封底 

經理公司：聯博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董事長  翁振國 
 

代表人：董事長  翁振國 

 

 




